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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討論佛典語言的詮釋學問題。透過海德格存有學所揭櫫開顯的
真理觀、高達美哲學詮釋學論述理解如何可能，對符應真理觀、邏各斯
中心、聯繫動詞式命題的思考進行批判。當真理或意義不再是傳統所預
期的先在、客觀、完整、封閉時，吾人如何面對宗教性的佛典語言？如
何可能解釋佛典語言？本文的目的在於：以哲學詮釋學為基礎反省，建
構一種動態的佛典語言詮釋原則，筆者名之為「以觀詮教」。 

 
從哲學詮釋學對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本文對「主體—客體」二分

的詮釋學態度進行批判，主張真理或意義是動態的開顯過程。佛典語言
的意義及其所標示的真理，既非客觀存在於釋迦的意圖或文本自身，亦
非源自於理解者主觀的賦予。佛典的意義如同一切存有——存有只在理
解者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而為存有，所以佛典的意義及其所標
示的真理，只存在於某個正在進行的理解事件中，由理解者與文本因辯
證而開顯，是正在進行著的生產。 

 
在這種詮釋學反省下，意義或真理必須是非客觀性、非本質性、非

普遍性、非封閉性、非單一性，如何可能有佛典的詮釋原則？本文批判
了以聯繫動詞式命題進行的佛典詮釋，樸素而靜態的「釋迦說什麼
（What）」不足以構成思考的力量與佛教哲學的生命；由聯繫動詞之外的
運動——對「釋迦對誰說／誰聽釋迦說（To Who／Whom）」、「釋迦為何
說（Why）」、「釋迦說如何做（How）」進行討論，才足以開顯動態、非
客觀、非本質的「釋迦說什麼」。這就是本文所建構的「以觀詮教」。 

 
以觀詮教的基調是將佛典語言視為「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施設

的觀行指南」，建構於釋迦說法的目的性、般若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天
台智顗判教所彰顯的對機實踐性。在目的性方面，以《中阿含經》釋迦
不答十四無記為主線，再以《法華經》的開顯總說釋迦說法本懷，而後
以《大智度論》的四悉檀因緣別明釋迦說法目的，凸顯釋迦是為了引導
解脫的觀行而言說。在功能性方面，以《大品般若經》、《中論》為主，
以狄立希的新教原則、傅偉勳所提倡「一切佛教語辭只具功能性意義，
決無實體性意義」為輔，論述佛典語言只是觀行的指南。在對機實踐性
方面，選擇智顗的教相判釋，讓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落實於對機
實踐中。以觀詮教在目的性——四悉檀、功能性——空有四門、對機實
踐性——化法四教的交錯中，具體形成六十四門詮釋原則。佛典語言在
此原則下，成為對機施設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語言，徹底避免了本質性、
客觀性、普遍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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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一、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真理？這是一個符應的真理觀（truth as correspondence）式的傳統自

然科學（ [德 ]Naturwissenschaft）的設問？還是開顯的真理觀（ truth as 

manifestation）式的當代精神科學（[德]Geisteswissenschaften）1的設問？ 

此處並非站在第一哲學（first philosophy）、存有神學（ontological theology）

的立場，將真理視為真實存有者（real beings）甚至神性存有者（divine beings）

的追問；而是提出：「這是什麼？」的存有論（ontology）2興趣。 

若是傳統自然科學的設問，基本上預設了真理的客觀性與絕對性，指真理的

                                                 
1 或譯為人文科學。此處科學是指知識（knowledge），精神科學指人文學科的知識；而非自然科

學所限定的科學（science）— — 以範疇、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運動規

律的知識體系。傳統自然科學的信仰者以客觀方法追求客觀知識的有效性，並企圖以此態度統治

人類知識的全體；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

等人反對自然科學方法論適用於精神科學。狄爾泰透過對歷史意識的討論，主張建構有別於自然

科學方法的普遍精神科學方法論，使精神科學能獨立於自然科學之外，並與自然科學抗衡。高達

美主張從存有的開顯討論精神科學的普遍基礎，並認為狄爾泰對歷史的客觀預設恰好陷入他所要

反對的自然科學方法的陷阱中。 

2 當本文使用「存有論（ontology）」一詞時，若無特別標明海德格的立場，就是指沈清松《物理

之後— — 形上學的發展》對形上學（metaphysics）的定義：「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以及各主要存有

者領域的本性與原理所做的全體性、統一性、基礎性的探討。」（台北：牛頓，1987年 1月 1日，

頁 20） 

英語 Ontology，在此意指中文學界慣用的存有論、本體論、實體論等涵意。在本文的細部界定

中，存有論包含本體論，本體論包含實體論；但存有論不必然是本體論，本體論不必然是實體

論。可以說：存有論＞本體論＞實體論。在存有論（形上學）的範疇中，含賅探討存有根源的

本體論，與預設存有根源為恆常、獨立、不變的實體的實體論或神學（ theology）、第一哲學（ first 

philosophy）。本文使用「存有論」時，是指討論存有的問題；使用「本體論」時，是指討論存

有根源的問題；使用「實體論」時，是指預設著超越現象的實在或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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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自身、意義統一，封閉完整而不受理解者的影響。3至多可以接受理解者因

為有其歷史性（ [德]Geschichtlichkeit）4，亦即成見、偏見等負面成分的不可免除，

所以無法如其所是地理解「這是什麼」。但是，那只是有限的生命主體在歷史性

的籠罩下的無奈，根本不影響真理在其自身應有的客觀性與絕對性，因此可以得

到一個斷言：「人是無法認識真理的」。 

若是精神科學的設問，透過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4-1976）存有論

到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哲學詮釋學（[德]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的反省，「真理的真實意義是去蔽（[德]Unverborgenheit）」，5真理

是存有（ [德]Sein，[英]Being）的顯現（ [德]Offenbarmachen）、揭示（ laying open），

存有的顯現就是人稱為此有（ [德 ]Da-Sein）的過程— — Sein 必須轉向理解

（[德]Verstehen，[英]understanding）和詮釋（ [德]Interpretation，[英]interpretation）

的過程，才能顯現出來；6甚至可說：存有是對理解者而言的、在理解者語境

（situation）7中的。存有不是客觀地在其自身而為存有，而是在語境、理解中顯

現其自身。存有是語言性的。在言說中，存有去蔽、顯現，於其所是地揭示其自

身在理解者的語境（亦即存有網絡）中。人的理解，是讓存有做為語言事件（event）

                                                 
3 在量子物理學提出後，傳統自然科學對真理必須是客觀性的信仰受到強烈動搖。 

4 我們是存在於傳統之中的。依照海德格理解的前結構概念，我們之所以能理解一篇既予的作

品，之所以能理解事物或境遇，並不是以一種暫時充滿著當刻境遇的虛空意識來進行的；相反的，

在我們的理解之內，早已具有了相對於境遇的意向、一個既定的預見方式，和某些觀念上的「前

概念」，並且在理解中發生著作用。 

5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Hermeneutik Ⅱ: 

Wahrheit und Methode──Ergänzungen Register），台北：時報，1995年 7月 18日，頁 54。 

6 海德格談存有的開顯，並非預設著某種本質性的存有正在進行「還其本來面目」的開顯與去蔽，

而是根本沒有客觀、先在的事物本質，事物必須在理解中才成為存有，而且永遠是動態的、無終

點的成為存有。 

7 在文學理論與批評中，語境是指 Context。本文語境是指 Situation，本指情境、狀況；但是，

在本文的界定中，存有的網絡是語言性的，存有開顯的情境必須是語言性的，所以用「語境」一

詞。 



 3

8而發生— — 真理就處於這種允許發生的事件中。9這不同於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將真理視為主體的理性確定性所併發的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10，亦明顯區隔了在自然科學宰制下對真理的客觀期待。 

在傳統自然科學的宰制下，對客觀性真理的符應（correspondence）是「正

確性」的判準；在海德格對精神科學反省下，真理是存有在語境中的自我開顯

（[德]Manifestation）— — 既在語境之中，所以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期待；既

是如其所是地開顯自身，所以不同於笛卡兒併發症的主觀主義。 

海德格批判了符應的真理觀，提出開顯的真理觀，解構（[德]Dekonstruktion；

[英]Deconstruction）11了傳統形上學的客觀期待。本文的設問，是站在開顯的真

理觀立場，屬於精神科學的反省。 

                                                 
8 在後現代去本質化的立場，事件是個遭遇，事件的意義是被賦予的，非先在的、本質的。事件

是序列（sequence）的基本單位，現代主義之前的傳統觀點認為事件有其本質，前面的事件引發

後面的事件，是在其本質而理所當然的。在後現代觀點，每一事件的存在都可被單獨看待，雖然

事件與事件之間可以被連接或產生關係，卻是由於我們的論述所賦予，而無先在的、必然如此的

關係。 

9 帕瑪（Richard E.Palmer）著，嚴平譯《詮釋學》，台北：桂冠，1997年，頁 179。 

10 真理對笛卡兒來說，並不只是認識者與認識之間的符合一致，它是這種一致的主體的理性確

定性。人類主體被視為了被觀察到的萬事萬物之狀況的最終參照點，每種存有都僅僅依照意識的

主— 客體二極和意識的目的而定。依此觀點，世界的地位必須安駐在人類主體性中，世界唯有聯

繫到人才有意義，意義建立在人的理性確定上，哲學成為以意識為中心的東西。海德格稱這種併

發症為現代主觀主義。（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66-167） 

11 法國哲學家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1930-）提出的哲學術語— — [德]Dekonstruktion ，是

Konstruktion（建構）和 Destruktion（解構）加以綜合，洪漢鼎在《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

將之譯為「解— 建— 構」。Destruktion 在德文裡具有從結構上、本質上進行摧毀、搗毀或毀滅之

義，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提出了「解構存有論歷史的任務」（Die Aufgabe einer Destruktion des 

Geschichte der Ontologie），對傳統存有論進行解析或批判，批判傳統形上學造成的「存有的遺

忘」，而進行「存有的開顯」的論述。海德格自認「這種解構的工作只要是標明存有論傳統的各

種積極的可能性」，它有積極的目的，而消極的作用是隱而不顯的。但是德希達認為海得格的解

構任務是消極的，Destruktion 一詞只表示否定而無肯定，所以針對海德格的 Destruktion 而提出

De-kon-struktion，即「解— 建— 構」。高達美在 1985 年發表〈解構和解建構〉（Destruktion und 



 4

二、文本的意義或真理12 

存有是語言性的，所有的文本（text）13都是語言性的，文本是一種陳述

（[德]Aussage）的存有，嚴格說來，存有既然只能是理解中的，存有都是陳述— —

理解是存有的陳述。不論是文字、圖像、聲音類型的文本，文本的意義或真理只

在與理解者共構的語境之中因陳述而開顯。如何在陳述中把握文本的真理？也就

                                                                                                                                            

Dekonstruktion ）一文，與德希達爭論，重新解釋了海德格的解構任務，認為海德格把古代存有

論流傳下來的內容解構為一些原始經驗，乃是對傳統的概念語詞進行思維性的追溯，重新喚醒希

臘思維及其使我們深受感染的力量。據沈清松《物理之後— — 形上學的發展》，海德格的解構，

是瓦解由存有學和神學所構成的傳統形上學，而返回形上學的根源— — 存有的真理。所以海德格

早年就提出的 Destruktion 口號，並無擺脫存有論傳統的消極意義，它只是標明了存在論傳統的

限度，並指出了這種傳統對存有的「遮蔽」，從而主張透過瓦解由傳統存有論與神學所構成的形

上學，回溯存有的根源，開顯存有的真理。德希達之所以針對海德格的 Destruktion 提出

Dekonstruktion，是因為認為「被失去的語詞意義不能在生動的談話裡重新喚醒」，海德格瓦解流

傳至今而原意不彰的語詞，並不能喚醒其源頭，所以要另立 De-kon-struktion。這種看法是高達

美所不能接受的。 

暫且放下「德法之爭」，簡單說來，解構是演示一哲學立場的不完整（ incompleteness）或不一致

（incoherence），該哲學立場所使用的概念與論證原理乃僅由該立場本身來予以合法化。因此，

解構是一種內在的概念批判，批判者暫時地、潛在地附著於所要批判的立場。 

海德格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1994年 8月，頁 29-37。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解構和解建構〉，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389-401。 

洪漢鼎〈「真理與方法」譯後記〉，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86-689。 

沈清松《物理之後— — 形上學的發展》，頁 353。 

辭條〈解構〉（deconstruction），S.C.W撰，吳秀瑾審訂，收於《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台北：貓頭鷹，2002年 7月，頁 287。 

12 文本的真理指「文本真正想說什麼」，在本文而言，真理的問題就是意義的問題。 

13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對理解者而言，作品（work）指成品，具有固定的意義，

「是被當做傳達某種是先存在的既定意義完成了的產品」。文本（text）是正在進行著的生產而非

完成了的作品，文本為語言所把握，只存於某個進行中的理解事件的語境中，意義的開放與多重

性是附帶的效果。舉例而言，文本之於理解者，如同樂譜之於演奏者，樂譜並未完成演奏，演奏

是依樂譜進行的過程。（Steven Cohan ＆  Linda M. Shires 著，張方譯《講故事— — 對敘事虛構作

品的理論分析》（Telling Stori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台北：駱駝，1997年

9月，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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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握陳述的意義？這個提問很容易讓人失足於符應真理觀的陷阱中。高達美

說： 

 

如果想把握陳述的真理，那麼沒有一種陳述僅從其揭示的內容出發

就可得到把握。任何陳述都受動機推動。每一個陳述都有其未曾說

出的前提。唯有同時考慮到這種前提的人才能真正衡量某個陳述的

真理性。因此我斷定：所有陳述的最終邏輯形式就是問題。〔… 〕

陳述本質上就是回答。14 

 

掌握陳述所對應的問題，似乎就掌握了陳述的真理，所以若站在符應真理觀

的立場，將陳述視為文本的單向傳送，則精神科學所應為者，就座落於方法

（method）的建構— — 一條通往精準掌握陳述所對應之問題的道路— — 以掌握真

理。但是，「要找出可以讓陳述做為其答案的『那個問題』並不容易」，15因為「那

個問題」並非吾人能夠任意設想的第一個問題。每個能設想的問題亦是一個陳

述，亦即一個回答，它還是受到問題的推動，於是吾人將陷入無止境的辯證。預

設第一個問題— — 也就是預設陳述必有其終極的、客觀的、完整的、意義統一的

真理，即是認為若吾人能掌握「那個問題」，就能掌握真理。雖然人類的有限性

致使理解者不可能純粹地掌握「那個問題」，卻指出精神科學應該努力的方向，

也是詮釋學（[德] Hermeneutik ，[英] hermeneutics）的任務。這是符應真理觀的

情調。 

癥結點不在第一個問題的無限後退而使真理難以被掌握，吾人應該反省一個

更基礎性的問題：真理必須是一種客觀的確定性嗎？由高達美的論述，吾人可承

                                                 
14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59-60。 

15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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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所有陳述的意義域都源自於問題境遇（[德]Fragesituation）」。16這不是追問

問題的確定性與客觀性要求，而是訴說著：構成陳述之真理的境遇（situation），

17包括問題與回答。「問題與回答一樣在其共同的陳述性質中本身就有一種詮釋

學功能。它們兩者都是談話（[德]Anrede）」。18海德格認為，談話是一種去蔽，

也就是顯現，19在問題與回答所構成的陳述境遇中，存有處於可理解的狀態，陳

述的真理在談話共識中如其所是地呈現。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哲學有意識

地指出：問答兩造的交往（Commercium）構成陳述之真理的境遇。高達美舉出

雅斯培（K. Jaspers，1883-1969）的「交往哲學」來說明：「交往並非由無可反駁

的證據傳送知識，而是存在與存在的交往」。20吾人的陳述，即使是自言自語，

都必定有訴說的對象（敘事學（narratology）稱為「暗含讀者」），兩造同時是提

問者又是回答者，吾人的陳述，本身就是傾聽對象的提問與回答，並向對方回答

並提問，共構對話事件；對陳述的理解，實則為對話二造（高達美並不贊同對話

中有兩造主體）的相互理解，與其說理解者理解了「那個陳述」，不如說那個陳

述在與理解者共構的語境中開顯，理解是經過問答的相互理解，理解者在理解那

個陳述中自我理解而開顯為此有，陳述的真理就在相互理解中去蔽、顯現。 

高達美說：「對詮釋學來說，問題優先於陳述，意味著自己詢問要去理解的

問題。」21詢問要去理解的問題，並非天真地追求絕對真實、客觀的陳述意義，

而是反省了一個「理解如何可能」的基礎性問題：理解就是在相互問答的對話結

構（structure）22中，融合當前的視界和歷史的視界。問題的優先性在於：問題

                                                 
16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0。 

17 即前面所界定之「語境」，此處為強調陳述是一種遭遇— — 你我兩造去主體性相互問答與理

解，故用「境遇」。 

18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1。 

19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0。 

20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1。 

21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3。 

22 系統（system）常與結構（structure）混淆，系統有其封閉性；結構根據皮亞傑（Jean Pia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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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陳述的疆界。高達美是在觀察「陳述如何可能」，主張陳述受到問題的限

制；而非主張：只要能洞見問題，就能掌握陳述的「正確意義」。在歷史性（或

是傳統）中，理解者對文本的提問，以及理解者開放自己讓文本如其所是地提問，

關鍵性地決定了做為回答的陳述之意義。「真理只有做為一種談話才可能存在於

陳述之中」，23理解文本的過程，就是文本向理解者陳述的過程，這陳述發生在

文本與理解者融合的視域中，透過文本與理解者兩造相互提問與回答的辯證（嚴

格說來，在理解的事件中，並無理解者與文本兩造主體的「能— 所」相對24），

文本的意義或真理在陳述中開顯。 

 

三、佛典詮釋的反省 

佛教經典是其開創人格— — 釋迦牟尼（[梵]Šakya-muni）— — 立基於對生死

課題的關懷而言說的文字紀錄。考察釋迦為悉達多（ [梵]Siddhartha）太子時的出

家因緣，根據《修行本起經》所載，悉達多曾由城之四門出遊，見老、病、死、

沙門等現象，深感人生之苦痛與無常，遂萌出家修道之志。於十九歲，太子夜出

王宮，自脫衣冠為沙門。而後參訪、苦行，在三十一歲時於伽耶村畢�羅樹

（[梵]pippala）下，思維解脫之道，廓然大悟成最正覺。25悉達多出家是為了尋

找生死大事的答案，釋迦說法的內容，不外是對生死課題的說明。「生死大事」

四字足以說盡佛教的存在意義，26就如憨山（1546-1623）所言： 

 

                                                                                                                                            

《結構主義》有三特徵：整體性、轉換性、自身調整性，不是封閉的，結構主義做為一種方法亦

是開放性的。皮亞傑著，倪達生、王琳譯《結構主義》，北京：商務，1984年 11 月，頁 3-11。

羅歐（John Carlos Rowe）〈結構〉（Structure），收於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

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1994年，頁 28-50。 

23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什麼是真理？〉，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61。 

24 此處「能— 所」相對，指能理解的主體與所理解的客體二分的圖示。 

25 竺大力（東漢）、康孟詳（東漢）譯《修行本起經》〈觀遊品〉〈出家品〉，T3，466b-472a。 

26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1994年 8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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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

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27 

 

生死的課題是實存28課題，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揭露過程。佛教對生死課

題的討論，以知見問題為核心。佛— — Buddha— — 義為「覺」，如實了知諸法則

稱為解脫的覺者；未如實了知則有生死。所以釋迦於法華會上說：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

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

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29 

 

佛典所說明的，不外是生死因由、生死情狀、解脫途徑、解脫境界等範疇，

亦即是集、苦、道、滅四諦30的開闔。其中對於法的認識居於關鍵地位：集諦演

                                                 
27 轉引自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11。 

28 本文所說的實存是指海德格 Da-sein 一詞，或譯為「此有」，指稱人自己，不斷用超越自己的

方式來顯現存有，成為存有（Sein）的在那兒（Da），這是人展現存有的方式，亦即開顯存有。

比較起符應真理觀（ truth as correspondence）（真理是事物與理智的符應，包括事物符應於理智與

理智符應於事物）的傳統形上學的「存有的遺忘」，只注意到存有的「現前」成分，開顯的真理

觀（truth as manifestation）強調了存有者自由的如其所是，存有在自由中開顯，「成為現前」、「展

現為現前」，對 Being 的動作義、存有開顯的經驗有深刻反省。這種對「存有的揭露」可視為對

西方傳統形上學的解構與返回形上學的根源。（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頁 348-366） 

29 鳩摩羅什（344-413）譯《妙法蓮華經》（卷 1）〈方便品〉，T9，p7a。 

30 諦（[梵] satya），審實不虛之義。（辭條〈諦〉，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灣：佛光，

2000年 7月，頁 6294）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17）言：「有此四諦，實有不虛。」（T 2，

p631a）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言：「諦者有三解，謂自性不虛，故稱為諦；又見此

四得不顛倒覺，故稱為諦；又能以此法顯示於他，故名為諦。」（T33，p701a） 

一般經典說四諦的順序，是「苦、集、滅、道」，此處為順應前文「生死因由、生死情狀、解脫

途徑、解脫境界」先因後果的順序，故改為「集、苦、道、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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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如實了知諸法，亦即種種深淺粗細煩惱，此為因；苦諦演示由種種計執所召

感的諸趣生死，此為果。道諦演示悟入如實知見的種種途徑，此為因；滅諦演示

由煩惱熄滅而致解脫，此為果。 

釋迦開示佛知見，欲令眾生悟入佛知見，不外為「什麼是真理」、「為何要

認識真理」、「如何認識真理」等問題。在普遍的存有論興趣下，後二者的說服

力與合理性的基礎，往往奠基於釋迦對真理的論述。傅偉勳曾經舉出十個宗教的

構成要素：一、開創人格，二、基本聖典，三、終極關懷，四、終極真實，五、

終極目標，六、終極承擔，七、解脫進路，八、世界觀，九、人生觀，十、精神

共同體。31筆者認為終極真實（Ultimate reality）位居核心地位，32終極真實就是

宗教所探索的真理。在佛教而言，各部經典、諸宗文本，儘管對終極真實的詮釋

多元紛然，例如：空性、佛性、真如、如來藏、法界、實相… … 等，但是有個共

識：生死是因為對終極真實迷而不覺，解脫就是對終極真實的徹底體悟。所以「為

何要認識真理」、「如何認識真理」二個問題與回應，往往奠基於「真理是什麼」

而建構。而「真理是什麼」可以是符應真理觀的提問，也可以是開顯真理觀的態

度；本文將持一貫的立場，批判由符應真理觀所問答的「真理是什麼」，並進一

步討論如何可能在開顯真理觀下詮釋佛典語言。 

 

                                                 
31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3-104。 

32 傅偉勳所說的終極真實，是指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所以形成的原本根據，在基督宗教為上帝，

在印度教為梵、真我，有本體與實體之義；在佛教則非實體義，在印順所判定的真常唯心、虛妄

唯識二系有非實的本體義，在性空唯名系則根本不屬存有論概念，指一種最正確的認識。 

筆者主張終極真實位居宗教十要素的核心，因為：開創人格是終極真實的體證者；基本聖典是開

創人格對所證真實的演示；終極關懷是對終極真實的關懷；終極目標是以體證終極真實為宗教行

為的目標；終極承擔是因為終極目標的確定所產生的完全獻身；解脫進路是為了體證終極真實的

種種實踐方式、工夫手段；世界觀是宗教探索者根據對終極真實的體認，提出對世界的看法；人

生觀是宗教探索者基於對終極真實的體認與嚮往，提出對人生（包含人性、政治、社會、文化、

生死意義）的看法；精神共同體是因為由於對終極真實的探索，而產生了在終極目標、解脫進路

方面有同一信念的精神生活團體。（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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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符應的真理觀的批判 

1、宗教真理與客觀性 

當吾人接受符應的真理觀的期待，預設真理是客觀地在其自身，吾人將期待

釋迦所證，是「本來就如此」的真理，諸法的實相被賦予客觀、先驗、永恆、不

變的期待，覺者覺之，迷者迷之，解脫與生死有了清楚簡易的判準。釋迦所證為

此，所開示者亦為此，宗教的追隨者亦有了客觀可期的目標。這如同希克（John 

Hick）在〈宗教與實在〉（Religion and Reality）一文中談到的宗教實在論：「承

認宗教信念之對象的存在，並獨立於我們人所獲得的關於它們的經驗內容。」33

在符應的真理觀下，真理必須是客觀在其自身的意義統一，不能受到理解者的影

響。理解者的主體限制，造成無法如實了知，但不能因為無法如實了知，就扭曲

了真理應有的絕對客觀性。因此可以悲觀地宣告：有限的實存主體（existential 

subject）無法認識客觀真理；亦可以充滿期待地宣示：圓滿的佛境界就可以如其

所是地體認客觀真理。筆者並非向法界緣起、事事無礙、天人合一… … 等物我融

合、去主觀性的理想全面宣戰；而是認為，對於佛教所說的如實了知諸法實相，

詮釋者背後的真理觀，是否是在預設「主體— 客體」的模式下進行理解，值得玩

味。 

當吾人認為釋迦所體證的是先驗的客觀真理時，亦即實相是先驗的本來如

此，唯覺者所能了知時，只要釋迦是了義地開示真理，則必須是對客觀事實的演

示；否則便為權說、方便說。此時「真理」一詞容易因為被賦予客觀性而產生獨

斷性、排他性，例如：佛教由三禪三災說明此世界的成住壞空與光音天人的降生

人趣，若佛教詮釋要求佛典所述必須是客觀的事實，則制度化34的基督宗教以《舊

約》所描述的創世紀情節，必屬無稽之談；反之，若創世紀為客觀事實，光音天

降生之說就算不屬無稽，必屬權巧方便之說。即使是在同一宗教中，吾人也會發

                                                 
33 John Hick, “Religion and Reality”, in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 Yale University, 1989, p172. 

34 制度化宗教與非制度化宗教的區別，見第貳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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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同經典對「事實」的描述差異，例如：關於中有身的形相，《大寶積經》描

述中有身隨所將趣而現其形相，35合乎大乘唯識學— — 五趣名言種子與所趣境界

為同一引業所感— — 的說法；《西藏度亡經》則描述中有形相為「相似前身與後

身」，36中有形相類似前世的身形。在對真理的客觀期待下，二者至少有其一屬

於權說。又例如：佛教各宗派對終極真實的看法各異，緣起性空、賴耶緣起、法

界緣起、一念性具… … ，若生異解，無法融通，則必分權與實、了義與非了義；

欲消弭「諸師偏執異解」者，就想盡辦法會通諸說，使各部經典所說真理一而不

異。了義非了義之爭，是對真理預設客觀期待時，面對種種異說必然產生的附帶

效果；若致力消弭異說歸於同一，「諸經皆佛所說必無矛盾」，也有可能是立基於

真理客觀性的天真期待。甚至，即使標舉著一切文字言語皆是權便，實相不可說

者，吾人也可以合理懷疑：是否預設著「心行言語斷」的真理是先在客觀的？ 

 

2、文本意義與客觀性 

當符應的真理觀發生在詮釋境遇時，文本必須被預設有客觀、自律

（autonomy）、統一完整的意義，正確的詮釋就是符應經典的客觀意義。這也容

易引發真理的獨斷性與排他性，亦即正確詮釋的絕對化。例如：傳統的大乘諸宗

判教時，往往視「法有我空」之說為諸阿含的正確意旨，將四部《阿含經》判為

演示「法有我空」的不了義教；印順（1906-）等學者又據龍樹（[梵]Nagarjuna，

生卒年不詳）《中論》為《阿含經》的開決，主張大乘「緣起性空」的中道說才

是阿含正義，《阿含經》不是小乘教。《阿含經》的本質到底是演示不了義的「法

有我空」？還是了義的「緣起性空」？在客觀性的期待下，二者不能並存於《阿

含經》的意義，同一平台的多元詮釋勢必無法同時正確於客觀性與本質性的詮釋

需求。在預設文本真理的客觀性時，詮釋學的任務就是文本客觀意義的符應，文

                                                 
35 菩提流志（[梵]Bodhiruci，562-727）譯《大寶積經》（卷 56），T11，p328a。 

36 蓮華生（[藏] Padma-hbyuv-gnas, Rin -po-che）造，徐進夫譯《西藏度亡經》，北京：宗教文化，

1995年 10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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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意義，或由文本自律所界定，或由真實作者的賦予，都是一種可視為客體的

「在那兒」，完整統一，自律自足。筆者無意全盤否定這種詮釋學立場，它們帶

來了精密的技術分析或是對歷史的重視。37但是，這種將「理解者— 文本」視為

「主體（能）— 客體（所）」的預設，試圖將充滿驚奇、機敏感（ [德]Taktgefühl）、

不確定、不可預期的人類意識活動，用自然科學理想中的準確與清晰加以分析，

甚至規範，期使精神科學也能有一套與自然科學相抗衡的精密方法，是失陷於自

然科學的宰制，而遺忘了人類精神活動的特色。高達美的鉅著《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由「藝術經驗裡真理問題的展現」展開了對人文的深層

反省，藝術品的意義在累次與理解者交往時無止盡地開顯，每個人的審美經驗都

可做為證明，沒有一個藝術品會一直以同樣的方式對理解者訴說。當吾人懷抱著

自然科學的天真理想，預設著文本的真理客觀地在那兒，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失落。 

 

3、真理在哪兒？ 

筆者不是由於外緣因素— — 因為自然科學對真理的預期，所造成佛教學者在

差異詮釋上的爭執— — 而欲從事佛教詮釋學的反省與建構。精神科學的基本特徵

在經過現代、後現代解構「主體— 客體」對立後，亦即高達美對理解的深度反省

後，真理不再預期為客觀的先在，文本意義亦不再預期為客觀的在其自身，隨之

而來的是一般詮釋方法的鬆動甚至崩解。當然，高達美解構了客觀主義的理想，

並不代表座落於主觀主義，如笛卡兒以世界的意義建立在人的理性確定上，或是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審美批判主張藝術品只提供形式，美感發自

於理解者主體。這種主觀主義者，依然是在「主體— 客體」對立下選擇落點。在

解構主客二分的反省下，不再於主客體相對立的平台製造衝突或消弭差異，不預

                                                 
37 對文本的真理持客觀理想者，如：一、1940、50 年代英美新批評學派，視文本為獨立自存的

客體，操作精密的分析技術，從語義語音解剖出審美的要素。二、狄爾泰、貝蒂（Emilio Betti，

1890-1968）等人視作者意圖為文本意義之所在，所以正確的詮釋是要通過歷史視察，重構作者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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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釋迦所演示真理的客觀性，亦不將意義視為理解者主體的賦予，那麼，真理是

什麼？更具體的提問是：真理在哪兒？佛典的意義在哪兒？ 

 

（二）詮釋問題的提出 

高達美於 1968 年發表了〈古典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38一文，簡介式地疏

理了從古希臘迄今的詮釋學發展。 

Hermeneutik 的詞源與 Hermes有關。Hermes 是神的信使，把神的旨意傳達

給凡人。因此詮釋的意義包括了：翻譯、傳達、理解、應用。39詮釋學在施萊馬

赫（F. E. D.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狄爾泰（W. Dilthey，1833-1911）之

前，一直都是釋經學傳統。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前，釋經學的核心問題是對

《聖經》的寓意解釋，而握有寓意解釋的權威者，是教會，稱為獨斷型詮釋— —

《聖經》的寓意必有正確的單一解釋，掌握正確解釋者唯有教會。 

由於不滿意教會的獨斷論傳統，宗教改革的代表性人物，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提出「聖經自解原則」— — 聖經自身解釋自身（sacra 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一則認為《聖經》本身是清楚明白的，聖經原文本身就有一

種明確的可以從自身得知的意義。更重要的，路德教派認為對《舊約》的解釋，

不能通過譬喻的解釋而得到其特殊的基督教義，必須依照文字本身的意義去理解

它，只有通過對原始創作語言的研究，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義。他們轉回到《聖

經》文字的研究，詮釋學內部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學意識— — 由古典修辭學而

提出客觀的、受文本約制的、擺脫主觀性的科學解釋，以正確解釋文本原意。從

                                                 
38 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103-132。 

39 翻譯：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轉換，從神的世界轉換到人的世界，從一種陌生的語言世

界轉換到另一種自己的語言世界。 

傳達：翻譯的任務在於「有效的傳達」。 

理解：翻譯總以理解陌生的語言以及被表達的東西的本來含意為前提。 

應用：解釋神諭以及王命，是為了應用的目的，在神學和法學中尤為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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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論取向的詮釋學開始明顯發展。但是由於路德教派對《聖經》的詮釋並

未完全擺脫他們所批判的獨斷論，40直到施萊馬赫、狄爾泰，才使詮釋學做為一

種普遍的理解和解釋的理論。 

施萊馬赫主張正確的理解是經由精神的同質性（[德]Kongenialität）來重複

作者創造文本的過程，把理解建立在談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的基礎上。

狄爾泰主張詮釋是「再體驗」（[德]Nacherleben）— — 重新體驗過去的精神和生

命。通過對歷史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狄爾泰為一般精神科學尋找認識論基礎。

他構造了一種與生命的多方面性相符合的世界觀類型理論，由主體與客體的同質

性使得歷史認識成為可能。由於對歷史意識的思考，狄爾泰克服了自己本來知識

論的起點，成為開創詮釋學的哲學時代之人。 

詮釋學脫離釋經學傳統，成為關於理解與解釋的系統理論，始於施萊馬赫和

狄爾泰，但是他們的詮釋學都沒有超出方法論與知識論的範疇。一直要到海德格

將此古典詮釋學轉變為存有論的研究之後，詮釋學始發展成為關於理解、意義、

人的存在的普遍哲學。41 

詮釋學在海德格身上發展到一個關鍵點，詮釋學現象的工具主義的方法意義

必須返回存有論上去，理解是構成人的此在的基本活動性。歷史性概念成為存有

論意義，是認識真理的積極條件。高達美在海德格的存有論基礎上，解構「主體

（理解者）— 客體（被理解者）」的二分，理解是文本在存有者的存有網絡中如

其所是地開顯的去主體性結構。詮釋學向度的普遍性在於存有是語言性，理解是

通過世界而進行，世界是指整體關係結構。吾人「在於此世」（Being-in-the-world）

的語言性最終表達了整個經驗範圍，所有經驗都是在我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實

現。 

                                                 
40 他們本身仍被束縛於一種以獨斷論為基礎的前提，即他們預先假設了《聖經》本身是一種統

一的東西。在這前提下，他們排除了對《聖經》的任何可能正當的個別解釋。 

41 洪漢鼎〈真理與方法譯者序言〉，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

本特徵》，台北：時報，1999年 1月 20日，頁 xvii-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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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詮釋學轉向的考察— — 從標舉必須朝向正確詮釋的古典詮釋學，轉向到

文本的生命來自於與理解者永不止息的差異對話42的哲學詮釋學— — 當代佛典

詮釋必須從符應的真理觀轉向開顯的真理觀，也就是不預期著佛典文本有先在

的、客觀的意義，文本的生命與意義來自文本與詮釋者永無止息的差異對話。當

本文揚棄了客觀性的理想與預期，真理既非客觀的在其自身，又非理解者主體理

性的賦予，那麼，釋迦所說的真理在哪裡？吾人如何詮釋釋迦所說的真理？筆者

試圖通過高達美對詮釋的反省，將真理放置在理解事件中— — 由文本與理解者所

共構的場域。所以「釋迦的說法— 聞法弟子的理解」、「經典— 讀者」等關係結

構都影響了意義的呈現。真理只在理解者的語境中開顯，吾人只能就自己的理解

陳述真理，在此設準下，如何可能做普遍性的文本詮釋？在佛典詮釋的需求下，

如何詮釋釋迦所說的真理是什麼？既然不能將真理視為「就在那兒」的客體，必

須考量到真理在不同的語境中的差異開顯，佛典的詮釋是否可以有普遍性的原

則— — 既不失陷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性陷阱，又不淪喪成毫無詮釋倫理的主觀獨

白？ 

當吾人用聯繫動詞（例如：[英]being、[法]être）式的命題，說「什麼是什麼」

或「什麼不是什麼」時，例如：樹是綠的、人是動物、火不是冷的、甘迺迪不是

英國女王、… … 都是一種本質性命題，意味著普遍性和本質性的思考。筆者所說

的本質，可以包括實體，但不必然是實體。在符應的真理觀的觀點，所有哲學的

命題，都是由聯繫動詞而來的。也就是說，在聯繫動詞式的命題當中，被聯繫的

二者，都具有普遍性和本質性。當吾人問道：「什麼是什麼」、「什麼不是什麼」，

或回答：「什麼是什麼」、「什麼不是什麼」時，都是一種本質性的指涉。然而在

當代哲學思潮，尤其是差異哲學的觀點之下，「是」或者「不是」從來不構成問

題，所有的問題只來自聯繫動詞之外的運動或場域。也就是說，「What」不構成

                                                 
42 理解是讀者語文本不斷進行否定性的問答辯證，不斷出入陌生、差異的境遇，存有才不斷地

開顯。詳見第貳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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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來自「Why」、「Who」、「When」、「Where」、「How」，一個本質性的

「What」的問答在當代哲學日益脆弱，哲學的張力、深度與豐富，來自於「Why」、

「Who」、「When」、「Where」、「How」的運動。筆者以開顯的真理觀的視角，思

考佛典語言的詮釋問題，試圖另類於「什麼是什麼」的符應的真理觀，為佛教哲

學的當代詮釋建構某種原則，由聯繫動詞之外的運動或場域創造當代佛教哲學的

生命。 

從哲學詮釋學對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真理或意義是動態的開顯過程。佛典

的意義如同一切存有— — 存有只在理解者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而為存

有，所以佛典的意義及其所標示的真理，只存在於某個正在進行的理解事件中，

由理解者與文本因辯證而開顯，是正在進行著的生產。在這種詮釋學反省下，意

義或真理必須是非客觀性、非本質性、非普遍性、非封閉性、非單一性，如何可

能有佛典的詮釋原則？智顗（538-597）《法華文句》四種釋43例之一— — 觀心釋，

提供一種迥異於以聯繫動詞表達本質性、普遍性的詮釋觀點，可做為參考。觀心

釋是將經文每一字句都當觀心的對境，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

舉例：如詮釋「王舍城」時，以王為心王，舍為五陰，舍由王造。44王舍城不只

是本質性地指涉「這是王舍城」，還有引導觀察「法為心造、心造諸法」的知識

論企圖。觀心釋雖不排除本質性的分析，但其特色在於指出了一種從功能性觀點

來進行的詮釋路徑；這些功能性意義與解決「生死大事」的目的性意義是否有某

種密合關係？否則為何要提出？所以，佛典語言的詮釋，除了以聯繫動詞的命題

形式表達「這是什麼」之外，還可以從目的性、功能性意義的角度創造其意義。 

真理是對理解者開顯的，這點提出了釋迦演示真理的多元性與開放性，釋迦

所說教法的意義是因為對機而豐富的。由觀心釋的提醒，佛典語言除了本質性和

                                                 
43 指因緣釋、約教釋、本跡釋、觀心釋。 

44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京都：田中雅博，1996年 1月 20日，頁 43-44。 

筆者以王舍城為例，只是為了提供由功能性角度進行詮釋的範例，重點在於將佛典語言視為功能

性語言，而不能將「王」為「心王」，「舍」為「心所」當做一種本質性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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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詮釋路徑外，還可以從目的性、功能性去解讀。教法的對機是為了目的

與功能的實踐而對機；目的與功能若無對機分別，則只是海市蜃樓的理想。考量

釋迦說法對機實踐性，是追問釋迦說法的對象；考量釋迦說法的目的性，是追問

釋迦為了使聞法者得何種利益而說法；考量釋迦說法的功能性，是追問釋迦教導

聞法者獲得佛法利益的門徑。若能由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的考量追問釋

迦的說法，來回應「釋迦所說的是什麼」的期待，也就是對「什麼是真理？（What 

is the truth？）」的提問，從「釋迦為何說（Why）」、「釋迦說如何做（How）」、

「釋迦對誰說／誰聽釋迦說（To Who／Whom）」的角度來回應。筆者企圖在開

顯的真理觀下，建構某種既去本質性又把握佛教核心價值（value）45的佛典語言

詮釋原則。這個佛典語言詮釋原則，筆者名之為「以觀詮教」（Interpreting Teaching 

in Contemplation），不做「釋迦所說是什麼」的聯繫動詞式命題的詮釋，而將佛

典語言都視為是：作者對應著某種根機的眾生（To Who／Whom），為了使他獲

得某種利益（Why），因此而施設的種種觀行指南（How）。詳細的建構過程可

見於第參、肆、伍章。 

開顯的真理觀與去本質性的命題，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待真理；在本文中，二

者有不可分割的非主從關係。開顯的真理觀批判了真理的客觀性，去本質性的命

題批判了真理的本質性。筆者以開顯的真理觀總攝對佛典詮釋的關懷，直接批判

了對客觀性的期待；但是並不保證去本質性的命題。從對聯繫動詞式命題的批

判，才在開顯的真理觀下，不只解構真理的客觀性，更進一步解構了真理的本質

性。筆者所要建構的佛典語言詮釋原則，既是一種佛教哲學體系的整全關懷，又

是一種佛教詮釋學的討論，期望能在去客觀性與去本質性的基調中，創造佛教哲

學的當代性。 

 

                                                 
45 客觀主義認為價值是存在或體現於客體自身內部，今不做主客二分，價值是「賦予各種不同

的積極效果的普遍名稱」。（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價值與評價〉[Value／Evaluation]，

收於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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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種語言觀的區別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記載，十方諸佛轉法輪、作佛事可隨因緣而

善用六塵境界，不限於聲音言說。46而根據《楞嚴經》「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

聞」47之說，在娑婆世界，因為眾生耳根偏利，所以釋迦轉法輪以言說為主。「唯

聲教易啟蒙昧，故但以聲塵而為教體」，48釋迦教導眾生省察生死、趣入解脫，

一生的教學，多為言說。所有佛典，包括釋迦所說的經典，菩薩、論師、學者所

作的論典、註疏、雜集，都可廣義的視為對生死課題的言詮。 

言詮，就是指用語言去詮釋。二十世紀前葉的語言分析哲學（即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前期的語言分析哲學），主張語言是事物的符

號，符號本身無絕對意義，只有在同使用符號的主體相關時，才有其指示意義，

它的意義就是語言所代表或指稱的事物，49語言是詮釋的工具。若依海德格的格

言— — 「語言就是存有的安宅」，存有是語言性的，在語詞和語言中，事物才首

次進入存有並成為存有。50依海德格的存有論觀點，事物是在實存主體的存有情

境（situation）中成為存有，並無相對的主客體。為說明方便，此處姑且區分能

理解的主體與被理解的客體，可以說客體的存有是在主體存有網絡中的、是語言

                                                 
46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3）〈菩薩行品〉：「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

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

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

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

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T14，p553c） 

47 波剌蜜帝（[梵]Pramiti，唐代，生卒年不詳）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

經》（卷 6），T19，p130c。 

48 靜修《教觀綱宗科釋》，台南：湛然寺，1986年 3月，頁 408。 

49 洪漢鼎〈真理與方法譯者序言〉，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

本特徵》（ Hermeneutik Ⅰ : Wahrheit und Methode─ ─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台北：時報，1999年 1月 20日，頁 xxv。 

50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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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是被理解的。人的存有情境是語言性的，語言形成了人的觀察和思維，既

思維他自身的觀念，也思維他的世界（自身與世界二者似可分卻又不可分）。51人

類通過語言開闢了生活的各方面途徑，人的存有結構與語言結構是相同的（同構

性），而且存有的進行就是語言的進行（同步性）。簡單說來，事物之為存有是在

理解中的，理解是對存有的理解（理解對象的存有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開顯自

身，故無主客體之對立），存有、理解是語言性的；所以詮釋本來就是語言性的，

就算用色、香、味、觸、法五塵詮釋生死課題，也都是語言性的。在海德格的存

有論立場，理解是此有的存有方式，語言是存有之所在： 

 

語言是存有之所在，我們是在語言中（語言性中）並且通過語言而

生活的。高達美和海德格都進一步主張，語言是傳統的儲藏所和溝

通的媒介；傳統將自身隱藏在語言中，語言是像水一樣的媒介。語

言、歷史和存有不僅相互聯繫，而且相互滲透，所以存有的語言性

同時也是他的存有學— — 即它的「成為存在著」（coming into 

being）— — 和它的歷史性的媒介。52 

 

高達美說：「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並非指存在就是語言，而是說我

們只能通過語言來理解存在，世界只有進入語言，才能表現為我們的世界，所以

「語言觀就是世界觀」，一切認識和陳述的對象乃是由語言的視域所包圍。53 

上述由真理與文本意義所引發的問題，都可收納到詮釋學討論中。筆者認

為，必須通過詮釋學的反省，先對文本的意義問題進行討論，解構文本意義是客

觀封閉、在其自身的預設，瓦解在客觀意義上「正確詮釋」的詮釋學期待。通過

                                                 
51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0。 

52 帕瑪著，譯《詮釋學》，頁 207。 

53 洪漢鼎〈真理與方法譯者序言〉，收於 [德]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

的基本特徵》，頁 xxv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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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的基處性反省，再進一步討論：當佛典語言不是直接且本質性地表述客觀

事實時，佛典語言如何處理「What is the truth？」的存有論興趣？或是吾人應當

如何詮釋佛典語言？這既可視為本文試圖挖掘佛典語言內在的詮釋原則，亦可視

為本文嘗試建構某種佛典語言詮釋原則。本文將立基於「語言是存有的開顯」的

語言觀，討論佛典語言的詮釋問題，而非站在傳統「語言是存有的符應」的語言

觀，將語言視為表達意義的工具。所以本文以「理解如何可能」的後設反省為詮

釋事件的研究基礎，將詮釋學問題收納到海德格存有論的視角內，建構「非方法

的」54佛典語言詮釋原則，處理佛典語言的詮釋問題— — 佛典如何演示真理？讀

者應如何處理佛典對真理的演示？至於將語言視為表達意義的工具所帶起的傳

統符號學、語言學等受自然科學宰制的詮釋方法需求，不屬於本文的工作。 

 

第二節、研究目的 

 

在進行研究目的的論述之前，筆者先進行詮釋活動層次的分析，以期在進行

詮釋學討論時，能知道所討論的層次，與自己所站的位置。 

 

一、佛教詮釋活動的層次 

關於佛典語言的詮釋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的詮釋學討論，第一層是對「經

典的結集者詮釋釋迦語言」的詮釋學關懷；第二層是對「後世讀者詮釋經典語言」

的詮釋學關懷；第三層是對「詮釋或判釋『經典詮釋』」的詮釋學關懷。對於三

個層面的詮釋事件的討論，都屬於詮釋學活動。見圖表一： 

                                                 
54 本文將建構佛典語言詮釋原則，而非佛典語言詮釋方法，原因見第陸章第一節。 



 21 

[圖表一]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文本Ⅰ（釋迦說法） 
                    
  （詮釋釋迦說法）  文本Ⅱ（經典） 
                                   
讀者Ⅰ（聞法弟子）   （詮釋經典）  文本Ⅲ（讀者Ⅱ所詮釋的經 

典意義或教義體系） 

讀者           Ⅱ （詮釋或判釋文本Ⅲ）      文本                      Ⅳ

                                                                     
讀者                            … …Ⅲ  
                           

※佛教語言包括文本Ⅰ、文本Ⅱ、文本 … …                       Ⅲ 讀者Ⅳ 

佛典語言指文本Ⅱ、文本 … …Ⅲ  

 

此三層次是有銜接的，透過第一層讀者Ⅰ（聞法弟子）對文本Ⅰ（釋迦說法）

的詮釋，而有文本Ⅱ（經典）；第二層讀者Ⅱ對文本Ⅱ詮釋而有文本Ⅲ（論、經

典的註解本）… … ，以此類推，詮釋關係層次可以是無盡的，但是以三層表達便

足夠。此外，圖表一為了說明清楚，而將各層次區分，實際上在進行詮釋活動時，

關於讀者的角色，吾人除了無法扮演第一層的聞法弟子外，通常都是同時兼具多

層讀者身份的。例如：當吾人詮釋《法華經》（文本Ⅱ）時，若曾參考他人的詮

釋（包括判教），則讀者Ⅱ的身份是吸納讀者Ⅲ、 … …Ⅳ 於其中的。又例如：當

吾人詮釋或批判《法華文句》（文本Ⅲ）時，不可能對《法華經》原文視而不見，

故對應著《法華文句》的讀者Ⅲ身份，是吸納對應著《法華經》的讀者Ⅱ於其中

的。進行詮釋活動時，讀者的身份是複雜多元的，因為理解根本不是依自然科學

觀點所能明確分割層次的，理解是精神科學的。以下為了說明方便，姑且層次分

明地介紹三層詮釋活動的內容與筆者的詮釋學關懷。 

第一層，經典的結集者（讀者Ⅰ）對釋迦語言（文本Ⅰ）的詮釋，第一層本

身是個詮釋活動（經典結集者詮釋釋迦語言），對第一層詮釋活動的關懷是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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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第一層活動介紹：釋迦語言是文本，經典結集者是理解文本的讀者，經

典的書寫（文本Ⅱ）是這個層次讀者的理解內容。第一層的關懷（當吾人對第一

層詮釋活動進行討論時，已經是站在第二層以及第二層之後的讀者位置，因為進

行討論的依據— — 文本，包括聞法弟子結集的經典與古今學者對經典的詮釋）：

此層的詮釋學關懷有二點可研究，一、對釋迦說法的理解如何可能，這是關係到

文本意義決定權的詮釋學問題，由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為詮釋作基礎性反省，理

解是文本的意義同一性（[德]Sinnidentität）在相關聯的讀者傳統中的問答辯證，

55不同的理解者會有受其主觀性影響的理解，所以要討論不同的理解的必然性，

而且初步引發了安置不同的理解（教相判釋）的需求。二、詮釋釋迦語言是否有

不可忽略的原則或規範，這關係到佛教教義的施設目的與價值問題。 

第二層，讀者（讀者Ⅱ）對經典（文本Ⅱ）的詮釋。第二層活動介紹：詮釋

經典，例如龍樹造《大智度論》詮釋《大品般若經》，智顗說《法華文句》詮釋

《法華經》，馬鳴（[梵]Acvaghosa，100-160？）造《大乘起信論》發揮百部大乘

經典宗要。56讀者Ⅱ對經典的詮釋書寫為文本Ⅲ。第二層的關懷（當吾人對第二

層詮釋活動進行討論時，已經是站在第三層以及第三層之後的讀者位置）：此層

的詮釋學關懷亦有二點可研究，一、對經典的理解如何可能，關係到文本意義的

決定權，同樣要討論不同理解的必然性，亦引發安置不同理解的需求。二、詮釋

經典的不可忽略原則或規範，必須繼承第一層。 

第三層，讀者（讀者Ⅲ）對「經典詮釋」（文本Ⅲ）的詮釋。第三層活動介

紹：一、詮釋活動，詮釋（含批判）「經典詮釋」，如智旭（1599-1655）（讀者Ⅱ）

詮釋《佛說阿彌陀經》（文本Ⅱ），而作《佛說阿彌陀經要解》（文本Ⅲ），達默（清，

生卒年不詳）（讀者Ⅲ）的《佛說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文本Ⅳ）是詮釋《佛說

阿彌陀經要解》，達默對《佛說阿彌陀經要解》的詮釋活動可視為第三層的詮釋

                                                 
55 詳見第貳章第一節。 

56 《大乘起信論》是否為馬鳴所造尚無定論，此處只是借用此說，做為第二層詮釋活動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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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詮釋學活動，對「經典詮釋」作詮釋學討論，指教相判釋的進行，例

如：根據智顗對四部《阿含經》的詮釋，判釋《阿含經》為天台宗主張的藏教；

根據智旭《佛說阿彌陀經要解》對《佛說阿彌陀經》的詮釋，判釋《佛說阿彌陀

經》為天台宗主張的圓教。或是對天台四教、華嚴五教等判教體系作詮釋學評論

與詮釋學定位。第三層的關懷（當吾人對第三層詮釋活動進行討論時，已經是站

在第四層以及第四層之後的讀者位置）：此層的詮釋學關懷有四點可研究，一、

對「佛典詮釋」的理解如何可能，關係到文本意義的決定權，同樣要討論不同理

解的必然性，並可以正式討論安置不同理解的問題。二、批判他人的詮釋，必須

考察他人的詮釋基礎，並了知自己的批判設準。三、教相判釋必有其設準，必須

考察各種判教理論的深層結構。四、以第一層就決定的詮釋原則檢視佛典詮釋，

或依此原則為佛典詮釋做開創性詮釋。 

 

二、二個詮釋學問題 

本文在多層的詮釋關係中不外是討論二個詮釋學問題：一、佛教語言的詮釋

是如何可能，二、佛教語言的詮釋原則。對詮釋如何可能的討論是建構詮釋原則

的基礎性反省，本文核心目的在於建構去本質性與去普遍性的佛典詮釋原則。佛

教語言包括釋迦的語言、經典的語言、詮釋經典的語言；本文名為「論佛典語言

的詮釋」，佛典是指「經典」與「廣義的詮釋經典的著作」，但經典是來自結集者

對釋迦說法的詮釋，所以第一層的「文本— 讀者」詮釋關係— — 也就是釋迦說法

與弟子聞法的關係— — 必須討論。 

一、關於佛教語言的詮釋是如何可能，不論是討論：對釋迦語言的詮釋如何

可能、對經典的詮釋如何可能、對經典詮釋的詮釋如何可能，都奠基在「理解如

何可能」的詮釋學基礎性反省。關於「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須先作各種詮釋

學立場的討論，筆者將採取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由「理解如何可能」的考察而

導引出二個議題：不同的理解的必然性與安置不同的理解。 

在高達美的立場，理解是在理解者的存有網絡中的，不同的理解者或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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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同一位理解者，因為存有網絡的不同，理解會不同是必然的。所以不論第一

層、第二層、第三層，都會根據同樣的詮釋學基礎討論不同理解的必然性問題，

而此必然性將成為佛典詮釋的討論前提。 

既然不同的存有情境就會有不同的理解，佛典詮釋的研究勢必要處理各種不

同的佛教意義理解如何安置或定位的問題，這既屬於詮釋學活動，又是使本文所

要建構的以觀詮教原則具體化的關鍵。進行安置不同意義理解的詮釋學活動，面

臨不同的理解者就會有不同的理解的問題，可分為：第一、眾多佛典是不同理解

的書寫，如何判釋教相？第二、對於傳統教相判釋的批判。 

第一、對教相做判釋的工作，站在讀者Ⅱ的立場，可以看出在第一層的詮釋

活動已見濫觴，如《法華經》的「窮子喻」57、「三車」58，點出釋迦說法有大小

層次；在第三層的詮釋學活動中，中國佛教有精彩的表現，如天台宗、華嚴宗的

教相判釋，他們的判教不只判釋經典的詮釋，59亦對根據經典而建構的教義體系

作判釋。 

第二、對教相判釋的批判，（一）首先可以透過「理解如何可能」的基礎反

省，質疑經典意義是客觀在其自身的預設，檢討古今論師的判教，是否預設著各

部經典有客觀意義而對經典做判釋？還是將教相判釋定位為「對理解者的理解內

容」的判釋？例如：中國傳統對大小乘教相的判釋，往往將某些經典判釋為小乘、

某些經典判釋為大乘，鮮少反省大小乘的分別是否理只是理解者對教義的理解層

次不同，而非經典的客觀意義。本文將對判教對象的模糊進行批判，並就理解者

的理解與文本意義的意義同一性60為教相判釋重新定位。（二）其次要對各判教

                                                 
57 見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信解品〉，T9，p16b-19a。 

58 見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譬喻品〉，T9，p12b-16b。 

59 筆者主張教相判釋是對經典詮釋的判釋，在第三層為妥；但古今從事判教者多將經典當做判

教對象，座落於第二層。詳見第伍章。 

60 本文以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反對文本意義是客觀的在其自身，但是否可根據文本「潛在性」（非

先在於理解的）的自律— — 規範著意義的同一性— — 而判釋經典的性格，待第伍章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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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判教基礎與判教態度進行批判，傳統的判教都在某種自己建構或繼承的標

準下進行教相判釋，但從事判教者，對於自己的判教基礎或標準，有無後設的反

省？能否解構地批判自己判教的設準？反省自身立場的價值是在某些前提下

的、有限的、非絕對的？允許不允許開放自己的判教基礎置入其他的判教體系

中？還是只能封閉在自己的體系內褒美自系、貶抑他系？印順在《成佛之道》說： 

 

這三系（性空唯名系、虛妄唯識系、真常唯心系），有時會使人迷

惑，不免有互相乖角的情形，因為都是以自系為了義，以他系為不

了義的。61 

 

歷史上關於大乘宗派的各種判教中，都有以自宗的觀念做為了義，以他宗的

觀念做為不了義，以自幾宗派的觀點做為準據，去批評其他佛學（Buddhology）

體系的傾向。例如：華嚴宗立宗於印順所判的真常唯心系，而以法相、破相之教

為權教，以自宗為實教。唯識宗立宗於印順所判的虛妄唯識系，自稱「應理宗」，

而稱性空唯名系為惡取空，稱真常唯心系為「此方分別論者」（中國的佛教）。62

或是：天台宗的學者將天台宗的判教基礎絕對化，而後批判華嚴宗的判教基礎，

並將華嚴宗體系納入天台宗的判教網絡中；然而，華嚴宗的學者亦將華嚴宗的判

教基礎絕對化，而後批判天台宗的判教基礎，並將天台宗教義體系納入華嚴宗的

判教網絡中。崇己抑他，將自系的判教基礎絕對化而不做後設的反省，這是中國

佛教詮釋學特別須要留意之處。所以本文要特別強調「不同理解的必然性」的後

設反省，論述「只有不同的理解，而無正確契合文本客觀意義的理解」，做為一

切詮釋活動與詮釋學活動的基礎。 

二、關於佛教語言的詮釋原則，文本包括釋迦的語言（文本Ⅰ）、經典的語

                                                 
61 印順《成佛之道》，新竹：正聞，2000年 10月，頁 360。 

62 印順《成佛之道》，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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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本Ⅱ）、詮釋經典的語言（文本Ⅲ），其對應的讀者在詮釋時有無不可忽略

的原則？筆者企圖從去客觀性與本質性的哲學關懷，建構「以觀詮教」的佛典語

言詮釋原則：一、從釋迦說法的本懷與不答十四無記，論證佛典語言的目的性；

二、從佛教共法— — 般若智的蕩相遣執，並參考狄立希（Paul Tillich，1886-1965）

的新教原則（protestant principle）、傅偉勳針對實體論（ontology）疑義所提出的

「佛典語言只具功能性意義（functional meaning）」，論證佛典語言的功能性；三、

從教相判釋論證佛典語言對機施設的具體實踐性，並使以觀詮教形成帶有具體網

目的詮釋原則。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不是可以截然分割的三個側重面

向，其中任一面向都與另外二者有所重疊、相互影響，此處暫且分別說之，以方

便明瞭。 

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語言的論證，是筆者站在讀者Ⅱ、Ⅲ的立場，從第一層詮

釋關係的關懷中挖掘，追問「釋迦為何說法」（Why），由釋迦說法的目的與佛教

教義的價值考量而成立。筆者認為此目的性確實在經典（文本Ⅱ）形成文本意義

同一性的理解規範，規範著第二、第三層的佛典（經典與詮釋經典的論疏）詮釋。

對第二層的經典詮釋，可提供讀者一個必須的經典詮釋原則；對第三層的經典詮

釋的詮釋，可以成為批判經典詮釋的原則之一，或是為過往的經典詮釋再創新局。 

佛典語言是功能性語言的論證，是筆者站在讀者Ⅱ、Ⅲ的立場，從第一層詮

釋關係的關懷中而挖掘，追問「吾人如何滿足釋迦說法目的」（How），由釋迦說

法皆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而成立，亦規範著第二、第三層的佛典詮釋。 

至於佛典語言對機施設的具體實踐性，筆者站在讀者Ⅱ、Ⅲ、Ⅳ的立場，從

第一層的詮釋關係的關懷中，討論釋迦應機說法與弟子隨類得解而造成的多元教

相；從第二層的詮釋關係中，討論在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中所開放的多元詮釋；在

第三層的詮釋關係中，討論安置多元教相與教義詮釋的判教問題。經過對教相判

釋的討論，追問「釋迦對誰說法」或「誰理解釋迦說法」（Whom），佛典語言對

機施設的具體實踐性，由釋迦說法皆是對機說法而成立。從教相判釋的探索，使

釋迦說法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具體落實在對機可行的一切教相上，目的性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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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以對機為核心，63形成複雜的網絡，也形成以觀詮教的內涵，支撐起以觀

詮教的架構。見圖表二： 

[圖表二] 

           目的性              四悉檀（世界、為人、對治、第一義） 

以觀詮教   對機實踐性          四化法（藏、通、別、圓） 

           功能性              四門（有、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 

 

本文所關注的二個詮釋學問題，與前述三層詮釋活動、詮釋學活動的關係，

可見於圖表三： 

[圖表三] 

[第一層] 
詮釋活動（詮釋佛語） 

「以觀詮教」 
的詮釋原則 

[第二層] 
詮釋活動（詮釋經典） 

                                       
 
                不同理解              [第三層] 

的必然性              詮釋活動（詮釋與批判「經典詮釋」） 

                                          
理解                                  詮釋學活動（對「經典詮釋」做教相 
如何可能                  判教                   判釋） 

安置不                             
             同的理解 

            判教的反省 

 

以「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為詮釋學研究的基礎工作，接納「不同理解的必

然性」，是建構「以觀詮教」的前提；並由第一層、第二層的詮釋活動與第三層

                                                 
63 「對誰說」居於關鍵地位，「為何說」、「如何做」都是以「對誰說」為核心而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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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釋學活動，思考「安置不同理解」的問題。配合對第一層詮釋活動的關懷，

挖掘佛典語言的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建構出「以觀詮教」的佛典詮釋

原則。此詮釋原則可發揮功能於： 

1、第二層讀者詮釋經典； 

2、第三層讀者詮釋或批判「經典詮釋」，以及從事教相判釋； 

3、第四層讀者反省教相判釋。 

 

上述二個詮釋學問題的提出，即是本文的研究目的，目的有二： 

第一、由「文本的意義在哪兒」討論理解是如何可能，論述不同理解的必然性，

使多元的詮釋合理並存，以此反省做為「建構佛典語言詮釋原則」與「批

判佛典詮釋」的基礎與前提。此基礎反省見於第貳章。 

第二、由「釋迦所說的真理是什麼」，對應著存有論式的提問（What is the 

truth？），本文從去客觀性與本質性的哲學關懷，以佛典語言的「目的性

（Why）、功能性（How）、對機實踐性（To Who／Whom）」交織結構，

建構「以觀詮教」的佛典語言詮釋原則。此詮釋原則之建構見於第參、肆、

伍章。 

本文批判符應的真理觀，批判期待客觀性與指涉本質性的佛典詮釋，主張佛

典語言的意義是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開顯的，佛典語言可以從非聯繫動詞式的路

徑進行詮釋，因此本文的核心目的是建構一種符合上述期待的詮釋原則。但是詮

釋原則的建構必須經過「理解如何可能」的後設反省，避免成為一種期許「正確

詮釋」的方法論，陷於自我矛盾。所以本文在進行「以觀詮教」的建構之前，會

先進行「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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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原則 

 

一、方法與原則之辨 

本文並不與自然科學進行方法— method— 的發言權之爭。 

在自然科學的期待下，真理自身必須是客觀自足的，任何因觀察者所造成的

扭曲認識，都只能是認識的結果，而非真理自身。經過物理學量子論提出「測不

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反省了觀測的成果必受到觀測者、觀測行為的

影響，一方面表示了吾人知識的侷限，一方面也投射出對真理的客觀性期待。當

存有系統未被觀測時，量子論根據決定論式的薛丁格方程式（Shrödinger 

equation）而演變；當存有系統被測量時，它遭遇一個「波包坍塌（collapse of the 

wave packet）」，而變成一個被測量過程所決定的量子態。64如何調和測量過程與

系統的動態演變，是個測量難題（measurement problem）；決定論沿著自然律的

約束，確定存有系統在任何測量之外時間的完整狀態，但其實證亦是個至今無解

的難題，因為實證必須測量。儘管通往客觀真理的道路仍未通達，但這是知識侷

限的問題，自然科學對真理的最終理想並未放棄在客觀性上的期待。方法的建構

就是在此理想性的持續努力— — 一條通往精準掌握客觀真理的道路。科學方法論

者通常主張科學的特性是收斂（convergence），相信科學理論最終是收斂到一個

終極的理想理論，這個理論可以被說成真理，因為它符應了實在世界（corresponds 

to the real world）。對實效主義者而言，這個終極理論是定義中的真理標準

（defining standard of truth），是理論實在論者的理想。65  

方法來自於自然科學的理想，預設著「主體— 客體」的關係，期待建構一條

通往客觀真理的客觀道路。高達美考察了「精神科學」這一名詞的歷史，首先是

                                                 
64 見辭條〈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L.S.撰，陳瑞麟審訂，收於《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頁 942。 

65 見辭條〈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L.S.撰，陳瑞麟審訂，收於《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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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彌爾（J. S. Mill，1806-1873）《邏輯學》的德文翻譯而成為一個通用的詞。

彌爾主張歸納法是精神科學領域的唯一有效方法。1862 年赫爾姆霍茨 （H. 

Helmhottz，1821-1894）在著名的演說中試圖區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但對精

神科學的邏輯性質的描述仍是基於自然科學方法論理想。德羅伊森（J. G. 

Droysen，1808-1884）以歷史概念為精神科學方法的重力中心，以自然科學的模

式欲使精神科學獨立。甚至到狄爾泰的歷史主義，雖然想為精神科學方法上的獨

立性進行辯護，但仍深受自然科學模式的影響，將歷史視為有距離的客體。66 

Method 一詞是自然科學觀點的產物，預期真理的客觀性，最理想的方法是

指一條通往客觀真理的客觀道路，讓他人能跟隨，而達到知識的普遍性、客觀有

效性。即使至今仍無法做到，也盡量清楚地提出每個方法的前提、限制，在一定

範圍內逼顯客觀的真理，並繼續期待著有朝一日能粹取出客觀性的洞見。 

本文不立研究方法而改稱研究原則（ principle），因為方法表明為期待客觀性

所建構的道路，原則則是研究者架構其問題性與討論其問題結構時的取捨與次第

安排，以及因其問題結構的演示所形成的獨特回應方式。依高達美對方法的定

義，方法叫做「跟隨之路（[德]Weg des Nachgehens）」，67標示著對通往客觀真理

的有效性的期待，是自然科學宰制下的產物；狄爾泰等人為精神科學獨立於自然

科學而努力，但其對真理的客觀性的期待與隨之而建構的通達客觀真理的方法，

恰好陷入了自己對自然科學的批判而不自知，精神科學依然是自然科學的附庸。

                                                 
66�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9-14。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當今德國哲學中的歷史問題〉，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31-41。 

67 「近代意義的方法儘管能在不同的學科中具有多樣性，但它卻是一種統一的東西。〔⋯〕方法

就叫做『跟隨之路（Weg des Nachgehens）』。能夠讓人跟隨著走，就是方法，它標示出科學的進

程。」（H.-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2: “Hermeneutik : Wahrheit und Methode: Ⅱ

Ergänzungen, Register”, Tübingen2 1993, p48. 中文翻譯：林維杰〈主觀與客觀解釋— — 徐復觀文

史論述中的詮釋學面向〉，「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國際研討會，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 2003

年 1月 15-17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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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高達美的看法，受自然科學宰制的結果，方法的概念往往預設著主客對立的圖

示，有主體之外在其自身的客體，所以才有可能操作方法達到知識的客觀性、有

效性、普遍性。透過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反省，方法不可能獲致真理，68與其說

是建構通達客觀真理的客觀之途的困難性，不如看成是對真理的客觀期待的全面

解構。是故，筆者不只是因為客觀之途的困難重重，或是對方法的客觀效益有所

質疑而不擬定研究方法；而是更根本地解構對真理的客觀期待。 

筆者不採用方法一詞，是為了區別於自然科學對真理的期待態度，既然

method 是來自自然科學的立場，筆者無意與自然科學進行方法的定義權之爭，

於是採用原則一詞。研究原則是由研究者根據個人選擇，對要進行的研究工作充

滿學術性地開啟問題性之門，當中包含了問題性如何由某種視角發生的學術處

理，以及演示研究者所架構的問題結構。由問題的大門所限定的問題屬性與充滿

層次的問題結構，以及研究者所側重的價值，將會影響研究者獨特回應方式的形

成。所以筆者認為研究原則包含三者：（一）在學術意義下開啟問題性之門，研

究的視角在此具有關鍵地位。（二）架構問題性空間，由核心的問題意識織出縱

橫面向的問題結構，橫面向指同一平台或同一層次的關連性問題，縱面向指不同

平台或層次的鏈結，形成有機開放的立體空間。（三）在複雜多元的問題性空間

中，研究者就其核心關懷，經過取捨而決定在此問題迷宮行走的路線與所需資糧。 

筆者對研究方法的捨置，是為了維持本文一貫的非客觀性期待的立場；在本

文而言，方法源自於客觀性的期待。其他學者從事關於精神科學的研究時，可以

各自對方法下定義，不一定要和本文一樣將方法的定義權完全讓給自然科學。69

                                                 
68 「方法不可能揭示更新的真理；它只能將早已隱涵在方法中的真理透顯出來罷了。」（帕瑪著，

嚴平譯《詮釋學》，頁 192） 

69 例如蔡耀明〈佛教研究方法緒論〉一文，從研究進路談到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態度大相

逕庭。「所謂的研究進路，牽涉的是切入研究對象的角度，包括研究者夾帶什麼先在的想法或心

態在做研究，以什麼為出發點，以及面對研究對象以什麼為著眼點或入手處。〔⋯〕事實上，主

要就是靠像這樣的大方向的樹立，並且以此為依循的準繩，也就是藉以做為走向研究對象在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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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所關心者在於符應真理觀與開顯真理觀的區別，為了凸顯筆者對期待客

觀性的批判，所以矯枉過正地不用方法一詞。 

 

二、本文的研究原則 

1、開啟問題性空間之門 

以高達美的詮釋學視角，追問真理是什麼，凸顯開顯的真理觀的特色，批判

受符應的真理觀所宰制下的人文特色的遺忘。 

 

2、架構問題性空間 

以「理解如何可能」的反省為詮釋學討論的基礎，並企圖建構某種去客觀性

與本質性的佛典詮釋原則。這二項工作與三層詮釋活動錯落關連，形成複雜立體

的問題性空間。 

 

3、行走於問題性空間的路線與資糧 

筆者欲從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三個面向建構以觀詮教的詮釋原則，

以回應「什麼是真理」的詮釋學需求。對佛典語言目的性的考察，擬由《中阿含》

釋迦不答十四無記、《法華經》開顯釋迦說法本懷下手，凸顯釋迦施設教相的目

的性考量。對佛典語言功能性的考察，擬由般若學派的主張下手，凸顯釋迦施設

                                                                                                                                            

點、切入角度、和切入層面的取捨的準繩，研究者才有可能提出較為具體研究的主題。」 

蔡耀明所說的研究進路只是研究方向的取捨，順著進路導出行的通的研究法，即是蔡耀明所定義

的研究方法：「所謂研究的方法，基本上只是個程序，意指運用特定的研究工具從研究對象取材，

進而很有步驟地對研究主題獲致一定水準的認知或判斷的程序。簡言之，研究法所講究的，主要

就是以研究主題為軸心所展開的有條理的認知或判斷的程序。這樣的界說，表明的是把研究法放

到活活潑潑的研究環境來予以理解，而有別於把研究法化約為研究工具的說法。」在蔡耀明對研

究方法的界定下，方法不是死板、客觀的工具操弄而已；而是一個與研究者取捨判斷、領悟力、

機敏感息息相關，伴隨知識進展而不斷推展的歷程；不同於本文對方法的界定。（蔡耀明〈佛教

研究方法學緒論〉，收於《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南投：正觀，2001年 2月，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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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相的功能性考量。對佛典語言對機實踐性的考察，擬由天台智顗的判教系統下

手，凸顯釋迦施設教相的對機實踐性考量。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步驟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佛典詮釋的問題」，佛典包括經藏、律藏、論藏，與未

入藏的諸宗部秩、雜集等，但是本文的研究不包括律藏在內。 

本文所說的經典，專指三藏中的經藏，是釋迦所說之法，為釋迦入滅當年第

一次結集的產物，由聞法者記述釋迦所說，除了五百弟子在七葉窟的結集外，尚

有相傳文殊、彌勒、阿難的鐵圍山大乘結集；70而佛典則廣指一切佛教文獻，包

括經典、論典、註疏、雜集等。 

                                                 
70 釋迦入滅後，有必要將釋迦之說法共同誦出，一方面為防止佛陀遺教散佚，一方面為教權之

確立，故佛弟子們集會於一處，將口口相傳之教法整理編集，稱為結集。第一次結集在於釋迦入

滅之年，在阿闍世王之保護下，五百阿羅漢會聚於摩揭陀國王舍城郊外之七葉窟中，以摩訶迦葉

為上首，舉行第一次結集，故稱為五百結集、五百集法、五百出。此次結集，據五分律卷三十、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等載，係由阿難誦經（修多羅或法藏）、優婆離誦律（毘尼藏），再由諸長

老將所誦出之經、律檢討修訂，編輯而成。此一說法，為史學界所普遍認為較可信者。此外，另

有以下諸種說法：(一)結集經、律、論三藏。依《四分律》（卷54）、《十誦律》（卷60）、《大

智度論》（卷2）等所舉，阿難誦經、論（阿毘曇藏）、優婆離誦律。又《付法藏因緣傳》（卷1）

謂阿難誦經、優婆離誦律、迦葉誦論。然據《迦葉結經》、《撰集三藏》及《雜藏傳》等書所舉，

則稱三藏皆由阿難誦出。 (二)結集經、律、論、雜集、禁咒五藏。據《大唐西域記》（卷9）、

《部執異論疏》等載，迦葉召集五百阿羅漢舉行第一次結集之時，尚有數百千人以婆師婆為首，

而另行結集五藏，稱為窟外結集、大眾部結集，以別於迦葉之窟內結集、上座部結集。然學者之

間對此說之看法不一，或謂此說恐係諸部分裂之後，上座部之徒所虛構之說法，而予以否定。(三)

大乘經結集。據《菩薩處胎經》（卷7）〈出經品〉所載，迦葉命阿難誦出菩薩、聲聞、戒律諸

藏，共集出八藏，即：胎化藏、中陰藏、摩訶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薩藏、雜藏、金剛藏、

佛藏。此外，據《大智度論》（卷100）、《金剛仙論》（卷1）等載，迦葉於耆闍崛山結集小乘

三藏之同時，文殊、彌勒等於鐵圍山，與阿難共同結集大乘經典，此稱鐵圍山大乘結集。（見辭

條〈結集〉，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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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的佛典與詮釋佛典的文本，都限定在漢譯與漢著的範圍。漢傳佛教

的文本以發揮大乘教義者居多，包括漢譯經典、論典、漢著諸宗部秩、雜集等。

關於大乘佛典、漢譯佛典、漢著佛典，自古至今都有作者真偽與成書年代的爭議。

本文不擬處理「大乘經典非佛說」與其他大乘佛典如《起信論》的作者與成書年

代等問題，這既非本文所能妥善處理，也不應是本文的關注焦點。 

以觀詮教的建構，有四要素： 

1、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 — 以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做為先於以觀詮教的基礎性

反省，主要參考洪漢鼎翻譯的《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真

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以及帕瑪《詮釋學》。 

2、釋迦說法的目的性— — 由於宗教詮釋對開創人格言說意圖的重視，本文將討

論《中阿含經》、《法華經》所開顯的釋迦說法目的，以佛典語言的目的性做

為以觀詮教的基始。 

3、般若學派的遣蕩基調— — 般若以詭譎的遮詮方式而成為一切教相的根底，是

無諍法，一切法依此而立，本文將討論《大品般若經》、《中論》的核心概念— —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以佛典語言皆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做為以觀詮教的

骨幹。 

4、智顗的教相判釋— — 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必待對機施設而落實，是故

以觀詮教必待教相判釋而具體。本文將簡介印、中主要的判教系統，而後吸

納天台智顗的判教，目的性與功能性因對機分別而具體，一方面使以觀詮教

具體化，一方面能回應存有論興趣。主要參考智顗的《法華玄義》、《摩訶止

觀》、《四教義》。 

以觀詮教在佛教內部雖由《法華》、般若、天台而建構，偏於龍樹、智顗之

流，但此詮釋原則的適用範圍，卻不限龍樹學派、天台宗所重視的經論，不論是

虛妄唯識系的唯識經論，或真常唯心系的華嚴經論，都可據以觀詮教的原則開決

其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當然，若唯識、華嚴學者認為經過以觀詮教的

開決消解，恐致該宗立場蕩然，筆者亦尊重「不同理解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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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佛典就是佛教體系對生死課題的詮釋，讀者理解佛典又是對佛典的詮釋。本

文目的在研究佛典如何詮釋生死課題？讀者可以如何詮釋佛典？在進行「如何詮

釋」的討論前，先對詮釋學的核心— — 理解— — 做基礎性反省。本文以高達美的

辯證詮釋學，對「能理解的主體— 所理解的客體」二分的主張進行批判，論證理

解是讀者與文本兩造去主體性的開放問答，提出「不同理解的必然性」，做為佛

學詮釋的基礎反省。在不預設詮釋的客觀有效性下，試圖建構以觀詮教的佛典語

言的詮釋原則。以觀詮教建構於釋迦說法的目的性、般若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

天台判教所彰顯的對機實踐性。所以繼高達美的詮釋學反省後，以《中阿含經》

釋迦不答十四無記為主線，再以《法華經》的開顯總說釋迦說法本懷，而後以《大

智度論》的四悉檀因緣別明釋迦說法目的。期望凸顯釋迦說法的目的性— — 為使

眾生入解脫門而說法，而非為了建構客觀性真理。其次以《大品般若經》、《中論》

為主，以狄立希的新教原則、傅偉勳所提倡「一切佛教語辭只具功能性意義

（functional meaning），決無實體性意義（substantive meaning）」71為輔，論述釋

迦教法的功能性— — 一切教相只是觀行的指南。最後，吸納智顗的教相判釋，讓

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落實於對機實踐性。如此完成的以觀詮教，是將佛典

語言視為「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施設的觀行指南」，佛典語言成為對機施設

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語言。在建構完成以觀詮教的原則後，將對其特色進行討論，

接著會以「評議《大乘起信論》的本體論爭議」為題，進行實際操作。最後，本

文將對以觀詮教做詮釋學定位，評估其對佛教詮釋的價值，並以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提出的「既奠基又另類、既重複又差異」的哲學態度，

展望當代哲學思潮下的佛教詮釋學。 

 

                                                 
71 傅偉勳〈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 — 宏觀的哲學考察〉，「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研討會，

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6年 7月 9-11日，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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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詮釋的基礎反省— — 不同理解的必然性 

 

第一節、意義在何處？— — 詮釋學立場的分類 

 

詮釋學關注的焦點是理解問題，理解問題涉及意義的掌握，而意義

掌握的關鍵— — 以詮釋學的面向來看— — 必須展開為作者、文本與

讀者三方的各自定位、以及彼此相互間關係的釐清。72 

 

詮釋是由作者（[德]Autor）、文本（[德]Text）、讀者（[德]Leser）三方面所

構成的事件，不論是古典詮釋學家如施萊馬赫、狄爾泰、貝蒂（E. Betti，

1890-1968），或是哲學詮釋學家如海德格、高達美，都主張理解是詮釋學的核心

問題。所不同者在於古典詮釋學研究的是理解與解釋（[德 ]Auslegung，

[英]interpretation）的一般方法，試圖由普遍理解方法的考察而建立詮釋的準則；

73哲學詮釋學研究的焦點是澄清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而非方法論研究。74不過，

理解與解釋的關係要注意，在詮釋學發展史上，認為理解先於解釋是早期的看

法，近代自施萊馬赫以來便將之推翻，因為「理解本身就是解釋，理解必須通過

解釋才能實現」。75高達美說：「解釋不是在一種理解之後的偶爾附加行為，正相

反，理解總是解釋，因而解釋是理解的表現形式。」76 

通而言之，理解是認識活動，認識借助概念，通過分析、比較、概括以及聯

想、直覺等邏輯或非邏輯的思維方式，領會和把握事物的內部聯繫、本質及其規

                                                 
72 林維杰〈主觀與客觀解釋— — 徐復觀文史論述中的詮釋學面向〉，「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國

際研討會，頁 1。 

73 見辭條〈解釋學〉（[德]Hermeneutik；[英]hermeneutics），收於《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

書，2001年 6月，頁 653。 

74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5。 

75 洪漢鼎《詮釋學史》，台北：桂冠，2002年，頁 3。 

76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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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思維過程。77精神科學旨在理解：文本與類似文本的事物（行為、物品、社

會關係等）對行動者而言意味著什麼。78所以理解就是對意義（meaning）的掌

握。對於文本意義的掌握問題，在詮釋學中有諸多討論，在理解事件中能否客觀

掌握文本意義？文本意義是否以作者意圖（intention）為準？還是根本無法脫離

理解者的主觀見解？詮釋學的目的是如何達到更好的文本理解？還是在澄清理

解是什麼？上述提問勾勒出詮釋學關係的三角結構：作者、文本、理解者，詮釋

基準的爭議與詮釋學任務的賦予，在三者成分的取裁或滑動。上述提問還勾勒出

二個分歧的詮釋學主張：詮釋學的任務是建立更好的、逼近客觀作者意圖與文本

意義的理解方法？還是討論理解是如何可能的基礎性反省？這些提問可以簡單

分類如圖表四： 

[圖表四] 

作者導向        客觀歷史主義詮釋學 
文本導向        客觀文本主義詮釋態度          更好的理解 
理解者導向      主觀主義詮釋態度              不同的理解 
                哲學詮釋學           

 

所有的詮釋學關係都必須有理解者、文本、作者，圖表四的分類基準，在於

不同詮釋學立場的側重點。客觀歷史主義、客觀文本主義、理解者主觀主義、辯

證詮釋學，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詮釋態度或詮釋學立場。依據洪漢鼎在《詮釋學史》

所論，詮釋學的三大轉向：一、從特殊詮釋學到普遍詮釋學的轉向，二、從方法

論詮釋學到存有論詮釋學的轉向，三、從單純的存有論理論哲學詮釋學到實踐哲

學詮釋學的轉向，79古今詮釋學立場可大分為二：研究詮釋方法的方法論詮釋學

                                                 
77 見辭條〈理解〉（understanding），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817。 

78 見辭條〈理解〉（Verstehen），J.Bo.撰，顧忠華審訂，收於《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頁 1278-1279。 

79 原文為：「從特殊詮釋學到普遍詮釋學的轉向」、「從方法論詮釋學到本體論詮釋學的轉向」、「從

單純的本體論理論哲學詮釋學到實踐哲學詮釋學的轉向」，本文因統一「存有論＞本體論＞實體

論」的界定，故將此處本體論改為存有論。（洪漢鼎《詮釋學史》，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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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理解如何可能的哲學詮釋學。在本文所分類的四種詮釋學立場中，純粹理

解者本位的主觀詮釋態度— — 如康德對審美判斷力的批判所導致的美學主觀化

傾向80— — 並未有意識的論述成為詮釋學。1940、50年代英、美文學新批評（New 

Criticism）學派的文本客觀化詮釋態度，看似近於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立場，亦

未有意識的發展為詮釋學。儘管純粹文本導向與純粹理解者導向的詮釋態度未發

展為詮釋學，在《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的詮釋學系譜中亦未

見蹤影，但此二種詮釋態度是存在的，所以本文暫且將之視為某種詮釋學主張，

與一般方法論詮釋學、哲學詮釋學一併進行介紹。 

本文要進行佛典詮釋原則的建構與詮釋學批判，必須先說明本文的詮釋學立

場。所以接著就以上所分四類型的詮釋學立場進行說明與評論，並說明本文的立

場。 

 

一、主觀主義的詮釋學立場 

（一）說明 

康德繼承柏拉圖（Plato，B.C.427-347）的主張，將理性與情感二分，理性

是高層次，帶有普遍性，是共相；情感是低層次，具有殊異性，是殊相。康德認

為審美是藝術品觸動個人的情感層次，而非理性層次，所以美感是人人殊異的主

觀情感。康德認為： 

 

我們判別某一對象美或不美，並非對某個對象做出邏輯判斷，而是

藉助想像力作出情感上的判斷，看它是否引起主體的快感與不快

感。81 

 

                                                 
80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65。 

81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台北：淑馨，2000年 1月，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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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區分了三種不同的快感：一是感官滿足的快感，二是道德上的讚許或尊

重引起的快感，三是欣賞美的對象引起的快感。康德說： 

 

在這三種愉快裡，只有對於美的欣賞和愉快是唯一無利害關係的和

自由的愉快。82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解釋：「一般的快感都涉及利害關係，感官的滿

足是直接的利害關係，道德的讚許是理性上的利害關係，它們都對客體有所欲

求。」83康德認為審美只能是主觀的，是主體藉由想像力與審美對象的形式（From）

相聯繫，這對象只涉及形式，不涉及內容（Content）意義。例如：主體對一朵

花作出審美判斷— — 這朵花是美的，「花」只是形式，不涉及內容意義；「美」不

是花的屬性，而是主觀的快感。審美對象無法決定審美主體的主觀想像力，審美

趣味（[德]Ästhetischer Geschmack）是單憑主觀的快感與不快感對一種形式進行

判斷的能力。在康德的美學思想中，重點在強調審美是純主觀的活動，審美對象

提供形式，審美主體純由主觀發出快感與否的情感判斷，是對形式的一種反應，

而毋須討論對於內容與意義的決定，因為內容與意義根本不發生在審美活動中，

內容意義的獲得（亦即知識的獲得）是理性層面的事。詮釋學必定涉及意義的掌

握問題，康德的美學無涉於意義，看似與詮釋學無關。但是由康德美學的主觀唯

心傾向，將形式與內容意義二分，確實可以引發詮釋學的主觀主義。依康德的美

學主張而發生的詮釋學，將文本只看做形式，文本的內容意義，是由理解者主觀

決定的。 

 

 

                                                 
82 康德著，韋卓民譯《判斷力批判》，北京：商務，1964年，頁 46。 

83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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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論 

高達美對康德審美意識做出批判，主張「審美無區分」（[德]die ästhetische 

Nichtunterscheidung）84原則，「體驗藝術作品時，美感的一面或形式的一面（高

達美拒絕將內容與形式二分），正是藝術作品中所訴說出的事物的一部份，是『所

意指的事物』」。85高達美認為，被創作者所塑造的東西、被表演者所表演的東西、

被觀賞者所認識的東西（即康德主張的形式），顯然就是被意指的東西（即是康

德主張的內容意義）。「以致那種文學作品的塑造或表現的活動根本不能與這種被

意指的東西相區別」，86將文本做形式與內容意義的區分，就好像將詩歌形式與

詩歌的內容意義分離，或是在欣賞詩歌表演時將表演所意指的事物從表演本身之

中分離出來，都是矯作的。87 

在康德的主張，藝術品是形式的提供，無涉於內容意義；由藝術品所觸發的

審美趣味，也只是情感的判斷，亦無涉於內容意義。但高達美指出，藝術是知識，

「藝術的合法性並非在於它給予人審美愉悅，而在於它揭示了存有」。88「對藝

術作品的審美體驗核心之處，既不在內容，也不在形式，而是在於作品『所意指

的事物』；它是被傳達到一個形象或形式之中，是一個具有自身活力的世界」。89

藝術經驗中有真理的開顯，藝術作品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世界，但我們體驗藝術作

品時，並非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我們並未脫離自身的存有脈絡。從海德格的存

有論來看，藝術家並未虛構出令人心醉的海市蜃樓，而是建構出我們自身存在於

其中的經驗世界，體驗藝術品，就是自我理解，在存有的開放中聆聽藝術品向我

們提問（[德]Frage）。如沈清松在〈真理與方法導讀〉所說：「高達美的核心觀念

                                                 
84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170。 

85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8。 

86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170。 

87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8。 

88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6。 

89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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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生命是目的性的，不斷走出而後自返。」90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一

文提出「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的說法：對藝術作品進行理解時，應當從存有論

的角度加以思考，把藝術品做為對於存有者之存有的揭示來理解，「藝術作品以

自己的方式開顯了存有者的存有。這種開顯，即揭示，亦即存有者的真理是在作

品中實現的。在藝術作品中，存有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藝術就是自行置入作

品的真理」。91 

理解藝術品以外的文本亦如是，讀者置身於與文本相關連的歷史性中開放自

己讓文本提問，帶著自己的經驗，亦接受文本的挑戰，這是自我理解的進行。所

以理解文本的過程是存有的開顯過程— — 真理就是存有的開顯（或除去遮蔽

[a-letheia]）。92 

康德的審美意識肇因於對笛卡兒以來普遍主觀化的思潮— — 將知識立基於

主體的自我確定。93高達美對其審美意識做出批判，主張文本有在其自身的意

義，並非是一種空虛的形式，等待理解者賦予內容意義。否則將杜甫（712-770）

的〈春望〉理解成〈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或是指鹿為馬，就具有合法性了。但

文本意義的在其自身，是否成為客觀文本主義的立場？文本的意義是否就是客觀

的在那兒？依據上述海德格的存有論，不應該是如此，待討論高達美的辯證詮釋

學時再詳論。 

 

二、客觀文本主義的詮釋學立場 

（一）說明 

客觀文本主義的詮釋學立場可以英、美文學新批評流派為代表，此學派肇始

於 1920年代的英國，1930年代在美國成形，1940、50年代在美國文壇佔居主導

                                                 
90 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xi。 

91 見辭條〈自行置入的真理〉（the truth of being put into the artwork），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2072。 

92 海德格「開顯的真理觀」，見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頁 348-366。 

93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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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他們預設著文學作品是世界中的此地之外，文本與作者、讀者是分離的存

在，文本有其「存在的自律」（autonomy of being），文本意義是客觀的在其自身。

客觀化的文本獨立於作者與讀者，是一種自為的存在。例如斯泰門（R. W. 

Stallman）在《普林斯頓詩歌及詩學百科全書》（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提出一個宣言： 

 

作品一旦被創造出，它就有了其客觀身份— — 它獨立存在於作者及

其他所宣示的意圖之外。就它是一件藝術作品而言，它本身就包含

著自己為甚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理由。94 

 

這種詮釋學立場將詮釋目的視為客觀說明「文本想說什麼」。英、美在現實

主義框架內的文學批評，預設了主、客體的分離與對立，文本是封閉靜態的客體，

詮釋文本被看做是對文本實行解剖，這種觀點帶來的是高度發展的分析「技術」。

95所以詮釋活動的進行，應該要做技術分析，以解剖出文本的客觀意義；詮釋就

是要用客觀方法達到客觀成果。 

英、美新批評的分析技術，是對文本內部結構的分析，由語義與語音分析下

手。他們以文本為研究對象，主張文學的自體性，反對作者中心的意圖謬見

（intenional fallacy）與讀者中心感受謬見（affective fallacy），強調文本的自給自

足，所以要建立「文學的本體論」。他們認為，文學研究應該以文本為中心，若

有意圖謬見，文學則成為歷史學、社會學、傳記學的附庸；若有感受謬見，文學

成為心理學的附庸。新批評的研究對象以詩為主，所建立的文學本體論可分二部

分說明：一是詩的內在結構，二是詩語言。就詩的內在結構而言，詩是語義要素

加語音要素。就詩語言來說，挖掘詩語言的殊異性，即文學語言相較於科學語言

                                                 
94 柏特森（Annabel Patterson）〈意圖〉（Intention），收於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頁 187。 

95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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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殊異性。詩語言的特性有三：一、不是指涉性（reference）的語言（與現實世

界對應的語言），而是虛構性（ fictionality）的語言；二、複義性（pluri-signation）；

三、含混性（ambiguity）。 

新批評的分析方法，以細讀（close reading）為準則，分析方法約可分為二

種：一、張力論（tension）與戲劇化論（dramatism），批評家要從語音與語義分

析、考察張力與戲劇化，對文本張力與戲劇化的表現作出評價。二、悖論（弔詭）

（paradox）與反諷（ irony），批評家要從語音與語義分析、考察悖論與反諷，對

文本悖論與反諷的表現作出評價。96 

 

（二）評論 

新批評的主張確實有可觀之處，不論是提出文本的主體性或是在此前提下所

進行的分析技術。當文本的主體性浮現時，就提供了美學根據，與有別於歷史傳

記批評法與印象式（ impressionistic）批評的視野。其分析技術的最大價值，是矯

正了印象式批評近乎的獨白（ [德]Monolog）97式詮釋，印象式批評運用讀者的心

領神會、妙悟，得到的只是讀者的主觀詮釋結果，例如在中國詩話、詞話中普遍

出現「妙」、「此句甚妙」的評點，但是對於「妙在何處」、「如何達到妙」，卻不

說出個所以然。又例如鍾嶸（約 468-約 518）《詩品》引湯惠休語：「謝（謝靈運）

詩如芙蓉出水，顏（顏延之）詩如錯彩鋁金」，98不只沒說出芙蓉出水、錯彩鋁

金之所以然，甚至出水芙蓉等詮釋成果的定義也流於天馬行空、主觀而毫無法則

可言。新批評由文本主體而做的技術分析，提供了由語音語義分析「妙在何處」

的方法，並強調「知其然必須知其所以然」的詮釋態度。至於新批評的分析技術

比諸歷史傳記批評法，價值在於文本主體性的凸顯，就文本而分析文本。例如批

評杜甫的〈春望〉，中國傳統的歷史傳記批評法會將杜甫的生平際遇、志業抱負、

                                                 
96 方珊《形式主義文論》，山東：教育，1999年 4月，頁 128-211。 

97 指理解者無視文本而進行全然主觀的理解。 

98 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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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的社會背景等因素納入賞析中，甚至在知人論事的傳統風氣下，勾結道

德意識型態，以此解讀文本之所以然，甚至評判文本的價值。新批評則認為，如

此文學將淪為歷史學、傳記學、社會學的附庸，〈春望〉之文學價值，不在於杜

甫憂國志業、悲憤情懷與唐主無能、黎民堪憫的情境交織，而在於五言律詩法度

之下，杜甫結構文字的功力以及其文字所開顯出來的審美意象，例如：「烽火連

三月，家書抵萬金」，在意義上二者有對比的悖論關係，烽火與家書是對反意義

的二者被並置，而形成一種張力，此聯的意義是上下句並置對比而產生的。此二

句的審美意象，不是由杜甫經歷安史之亂而來，而是由上述意義對反所形成的張

力而來。 

新批評的預設基礎與分析技術雖有價值，但是他們的預設是屬於「主體— 客

體」二分的模式，將文本視作作者與讀者之外的自足存在，理想的理解就是客觀

的解剖出「純粹的文本意義」。但是依海德格與高達美的主張來檢視，必須向新

批評的預設— — 意義的客觀性與理解的客觀性提出詰難（並非要推翻分析技術的

價值）： 

 

揭示文學作品世界的是對話而非解剖。〔… 〕詮釋學當不再是一種

適用於文本說明的技術和手段的堆積，並試圖在對詮釋本身做一般

說明的視域內觀察理解問題時，就展示了它的真諦。〔… 〕文學作

品並不是我們將其概念化、分析化就可以理解的一個客體；它是我

們必須聆聽的聲音，它須通過聆聽（而非視看）來理解。理解既是

認識現象，又是本體論現象。文學理解必須根植於更為原初、更具

有包覆性的理解模式，此模式與我們的在 — 於 — 此 — 世

（being-in-the-world）有關。因此，理解文學作品不是一種逃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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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進入概念世界的科學認識；它是一種歷史的遭遇，此遭遇喚

起這一世界中在此存在的個人經驗。99 

 

在海德格與高達美的立場，並無客觀的意義與客觀的理解。透過海德格的存

有詮釋學主張：理解是通過存有者存有的整體關係網絡而進行，事物是在理解者

的存有網絡中展現其自身，在理解事件內，並無獨立於理解者存有網絡的客觀物

自身。文本意義的客觀在其自身是無意義的，文本的意義就在讀者與文本的傳統

（[德]Tradition）遭遇的對話事件，在視域融合（[德]Horizontverschmelzung）100

中。帕瑪（R. E .Palmer）引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1908-1961）的觀察：

「科學操縱事物，並拒絕處於事物之中」，101傳統標舉客觀性的自然科學技術導

向不適於理解文本，它忽略了理解文本的事件所涉及的問題，以及理解自身與存

有不能脫鉤的最基本問題。 

在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提出「理解如何可能」的詢問，「理解前結構」中

的「前見」（[德]Vorurteil）是傳統預先帶給我們的，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所有條件

中的首要條件。102所以新批評期待著純粹客觀理解的理想，不是能否達到的問

題，而是忽略了理解的結構— — 「主觀」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 

                                                 
99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7-9。 

100「在詮釋學經驗裡，我進入了與傳承文本的歷史性相關連的我自己的歷史性之中。文本是從它

的意義、前見和問題的視域出發講話，我們也同樣是從我們的前見和視域出發理解。通過詮釋學

經驗，文本和我們的視域（意義活動空間、問題域、世界）相互被聯繫起來。這種關係使我有可

能向自己提出文本的問題並把對它的回答做為文本的意義加以理解。伽達默爾（高達美）在這裡

講到一種『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嚴格來說，只有唯一的

視域，正如海德格所說唯一的世界，唯一的存在。」（洪漢鼎《詮釋學史》，頁 224。） 

101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7。 

102 前理解（[德]Vorverständnis，[英]Pre -understanding），古典解釋學家施萊馬赫、狄爾泰認為，

要達到客觀的歷史真實，詮釋者必須克服主觀的偏見，即理解事件中存在的先驗東西。海德格則

認為，理解是人的存在模式，是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任何理解都必須從前理解開始。人的

理解前結構包括三個方面：前有、前見、前設。高達美的「本體論詮釋學」繼承海德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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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觀歷史主義的詮釋學立場 

（一）說明 

客觀歷史主義的詮釋學立場是指施萊馬赫、狄爾泰、貝蒂等人的主張，區分

能理解的主體與所理解的客體，詮釋學被規定為精神科學的普遍方法論。103通而

說之，他們認為文本的意義是作者所賦予的，正確的詮釋是要逼近、甚至重構作

者意圖。馬龍（Steven Mailloux）在〈詮釋〉（Interpretation）一文談到作者意圖，

「意圖論」指「詮釋受文字之中或文字之後的作者意圖所制約」。104在客觀歷史

主義的詮釋學立場，作者意圖是文本意義的根基。 

施萊馬赫認為詮釋學做為一門普遍的技術學，讀者要創造性的重新認識或重

新構造作者的思想；狄爾泰主張詮釋是「再體驗」— — 重新體驗過去的精神和生

命；貝蒂試圖用機智的辯證法在主觀和客觀的共同作用中證明浪漫主義詮釋學的

遺產，主張詮釋包含了讀者的主觀性與文本的客觀性，認為詮釋者必須通過內在

自我重新思考文本而從相反的方向經歷作者的創作過程。通而言之，作者的創作

意圖與當時歷史情境不可分割，歷史情境是可以客觀化的對象，詮釋就是要洞察

歷史，得到客觀上的有效知識— — 亦即超越歷史的見解，以重構當時的作者意

圖。為了達到客觀上的有效知識，建構詮釋方法以通往正確的詮釋成果成為詮釋

學的任務。 

 

（二）評論 

1、當作者意圖等於文本意義 

持施萊馬赫等客觀主義詮釋學立場者，主張詮釋的目的在重構作者意圖，才

                                                                                                                                            

認為「前見」是傳統預先帶給我們的，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所有條件中的首要條件。（見辭條〈前

理解〉[（英）pre-understanding；（德）Vorverstandnis]，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1123-1124） 

103 洪漢鼎《詮釋學史》，頁 24。 

104 馬龍（ Steven Mailloux）〈詮釋〉（Interpretation），收於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頁 163。 



 47 

能正確的理解文本。但有一點須先釐清，若真實作者意圖與文本意義相符，詮釋

者只須就文本來理解，毋須尋覓作者的創作經驗；尤其是面對真實作者已逝的文

本。所以當作者意圖等於文本意圖時，在詮釋活動中，真實作者的重要性就不存

在。「詮釋學的任務主要是理解作品而非理解作者」。105 

 

2、當作者意圖不等於文本意義 

若是預設了客觀的作者意圖不等於文本意圖：作者想說什麼不全在文本中呈

現，而主張重構作者意圖者，會有以下詰難： 

 

（1）詮釋的對象混淆 

認為作者意圖不盡在文本意圖中，而要重構作者意圖者，他的詮釋對象是作

者而非文本。若詮釋對象是文本，則詮釋的目的就是說明「文本想說什麼」，而

非「作者想說什麼」。 

 

（2）歷史不是被理解的客體 

如果還是堅持把詮釋當作真實作者創作經驗的重構，將會遭遇到「作者意圖

是創作當下的時間性事件」的難題，作者創作時的存有活動，是「彼時」存有網

絡的呈現，對於時間已逝的存有活動企圖重構，顯示了二個問題：一、「主體—

客體」二分的預設；二、重構的不可思議。 

所謂重構— — re-construction，是對已經發生過的客觀對象再次建構。英語

「re-」表示「重」、「再」之意，是源於傳統柏拉圖學派的形上學觀念，現實世

界是對理型（Ideas）的再製（copy），藝術創作是對現實世界的再製，「re-」有

對客觀物再製之意。主張「理解是對作者創作經驗的重構」，已經是將作者經驗

視為一客觀物，是封閉、靜態的，在我（讀者）之外。這是傳統認識論（epistemology）

                                                 
105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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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認識的客體從時間流動與空間變異中抽離使之封閉靜止的作法，是主客二元

對立的操作模式。若依著海德格的存有論觀點，存有是在存有者整體網絡中的活

動，並無獨立於時空網絡的物自身，靜態封閉的做為被認識的客體。若已考量到

作者創作經驗是其歷史性的產物，還企圖認清歷史而重構之，將作者的歷史性當

作重構的對象，便是預設著「正確的詮釋」就是讀者要對歷史有純粹的洞見和理

解，歷史成為我們可以超然其外的客觀堆砌，而不知我們是在歷史中方能視見，

理解從未產生在歷史之外。高達美察見狄爾泰耽溺於歷史學派所擁護的客觀理想

性之中，帕瑪引用高達美的觀點提出批判： 

 

高達美的詮釋學及其對歷史意識的批判，肯定了過去並非只是事實

的堆砌— — 這些事實被當做意識的對象，相反的，過去是我們在每

一理解行為中所遷入並參與其中的巨流。照此看來，傳統就不是與

我們對立的東西（對立是指將傳統當做被觀察物，我們是能觀察

者），而我們是存在於傳統之中的。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它是十分

透明的媒介，以致我們不能查見到它— — 正像於不可察見水一樣。

106 

 

除了將歷史視為客體的錯誤預設外，對於過去創作經驗的試圖重構，高達美

認為是荒謬的： 

 

假如「恢復」成為詮釋學的核心，那麼它正好與使逝去的生命復生

這種觀點一樣荒謬。107 

 

                                                 
106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06。 

107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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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創作經驗，是彼時在整體網絡中的存有活動，它彼時的內容就存在彼

時，彼時的內容無法在此時發生，歷史是運動的，此時的存有網絡異於彼時，此

時的重構又無法脫離此時的存有網絡，所以根本不可能再製。不只讀者無法再

製，作者亦無法再製彼時的經驗，所以面對文本時，作者做為一個詮釋者，由於

同其他詮釋者一樣無法將創作經驗再製，作者對文本的詮釋權威性就必須退位。 

讀者（包括作者面對文本時的身份）的理解，是與文本的對話，這對話事件

是由讀者的存有網絡與文本的存有網絡所共構，正確的說，在對話中並無二造，

不是原來的（指對話事件之前的）讀者存有網絡與原來文本的存有網絡交織，根

本只有一個對話事件，而無讀者與文本、主體與客體，這就是高達美說的視域融

合。詮釋是讀者的在歷史性中與文本提問的辯證，理解可以說是一種創造而非再

製作者意圖。 

 

（3）作者意圖並非文本的上帝 

標舉作者意圖為詮釋的權威，其實含有將作者視為文本的上帝的味道：文本

的意義是完全由作者賦予的，所以正確的詮釋必須符應作者意圖。這種主張必須

面對一個根本的詰難：作者意圖是文本的上帝嗎？由前述海德格的存有論觀點：

存有是在存有者整體網絡中的活動，一如讀者的理解是在其歷史性，作者的創作

亦在其歷史性。狄爾泰說「唯有歷史才是人類本性的總體性」，108高達美修正了

狄爾泰的客觀性理想，提出「效用歷史意識」（ [德 ]Wirkungsgeschichtliche 

Bewußtsein），認為歷史性不是與此時此處對立的客觀傳統，而是我們包括當下

的存有網絡。作者的創作經驗是一種存有活動，是開放於存有網絡中的，歷史遺

產、文化陶養、人際互動、社會氛圍… … 等都是存有網絡的份子，作者創作經驗

的主體性是開放在網絡中而非封閉的「可視為客體」，更準確的說，作者創作經

驗的存在，是由存有網絡所形成的開放性主體。如此說來，作者意圖無法主宰文

                                                 
108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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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使假設在創作之前，作者心中有「我意圖如何」的存在，但在創作時的意

圖是與存有的整體網絡互動交織，是不同於原先「我意圖如何」的創造；甚至，

此時的創造已經是在詮釋原先的「我意圖如何」。所以真實作者的意圖是文本的

成因之一，但文本的意義是不是由作者意圖單向賦予。 

通過對作者權威性的剝落，文本意義似乎又回到文本自身；但是經過前面對

客觀文本主義的批判，文本意義是客觀的在其自身亦有爭議。本文採取高達美的

詮釋學立場，主張意義是文本在讀者歷史性中的辯證，由文本與讀者的對話，而

有意義的存在。 

 

四、辯證詮釋學立場 

（一）說明 

高達美在其鉅著《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不談如何去詮

釋，他關心的是先於一切理解行為與詮釋方法的基礎性問題— — 理解如何可能？

109其詮釋學主張可視為對詮釋現象與詮釋方法的基礎反省。 

高達美繼承海德格的存有論，發展辯證詮釋學（又稱本體論詮釋學、存有論

詮釋學、哲學詮釋學）。此詮釋學立場與上述三者最大的區別在於：以海德格的

存有論立場，向「主體— 客體」二分的模式發難。主觀主義由「主體— 客體」的

二分，主張文本（客體）的意義是由讀者（主體）賦予；客觀文本主義由「主體—

客體」二分，主張理想的理解是解剖出客觀的文本意義；客觀歷史主義由「主體—

客體」二分，主張理想的理解是重構客觀的作者意圖。 

高達美繼承海德格的存有論詮釋學，主張詮釋學研究的是「理解如何可能」，

而非應該如何從事詮釋活動。在海德格的存有論觀點，並無實存主體存有網絡之

外的客觀存有做為理解對象，理解是事物在實存主體的存有網絡中開顯其自身，

                                                 
109 「詮釋學的任務與其說是為理解發展出一種方法論過程，不如說是澄清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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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能理解的主體與所理解的客體所形成的主客二分。高達美在此觀點下發展

其詮釋學，主張理解是置入傳統的讀者與文本對話事件，理解是開放自己讓事物

的存有來質詢，因此事物能就其存有而開顯自己110。存有的開顯，是在理解者的

理解事件中，被探究的事物（文本）提出問題要求理解者（讀者）對其回應。理

解成為一種辯證，是在歷史性中理解者與文本的問答結構，關涉到文本的意義同

一性111與理解者的歷史性，而不是理解者獨白或物自身的客觀呈現。問答的辯證

結構是：理解者進入與文本相關聯（若無法關聯，理解則無由產生，就像對牛彈

琴）的歷史性中，文本向理解者提問，理解者在自己與文本相關聯的歷史性中回

應；理解者的回應同時成為向文本的提問，文本亦在關聯的歷史性中回應。對話

是問答的互相引導，而非文本或理解者的單向發聲。理解者與文本的對話，是一

種循環的辯證，追問首問是由哪方提出是無意義的。理解者與文本的問答對話是

歷史遺產自身在文本中訴說著，這對話事件是繼承歷史性的，歷史性也同時製造

出否定性的因素— — 某物不是像我所猜想的那個樣子，這個否定性就是辯證的生

命所在。所以理解是不斷地出入不熟悉的陌生世界，文本對讀者而言的陌生性不

                                                 
110 此處的開顯其自身，不是如胡賽爾（E. Husserl，1859-1938）現象學「終止判斷」而讓物自身

向理解者呈現。理解的結構，是理解者與被理解者（即文本）的存有網絡所交織。事物在理解中

展現其自身，是在二者共構的結構中（即是對話事件）呈現，在這樣的結構裡，嚴格說來並無理

解者與被理解者的主客關係。 

111 高達美認為文本有其意義同一性，卻不是客觀、自足地在其自身。可以海德格存有論的立場

來說明：儘管存有之為此在是在實存主體的存有網絡中呈現— — 是開顯的、「被」理解的（實則

沒有理解者與被理解者的主客體關係），但是不能否定存有的潛在性自為軌則— — 亦即此在之所

以為此在的軌則（近於佛學對「法」的定義— — 「任持自性，軌生物解」），如此既不落於傳統形

上學的窠臼，亦不會成為極端的主觀論。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並非封閉的傳統形上學，而是開放在

讀者與文本的辯證中。如同遊戲規則雖具優位性，約制著遊戲者的遊戲進行，但並無一個「完成

的」遊戲典範，遊戲者在遊戲規則的界定中運作，呈現的遊戲內容、風貌永遠沒有「完全」。高

達美說：「堅守文本的意義同一性既不是回復到業已被克服了的古典美學的柏拉圖主義，也不是

囿於形而上學。」（高達美著，洪漢鼎譯〈在現象學和辯證法之間— — 一種自我批判的嘗試〉，收

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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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否定讀者熟悉的視域，讀者對文本而言的陌生性亦不斷否定文本的視域。112差

異性與否定性是造成了存有的開顯，包括文本的存有與讀者的存有。這不是提昇

正反命題的辯證法，它是一個人自己的視域和傳統的視域之間的一種辯證。113在

辯證詮釋學立場下，因為辯證的結構是讀者與文本的問答，所以理解不是主觀主

義的獨白，因為它讓文本發聲，受到文本意義同一性的約制；理解亦非客觀主義

所強調的事物客觀意義的呈現，因為文本是既意義同一又向理解者開放（讓理解

者自其歷史性回應文本的發聲）的結構。 

相較於客觀主義視歷史性為可洞察的客體，高達美則繼承海德格「前理解」

（[德] Vorverständnis）的主張，視歷史性為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所以主觀性、

偏見並非「正確的理解所要克服的東西」，它根本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海

德格認為，理解是人的存在模式，是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任何理解都必須

從前理解開始。人的理解前結構包括三個方面：前有、前見、前把握。高達美認

為前見是傳統預先帶給我們的，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所有條件中的首要條件。114對

於前理解，亦即人的歷史性所造成的理解前結構，自啟蒙時代起便認為是偏見，

理解的主觀性成為正確詮釋所必須去除的錯誤。施萊馬赫、狄爾泰等詮釋學家認

為前理解是理解事件中先驗的東西，要獲得客觀有效的歷史知識，詮釋者必須克

服主觀的偏見。狄爾泰的歷史意識是將歷史性客觀化，讓理解把歷史僅僅看做是

「就在這兒」，像一個由反省所建構出來的「你」（相對於詮釋者的「我」）。115因

                                                 
112 當然，在高達美的立場，並無脫離存有網絡的全然陌生，全然陌生則無理解的可能，此處陌

生指的是不熟悉。 

113 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並非延續黑格爾的主觀主義，「不是建立在自我意識上，而是根據著存

有，根據著人類在世存有的語言性，也就是根據語言事件在存有學上的特性。這不是一種提昇正

反命題的辯證法；它是一個人自己的視域和傳統的視域之間一種辯證。我們繼承了傳統；同時，

傳統也製造出了否定性的因素，而這個否定性就是辯證的生命所在，也是探究行為的生命之源」。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193） 

114 見辭條〈前理解〉（[英]pre-understanding；[德]Vorverstandnis），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1123-1124。 

115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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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與我當下相對的客體，詮釋的理想任務才成為透過反省而洞察歷史，獲得客

觀上有效的知識。高達美則認為，傳統不是做為一個思維的客體與我們的思維相

對立，相反的，它是關係的結構、是視域，我們就在此視域中思維。所以，理解

是將人自身置放於一個傳統中，也就是置放於向他傳達傳統的一個事件中。理解

一旦參與傳統之流，過去和現在都會在其中融為一體。116理解者整體都在其歷史

中，理解亦在歷史性中，前理解不是詮釋者必須或者能夠擺脫的某物，而是理解

者得以發生理解的基礎。洪漢鼎在《詮釋學史》說道：「在詮釋學的經驗裡，我

進入了與傳承文本的歷史性相關聯的我自己的歷史性之中」，117理解是對話事

件，與其說是理解文本這個「你」，不如說是開放自己讓文本提出主張，理解者

因為文本的表態而自問自答，這就是對文本的理解，事實上是人的自我理解。因

為並不存在著無預設的詮釋，所以主張「正確的詮釋」的詮釋觀念是不可思議亦

不可能實現。意義並不像一個客體，有不變的、全然在己的屬性，意義總是「對

我們而言」的，是發生於一個詮釋的境遇中。118既然意義是詮釋活動中，那麼理

解文本就不是靜態傳統的單向賦予，而是在理解者的視域內開放自己讓文本發

聲，是讀者與文本的對話，亦是與傳統辯證的自我理解。從這種詮釋學立場而言，

理解是讀者在自身的歷史性中，置身對話事件開放自己讓文本提出主張，對文本

的理解就是在與文本相關聯的自身歷史性中的辯證結果。 

理解就如同高達美說的遊戲（game）— — 「它（遊戲）是我們將要進入其

中的存有所自我界定出來的運作」，119這絕非「遊戲者參與遊戲規則」的主、客

體對立，遊戲雖有其自身的活力與目標，但遊戲規則不是客觀存在遊戲未發生之

時（所以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亦非先在於理解事件）；遊戲的發生就是遊戲者（既

稱為遊戲者，就表示進入遊戲規則的運作）在遊戲規則的運作規範，遊戲在遊戲

                                                 
116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3-216。 

117 洪漢鼎《詮釋學史》，頁 224。 

118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14-215。 

119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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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並且透過遊戲者發生著。遊戲並非遊戲者與遊戲規則的主體狀態，而是遊戲

者在遊戲規則中的存有狀態，亦可說是遊戲規則在具體行動中實現的模態。遊戲

是遊戲者在遊戲規則中，無遊戲者與規則的主客關係，只是一個事件、一個存有

狀態，所以理解事件是「理解者的歷史性在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中」，讀者的存有

在文本的存有所界定的規則中運作，文本意義同一性的約制存在，讀者的歷史性

亦存在，但不是二者以主客關係處於一個結構，理解是讀者歷史性與文本意義同

一性的對話事件，120對話是雙方都去主體性、忘我的事件。這正是高達美所主張

的視域融合，文本的視域（包括形成文本的歷史性與文本問世後所增益的豐富歷

史）與讀者的視域（指讀者之所以為此有[Da-Sein]的所有條件、因素）共構詮釋

事件，不拋棄遭遇前的歷史性，又走出主體投向無法預期結果的一個存有事件中。 

可以得到一個小結，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反省理解如何可能，兼顧文本與讀

者的視域，認為理解是在讀者的存有網絡中讓文本發聲，而不贊成主觀主義的獨

白與客觀主義的將理解對象客觀化（不論是客觀的文本還是客觀的作者意圖）。 

 

（二）評論 

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關照重心在理解如何可能，可以視為對標舉「詮釋方法」

的客觀主義詮釋學主張的後設反省，亦是對主觀主義唯心傾向的矯正。高達美的

鉅作《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據呂格爾（P. Ricoeur，1913-）

                                                 
120 理解是與文本的對話，「理解不再是主體對物件單方面的投射，而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對話，

即便是我們在觀賞一幅藝術作品，閱讀、理解文獻材料，在高達美的意義上仍然是對話。這種對

話是以『提問回答』的方式進行的。在對話中，『你』的言說乃是向我的發問，『我』的話正是對

提問的回答，而『我』的回答同樣又是對『你』的提問。在這種情況下，言談者的話語實質上?

對方所導引，如此，任何對話就成了對話者難以預期的自然過程，它擺脫了對話者自己的意願，

而展示出『對話』本身的邏輯。這裏的『你』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稱代詞，它實際上涵蓋了包括文

獻、藝術品、歷史、文化傳統、乃至整個世界等等一切理解的物件。」 

（潘德榮〈伽達默爾的哲學遺產〉，收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2002年 4月號，頁 65-68） 



 55 

所言，是偏重真理而輕捨方法，所以呂格爾要「重新重視『方法』，並透過『方

法的迂迴』來賦予經典的詮釋規則，與自然科學抗衡，並仲裁互相敵對的意識型

態」。121呂格爾認為，高達美的存有論只能存在於詮釋的方法論之中，並只有通

過各種詮釋之間的衝突，才可以獲悉被詮釋的存在。122對於高達美重真理輕方法

的批判，可分為三者：一、經典詮釋的規則必須建構；二、如何使精神科學與自

然科學在知識地位上相抗衡；三、如何仲裁意識型態之衝突。沈清松認為，這三

者皆是涉及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所以高達美不能只重真理，還必須重立方法

的地位；不能只重存有論，還必須留亦知識論的問題：123 

 

海德格和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以理解或領會為核心，主張真理的開

顯優先於任何方法學的考慮。但是，如果理解或領會不尋求「解

釋」，亦無法面對知識論與方法學上之要求，也因此向呂格爾、貝

蒂等人的方法詮釋學乃繼其後、補其偏，重新確立方法的重要性，

凸顯「解釋」的必要性。124 

 

依不同的詮釋學立場所顯示，詮釋學關照的層面可分為「如何詮釋」與「理

解如何可能」二類，施萊馬赫、狄爾泰等試圖建構普遍的精神科學詮釋方法，高

達美則是關心理解的結構。在呂格爾、貝蒂的批判下，高達美所關心的詮釋學面

向似乎不夠完整，因為詮釋原則、規則、方法的需求是詮釋文本時的必然性需求，

但是高達美卻未曾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詮釋方法。不過，這正是高達美的獨特之

                                                 
121 沈清松〈真理與方法導讀〉，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

徵》，頁 xiv。 

122 見辭條〈利科〉（Paul Ricoeur），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841-842。 

123 沈清松〈真理與方法導讀〉，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

徵》，頁 xiv。 

124 沈清松〈真理與方法導讀〉，收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

徵》，頁 xiv-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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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他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說道：「我們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

這是一個先於主體性的一切理解行為的問題，也是一個先於理解科學的方法論及

其規範和規則的問題。」125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所有的理解方式所共有的東

西，對理解如何可能的論述，可視為一切詮釋方法論基礎的反思、批判與後設研

究。 

高達美懷著與狄爾泰幾乎相同的使命感— — 反對在近現代科學研究中形成

的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理想，但在超越自然科學方法論主張上，高達美認為理解

現象本身不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所以並不是建立精神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就能超越

科學方法論，況且，在試圖建立精神科學方法論時，就已經陷入科學方法論的窠

臼。所以高達美「專注於理解現象，在科學方法無能? 力的地方，奠定了理解的

基礎，這就是構成此有存在的語言。與施萊馬赫不同，他不是著眼於語法規則而

把語言僅僅當作實現理解的一種工具，在他看來，語言乃是構成存在的本體論存

在的東西；與狄爾泰不同，他不把精神科學的基礎僅僅當作精神科學的基礎，而

將它視? 人類的一切理解與認識之基礎，從而確立了理解本體論對於一切科學方

法論的優先地位」。126 

高達美關注於理解的存有論，但不意味著科學方法不重要，也不意味著精神

科學的研究不需要方法，《真理與方法》展開的問題本質不是方法論之爭，詮釋

學現象本來就不是方法論問題，他提出理解本身的問題，是一個「先於理解科學

的方法論及其規範和規則的問題」，這不僅是詮釋方法的基礎反思，也是在方法

論之爭當中凸顯更根本的問題。在高達美的基礎提問（理解如何可能）下，反省

了詮釋規則、方法的侷限，修正建構方法時，背後的客觀性期待，詮釋方法的提

出可以與高達美的主張不矛盾。相對於沈清松認為呂格爾、貝蒂等人的方法論主

張可以補高達美之偏；也可以說，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主張可以根本的反省方法

                                                 
125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收於《真理與方法— — 補充和索引》，頁

484。 

126 潘德榮〈伽達默爾的哲學遺產〉，收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頁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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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基礎。所以，本文以高達美的立場反省詮釋學問題的基礎，為不同理解的必

然性賦予合法性，不預設著「正確的詮釋」與「客觀有效的知識」，做為佛典詮

釋研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本文建構佛典語言的詮釋原則，是提出一個能彰顯

某種佛典意義與價值的詮釋視角，不同於客觀主義的預設與企圖。 

 

第二節、佛典意義的決定 

 

一、釋迦說法內容的意義 

由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意義是文本意義同一性與讀者歷史性的辯證成果；

釋迦說法內容的意義，就是在釋迦（文本）與聞法弟子（讀者）的辯證中。 

在釋迦說法方面，文本的意義同一性關涉到釋迦應機說法，釋迦因為不同的

機緣而說不同的教法，有其各自特色、對機、用意。例如智顗《摩訶止觀》所言： 

 

佛知眾生種種性欲，以四悉檀而成熟之。若人欲聞正因緣，為說三

藏。欲聞因緣即空，為說通觀。欲聞歷劫修行，為說別觀。欲聞即

中，為說圓觀。是名隨世界悉檀，亦名隨樂欲，為實施權說權實止

觀也。為生扶真之事善，說三藏觀。為生扶真之理善，為說通觀。

為生扶中之事善，為說別觀。為生扶中之理善，為說圓觀。是名隨

人為悉檀，亦名隨便宜而說權實止觀也。為破邪因緣無因緣，說三

藏觀。為破拙度，說通觀。為破共法，故說別觀。為破帶方便，故

說圓觀。是為對治悉檀說權實止觀也。為思議鈍根拙度令入真諦，

說三藏觀。為思議利根巧度令入真諦，故說通觀。為不思議鈍根拙

度令入見中，故說別觀為不思議利根巧度令入見中，故說圓觀。是

名為一實而施三權，權實相對則有四種止觀。127 

                                                 
127 智顗《摩訶止觀》（卷 3）T46，p3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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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這段文字，剖判了釋迦說法因藏、通、別、圓之機，與欲令聞法者獲得

世界、為人、對治、第一義悉檀128之利，而有十六大類的應機說法。 

在聞法弟子方面，意義的理解乃是由自身歷史性出發，雖同聞一教，但理解

各自不同。引二段經論為證： 

《維摩詰所說經》（卷 1）：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

共法。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

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

斯則神力不共法。129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9）： 

 

                                                 
128 悉檀（[梵]siddhanta），意譯作成就、宗、理等。佛化導眾生之教法可分四個範疇，即：世界、

各各為人、對治、第一義等四悉檀。略作四悉。 

據龍樹《大智度論》（卷一）所載，佛之教法有種種差別，乍見似為矛盾，若總其教說，則有四

悉檀之別，皆為實義而不相違背。(一)世界悉檀，即隨順世間之法，而說因緣和合之義；亦即以

世間一般之思想、語言、觀念等事物，說明緣起之真理。例如，人類係由因緣和合而存在，故非

為實體。以人存在本是一般世俗之見，乃說適合世俗之法以隨順眾人，令凡夫喜悅而得世間之正

智，故此悉檀又稱樂欲悉檀。(二)各各為人悉檀，略作為人悉檀。即應眾生各別之根機與能力，

而說各種出世實踐法，令眾生生起善根，故又稱生善悉檀。(三)對治悉檀，即針對眾生之貪、瞋、

癡等煩惱，應病而予法藥。此係為滅除眾生煩惱與惡業之教；以其能斷眾生諸惡，故又稱斷惡悉

檀。(四)第一義悉檀，即破除一切論議語言，直接以第一義詮明諸法實相之理，令眾生真正契入

教法，故又稱入理悉檀。 

（見辭條〈四悉檀〉，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5187） 

129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1），T14，p05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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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

種義。130 

 

二段經文都顯示一項意義：對釋迦說法的理解，是隨理解者的差別而差別

的。「一音說法隨類得解」，此語古來多謂釋迦說法之三輪131自在不可思議，但「隨

類得解」不可單指釋迦之「應」，還須並重眾生之「機」，機、應不異。理解是文

本意義同一性與讀者歷史性的對話，在文本界定的存有規則中，讀者對文本的提

問會有出自自身歷史性的回應，所以弟子對釋迦的說法各有其出自歷史性的理

解。佛教認為眾生因緣有深淺差別，根器有利鈍不同，故於一音之中同聽異聞。

若是人天根器，則聞佛說五戒十善之法；若是聲聞根器，則聞佛說生滅四諦之法；

若是緣覺根器，則聞佛說生滅十二因緣之法；若是菩薩根器，則聞佛說理六度等

法，各得解了。132 

佛教教義的差異，取決於釋迦的應機說法與弟子的隨類得解。放在辯證詮釋

學的架構下檢視，是兩造都去主體的互為因果，並無主從輕重的分別。舉釋迦應

機說法而言，釋迦依於根本無分別智起後得智133，分別弟子因緣品類而應病與

                                                 
130 玄奘（602？-664）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9），T27，p410a。 

131 指身、口、意三輪。 

132 見辭條〈一音〉，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58。 

133 根本無分別智（[梵] mulajbana）又稱根本智，是唯識家所用名相。乃諸智之根本，以其能契

證真如之妙理，平等如實，無有差別，遠離各種推求考察之行解，亦無分別之智用，故亦稱無分

別智。 

後得智（[梵]prstha-labdha-jbana）與根本無分別智相對，即根本無分別智後所得之智。此智乃根

本智所引，能了達依他如幻之境（指依於他緣而生起一切如幻假有等現象之諸法），故稱如量智、

權智、俗智。 

根本智與後得智都是無分別智，只是作用不同，後得智依根本智方能掌握佛教真理，根本智則靠

後得智方可於世俗世界之認識中發揮功能。 

（見辭條〈根本智〉、〈後得智〉、〈無分別智〉，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4135、3805、

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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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是釋迦之「應」；舉弟子隨類得解而言，釋迦之所以應機而說、弟子之所以

如是理解，是聞法者的「機感」。釋迦之應與弟子之機，不分先後互為因果，《法

華玄義》論道： 

 

問：眾生機、聖人應，為一為異？若一，則非機應。若異，何相交

關而論機應？答：不一不異。理論則同如，是故不異；事論有機應，

是故不一。134 

 

釋迦應機說法決定文本意義同一性，聞法弟子隨類得解凸顯理解者歷史性，

是辯證的關係。釋迦說法內容的意義在辯證中產生，也就是聞法弟子對釋迦說法

的理解，是經由文本的意義同一性與理解者的歷史性的辯證所結構。在辯證關係

中，釋迦與弟子不是單向決定意義，若由釋迦單向決定意義，這是「主體— 客體」

相對下的客觀主義；若由聞法弟子單向決定意義，則是「主體— 客體」相對下的

主觀主義。回顧高達美的辯證詮釋學，釋迦說法的內容意義是「聞法弟子將自己

置入與釋迦說法意圖相關聯的歷史性中，開放自己讓所聽聞的教法提問，自己在

此歷史性中回應；聞法弟子的回應又同時成為對所聞教法的提問，所聞教法亦在

相關聯的歷史性中回應」，循環辯證，讓理解成為難以預期的存有開顯過程。在

辯證詮釋學中可以看出，釋迦應機說法是存在，但非先在於聞法弟子的理解；聞

法弟子的主觀性是存在，但不能置釋迦說法意圖於不顧。 

 

 

二、「經典」與「詮釋經典的著作」內容的意義 

釋迦意圖與聞法弟子歷史性的辯證，是就著第一章圖表一第一層的詮釋活動

而論，至於第二層的詮釋活動— — 讀者理解經典，與第三層的詮釋活動— — 讀者

                                                 
134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3），T33，p7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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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經典詮釋」，亦可套用這種辯證模式。關於第二層經典內容意義的決定，

以經典為文本，文本的意義同一性在經典結集者理解釋迦說法中決定，但不是客

觀的存在於讀者的理解事件之外；讀者對經典的理解，是置身於與經典相關聯的

自身歷史性中，與經典展開問答辯證，經典內容的意義在辯證中決定。在辯證詮

釋學的精神下，理解經典是照顧文本意義同一性與讀者歷史性的事件，既不以「經

典客觀意義」為詮釋成果的臧否標準，又不允許過度詮釋的獨白。至於第三層「經

典詮釋著作」的內容意義，亦是如此，不再重述。 

 

三、佛教諦理的開放性 

辯證詮釋學探討理解是文本與讀者的辯證，不偏於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但

是相較於客觀主義預設著客觀有效的知識，高達美的詮釋學主張，就因為兼顧讀

者前見為理解之必要，而使意義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取得合法地位，所以顯得向讀

者主觀的一端滑動；事實上高達美不是主觀主義。此處暫時側重讀者前見於理解

事件之必然，論述佛教諦理的開放性與多元性。 

傅偉勳以詮釋的開放與否分辨二種性質的宗教，135筆者借之分判二種不同的

宗教詮釋立場： 

 

（一）單獨實存的真實本然性宗教詮釋（ true and authentic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以單獨實存的本然心性體認為本位，提供有關存有的終極真實人生的終極目

標、可行的解脫進路等特定答案，而由單獨實存依其自由意志與精神需要予以抉

擇。宗教真理是隨著心性體認的高低轉移而形成的主體性道理，對終極真實、終

極目標、解脫進路的詮釋是開放性的，將宗教語言作動態且豐富的理解。 

 

                                                 
135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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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化的非本然性宗教詮釋（ institutionalized and inauthentic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制度化的宗教詮釋常以歷史傳統、既成組織、既得威權，將充滿意義探索、

意義啟發的宗教真理加以客觀化、絕對化、外在化，轉變成獨斷教條，不容具有

開放性、創造性的教義詮釋。如將《舊約》〈創世記〉六千年前上帝在六天之內

創造宇宙萬物之說視為科學上的客觀事實，或將佛教的十二因緣、六道輪迴完全

外在化亦成為絕對客觀的事實。這樣的宗教詮釋不允許單獨實存的多元觀點，不

僅是「天真」的客觀主義，136而且對宗教的有機發展是扼殺。 

 

顯然，單獨實存的真實本然性宗教詮釋與高達美的立場吻合，在此觀點下，

佛教諦理是隨著實存主體心性體認的高低轉移而形成的主體性道理，佛教諦理在

理解者的理解中，所以教義是開放的。舉例而言，佛教各宗對終極真實的主張，

可約略分為：小乘137說「無常無我」、唯識宗說「阿賴耶緣起」、華嚴宗說「法界

緣起」，天台宗說「性具」，中觀學派說「緣起性空」，這些不同的主張，都可以

合法並存，都可以視為佛法。毋須執此非彼，亦不須見不得教義的分歧，強作融

通之事。至於多元的教義如何安置，這是教相判釋的工作，此詮釋活動之討論與

批判，留待第伍章再論。 

                                                 
136 客觀主義認為有客觀的作者意圖與文本意義，詮釋的目的是要不摻雜讀者的前見，試圖理解

作者或文本的客觀意義。高達美批評這種詮釋學主張是天真的，前見是理解的一部份，無前見則

理解無由展開。 

137本文所謂大小乘並非以經典、地域來區分，是就其對教義的理解而言。小乘之為小，係因對教

義的見解是「我空法有」。小乘對教義的理解，認為諸法由因緣而生滅，既由因緣而生滅，故無

我。「我」須具三條件：常、一、主宰。緣生則法生，緣滅則法滅，故非常。因緣和合，故非一。

依因待緣，故非主宰。所以一切法皆無「我」之特性。雖無我之特性，但法還是真實有的，因緣

具足的時候，實有法生，因緣滅了，實有法滅。實有諸法、實有生滅，只是無我而已。本文所說

小乘，是指對教義做「法有我空」的實體性理解者，例如：將生死與涅槃皆視為實法，必離生死

方可取涅槃。乃是就理解者的理解內容而言，非如中國傳統認定某些經典（如四阿含）在客觀意

義上是小乘。此判教問題的反省見第伍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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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結前啟後 

 

本章提出「意義在何處」的討論，經由詮釋學立場的說明，得到「意義是在

讀者與文本的辯證中」的結論，既然意義是產生於開放的辯證結構，是「在理解

中」而非先在的，不同實存主體由不同的歷史性出發，對同一文本產生不同的理

解也是必然的，不同理解既取得必然性，多元意義的並存就有了合法性，這是主

張任何詮釋原則、方法所必須做的基礎反省，亦是本文建構佛典詮釋原則的前

提。所以本文將建構的「以觀詮教」，是以「釋迦對誰說法」、「誰聽釋迦說法」

為關鍵，任何的教相必定是對機施設、隨類得解，既是對機隨類而開顯，所以沒

有客觀在其自身的意義；這是本文建構詮釋原則的基礎反省與前提。以觀詮教是

在解構教相的客觀性與本質性之下，從目的性與功能性的角度，開顯教相的意

義。目的性指釋迦為何說法？佛典語言為何成立？將於第參章討論。功能性指如

何達到目的？將於第肆章討論。目的性與功能性都必須對機才能落實，對機實踐

性指目的性與功能性是對誰而言的？將於第伍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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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建構「以觀詮教」的詮釋原則（Ⅰ） 

            — — 從釋迦說法意圖論佛典語言的目的性 

 

本文在「理解如何可能」的基礎反省下，為了經典詮釋的需求，從去客觀性

與去本質性的當代哲學關懷，建構佛典語言的詮釋原則。對照第一章圖表二的三

層詮釋活動，佛典語言詮釋原則建構於對第一層詮釋活動的考察，成為第二層的

詮釋原則與第三層的批判原則。 

在第一層的詮釋活動中，有釋迦說法與弟子聞法的關係，聞法者的主觀性與

說法者的意圖共構理解的辯證結構。若以釋迦所說為文本，聞法弟子為讀者，釋

迦說法的意圖可視為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亦即文本的潛在性意義。所謂文本的潛

在性意義，是指不先在於讀者的理解，而又規範著理解的規則。讀者的理解，是

開放自己進入文本所界定的運作，讓文本提問、並向文本提問。在讀者與文本的

對話事件中，兩造都去主體性，都是向對方開放的狀態（實際上只是一個存有狀

態，而無雙方）。將理解視為如此的對話結構，則知理解是同時照顧到文本意義

同一性與讀者歷史性，由於讀者歷史性的存在，可以論證在佛語詮釋中不同理解

的必然性；由文本意義同一性的存在，可以論證在佛語詮釋中，釋迦說法意圖的

不可棄置。不同理解的必然性已在第貳章詳述，做為詮釋學討論的前提；本章進

行「以觀詮教」的初步建構— — 釋迦說法的目的性，基本精神即在於對釋迦說法

意圖的掌握。 

 

第一節、因作者意圖所引發的詮釋學立場問題 

 

本文發掘釋迦說法的意圖，旨在建構能凸顯佛教教義目的與價值的佛典詮釋

原則。當釋迦說法意圖成為詮釋原則的關鍵時，詮釋學上真實作者的地位爭議就

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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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研究，不外是作者、文本、讀者三角關係的取裁與定位。不論哪種詮

釋學立場，都不能否認讀者與文本是詮釋活動的必要條件，詮釋活動的基本型態

是讀者詮釋文本。至於真實作者，他是文本的創造者，但是讀者詮釋時是否將真

實作者創作意圖納入詮釋的考量，則取決於不同的詮釋學態度。主觀主義詮釋學

是讀者導向，客觀文本主義詮釋學是文本導向，辯證詮釋學是兼顧文本與讀者，

唯一考量到真實作者意圖、甚至以真實作者意圖為詮釋權威的，是客觀歷史主義

詮釋學。 

本文試圖由釋迦說法意圖建構佛典語言的詮釋原則，似乎近於施萊馬赫、狄

爾泰、貝蒂的客觀歷史主義，以真實作者意圖為詮釋的目的與權威，詮釋學立場

有滑動的嫌疑。在說明筆者的詮釋學立場有無滑動前，必須先說明作者意圖的種

類。 

 

一、作者的類型 

胡亞敏《敘事學》一書將作者區分為真實作者、暗含作者、敘述者。138真實

作者是生活在現實世界的文本創作者；暗含作者是理解者由文本中建構的，是理

解者把握和理解文本的產物，亦即是指暗含作者發生在理解者的理解事件中；敘

述者是文本中的故事敘述者。139 

按《羅伯特法語辭典》的敘事定義：「敘述者按一定方式結構起來傳達給讀

                                                 
138 此三者是在相對關係中建立的，黎慕嫻〈敘事的時間性探討— — 藝術符號間的對話〉（收於《第

三屆文學符號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3年 4月 20日，頁 187）

改造Wallace Martin 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北京：北京大

學，1991年 5月）頁 191的交流模式圖表為：「真實作者⋯? 暗含作者? （敘述者）? （敘述接

受者）? 暗含讀者⋯? 真實讀者」。文本外的真實作者是對應於文本外的真實讀者；暗含作者與

暗含讀者是在創作與詮釋活動中出現的對應關係，絕不等於真實讀者與真實作者；敘述者與敘述

接受者是文本內部的對應關係，不屬於詮釋學的討論範圍。 

139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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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一系列事件」。140「一系列事件」指的是「故事結構」，「敘述者按一定方式

結構起來」指的是「講故事的手段」，「傳達給讀者」指的是「理解」。其中敘述

者在敘事學中只屬於敘述層面，座落於敘述方式之中；詮釋學所關心的作者意圖

是座落於理解層面的真實作者、暗含作者。所以此處須就真實作者、暗含作者這

二種作者的意圖加以反省。 

 

（一）真實作者的意圖 

真實作者是生活在現實世界的文本創作者，進行詮釋活動時重視真實作者的

創作意圖，可分為二種情形： 

第一、真實作者是文本意義的賦予者，所以客觀的文本意義莫過於真實作者

意圖，真實作者意圖成為詮釋文本的權威。正確的詮釋（甚至是比作者更好的詮

釋）是要重構、再體驗、重新經歷作者的創作經驗。傳統的歷史傳記批評法強調

真實作者的生平、創作背景，可為例證。 

第二、作者在詮釋活動的權威性，是倫理之必然。一個詮釋者不必是客觀歷

史主義立場，但在面對文本詮釋時，因為作者是文本的創造者，所以總會不期然

的以作者自述為權威，並希望自己的詮釋能符合作者意圖。例如高達美雖然主張

只有不同的理解而無更好的理解，但是當《真理與方法》的讀者親炙高達美，而

高達美親口否定了這個讀者對《真理與方法》的理解，這個讀者難免會以高達美

的意見為詮釋此書的權威，認為高達美對《真理與方法》的理解比自己正確。 

 

（二）暗含作者的意圖 

暗含作者意圖是讀者的理解產物，在讀者意識中，是現象學式的作者意圖。

一言以蔽之，暗含作者意圖就是「將被複製於文本中的真實作者的創作經驗現象

學化」。在馬樂伯（Robert R. Magliola）的《文藝現象學》中，文學現象學的日

                                                 
140 轉引自胡亞敏《敘事學》，  1994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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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瓦學派有所謂「文本中的作者」，作者的意識內在於文本中，可說是文本內的

作者意向性（隱含的）。141近於貝蒂所說的「被客觀化於富有意義形式裡的他人

精神」。142暗含作者的經驗樣態（experiential patterns），就是指被複製於文學作

品中的作者生活世界特徵。143但是與客觀歷史主義不同，客觀歷史主義關心真實

作者意圖；暗含作者是通過現象學反省，讀者所關心的作者意圖不在讀者意識之

外。由於暗含作者意圖是理解的產物，所以與客觀歷史主義預設了讀者理解之外

的真實作者意圖不能等而視之。 

 

二、本文的作者意圖 

本文的詮釋學立場是傾向高達美的，透過對理解的基礎性反省，放棄客觀有

效的知識、客觀的文本意義與真實作者意圖的預設，也對通向客觀有效知識的一

般方法論抱持質疑。但是基於佛典詮釋的需求，必須建構佛典語言詮釋原則；此

原則之建構，因為屬於宗教詮釋的範疇，所以在詮釋倫理上重視開創人格的說法

意圖。通過現象學反省，對讀者閱讀文本而言，釋迦說法意圖是是指暗含作者意

圖，乃是讀者閱讀文本所理解的產物，在讀者的歷史性與文本的意義同一性的辯

證結構中形成，並在詮釋事件中起了指引作用。在詮釋事件中形成暗含作者，暗

含作者又指引詮釋，形成一種循環144。讀者與文本對話而理解文本想說什麼，就

由對話中自我建構了暗含作者。所以本文以作者意圖為詮釋的原則，是基於詮釋

倫理之難免，尤其在宗教詮釋上；但是通過現象學反省，本文不預設客觀的真實

                                                 
141 馬樂伯著，王岳川、蘭菲譯《文藝現象學》，北京：文化藝術，1992年 2月，頁 34。 

142 貝蒂著，洪漢鼎譯，〈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收於《揭諦》第二期，嘉義：南

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99年 7月。 

143 馬樂伯（Robert Magliola）著，李正治譯〈螽斯翼上之釉：現象學的批評〉，收於原文 G. Douglas 

Atkins ＆ Laura Morrow主編，中譯張雙英、黃景進主編《當代文學理論》，台北：合森，1991

年 9月，頁 175。 

144 「詮釋學的循環」已有其詮釋學上的定義：由理解整體而理解部分，由理解部分而理解整體。

所以理解與暗含作者的關係，筆者稱之為一種循環，而非詮釋學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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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圖，亦不以真實作者意圖為文本意義的根基，更不會自以為「再製」、「重

現」了客觀意義上的、客觀歷史上的釋迦說法意圖，而陷入客觀歷史主義的天真

理想中。 

既然自知是依著暗含作者意圖建構詮釋原則，則不會企圖以此原則通往客觀

有效的知識。所以「追問釋迦說法意圖」，並非預設了唯一正確、客觀真實的釋

迦意圖，亦非不允許創造性詮釋的基本教義派；而是自覺地知曉「釋迦說法意圖」

只形成於讀者的理解中，亦如文本意義只在理解中。「釋迦說法意圖」是個開放

多元的意義結構，本文的考察不過是提出多元意義的其中之一。本文所建構的詮

釋原則，是就著筆者所理解的釋迦說法意圖，考察佛典語言的某種不可忽視的性

格做為詮釋原則，凸顯佛教教義某種不可忽視的目的與價值，提供一種觀察角

度，為詮釋的多元性再添一筆。 

除了宗教詮釋的需求，以觀詮教強調釋迦說法的意圖，是要將佛典語言的本

質性意義解構。將「釋迦說的是什麼」這種聯繫動詞式的命題，轉換成「釋迦為

何要說」，「是什麼」不再是詮釋的重點，「為何說」成為詮釋的重要考量。 

 

第二節、從釋迦說法意圖論佛典語言的目的性 

 

一、對十四無記的默然 

在討論釋迦說法意圖之前，可以先看一段公案。 

在經典中有一段著名的「佛不答十四無記」145，凸顯了釋迦說法的目的性不

可忽略。《中阿含經》有一段文字，鬘童子問釋迦「時間有常？無常？亦有常亦

無常？非有常非無常？空間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命

（mind）即身（body）？命非身？如來終？不終？亦終亦不終？非終非不終？」

                                                 
145 無記是釋迦認為無回答之意義，不答以是或非，屬於四記答之捨置記（即對於所問，若屬於

不應答、不值得答者，則捨置不答，或告知對方此為不應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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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四問，釋迦不只不答鬘童子所問，更喝斥道：一、佛從未答應對隨佛出家者

回應這類問題；二、思索這些問題終其一生都不會有答案。釋迦並以「毒箭喻」

警戒弟子，戲論（[梵] prapabca）146無助解脫。修梵行者，應該思維觀察四諦之

理，在解脫道上務實。147釋迦不答十四無記，原因有三：一、此等之事，皆為虛

妄無實之事。二、諸法既非「有常」，亦非「斷滅」。三、此十四無記乃鬥諍法、

無益之戲論，對修行無有用處，故不予置答。148徵如《大智度論》所說： 

 

此事無實故不答，諸法有常無此理，諸法斷亦無此理，以是故佛不答。

譬如人問搆牛角得幾升乳？是為非問，不應答。〔… 〕復次答此，無利

有失墮惡邪中。佛知十四難常覆四諦諸法實相，如渡處有惡虫水不應將

人渡。149 

 

釋迦不答是深富意義的。在傳統邏輯的基本規律中，有矛盾律（ law of 

contradiction）150與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151的基本規律，在「有」與

                                                 
146 詳見第參章第二節。 

147 提婆（東晉，生卒年不詳）譯《中阿含經》（卷 60），T1，p804b-805c。 

148 見辭條〈十四無記〉，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414。 

149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T25，p74c。 

150 在同一個思維過程中，一個思想及其否定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必定有一個是假的。例如：「所

有的天鵝都是白的」與「有些天鵝不是白的」，是兩個具有矛盾關係的命題，它們在同一個思維

過程中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必有一個命題是假的。矛盾律的邏輯要求是：在同一思維過程中，

思想必須首尾一貫，不允許自相矛盾，即不允許同時斷定一個思想思想及其否定都是真的。但遵

守矛盾律的邏輯要求並不意味著否認客觀事物本身存在著的矛盾，也不意味著人們的思想不能反

映客觀事物的矛盾。矛盾律所要求排除的只是思維中的邏輯矛盾，而不要求排除、也不可能排除

客觀事物自身存在的矛盾及其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映。 

（見辭條〈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968） 

151 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兩個互相矛盾的思想不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必有一個是真的。在歐洲邏

輯史上，亞理斯多德最早明確表述了排中律的基本內容，他指出：「在相反敘述之間不能有間體，

於一個主題我們必須肯定或否定一個云謂。」（《形而上學》）例如：「所有的金屬都是固體」和「有



 70 

「非有」的矛盾命題中，必須選擇「有」或「非有」其中一項，不能雙是，亦不

能雙非。就算再細分為：「有、非有、亦有亦非有、非有非非有」四者（姑且將

四句視為排中律的補充，不討論「亦有亦非有」、「非有非非有」的邏輯問題152），

釋迦若循著傳統邏輯的基本規律回應，還是必須擇一而答。本文並非反對邏輯，

將佛教視為直覺主義，而是若忽略釋迦說法目的— — 解脫道的四悉檀（後詳）— —

以不是 A就必須是~A的基本邏輯，處理「是什麼」的問答上，勢必會成為指涉

客觀事實與指涉本質的語言。所以釋迦置而不答，正是對說法目的的再次提醒。

釋迦在默然中引導弟子思索其說法的用意。 

 

二、總論釋迦說法意圖— — 一佛乘 

釋迦說法的本懷，如緒論所述，可見諸《法華經》〈方便品〉： 

 

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

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

見道故出現於世。153 

                                                                                                                                            

些金屬不是固體」，是具有矛盾關係的兩個判斷，兩者不可能同時都是假的，其中必有一個是真

的，此外，不存在第三種可能，排中律也因此而得名。排中律的邏輯要求是：在兩個互相矛盾的

判斷中必須肯定其中之一為真的，不能對兩者同時都加以否定，即不能對同一對象既不肯定、又

不否定。排中律只是要求在兩個互相矛盾的思想中排除中間的可能性，及要求在兩者之間必須承

認有一個是真的。如果客觀事物確實存在第三種可能性，兩個判斷不是互相矛盾的判斷，那麼就

不能以排中律為根據而要求承認其中之一必然是真的。因此在現代的多值邏輯（非二值邏輯）中，

排中律就失去其作用而不被看做是邏輯規律和普遍有效的規定。 

（見辭條〈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1077） 

152 R. H. Robinson、吳汝鈞等人主張四句是辯證的，楊惠南、T. R. V. Murti等人反對排中律的有

效性，提出直覺主義邏輯的解釋，馮耀明則認為四句的邏輯結構頗為複雜，但都可以用標準邏輯

來分析。（馮耀明〈佛理、禪悟與邏輯〉，收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編《邏輯思想與語言哲學》，

台北：學生，1997年，頁 25-33） 

153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T9，p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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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特色在於開決釋迦說法本懷。對比其他經典：《般若經》教蕩相遣

執，《涅槃經》扶律談常，《解深密經》旨說阿賴耶系統，《勝鬘》、《楞伽》旨說

如來藏系統，《維摩詰經》教人不二法門，《華嚴經》旨說法界圓融，154《法華經》

並無特殊的教義、法樹、系統，它談的是後設的問題— — 釋迦一生說法的用意。

相傳釋迦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每次說法、每部經典，必有其關懷，都

不是無的放矢。天台宗所立五重玄義中的明宗、論用、辨教相，與華嚴宗所立十

門懸談中的教起因緣、教所被機、宗趣通局等，都可視作對經典意圖探索。《法

華經》以外的經典各自有其用意，但對釋迦一生為何要說法？為何要說種種不同

屬性、不同層次的教法？則在《法華經》才加以開顯。據《法華經》所述，釋迦

出現於世說法，終極目標在開決、顯示佛知見，令聞者了悟、證入佛知見，也就

是說，釋迦說法本懷在於令眾生究竟成佛，一生說法都是指向成佛的目標，所有

說法都是「一佛乘」。155 

智顗在《法華玄義》〈釋教相〉一章，說明《法華經》以外的經典對釋迦一

期說法的用意不辨： 

 

佛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說餘經典，各赴緣取益。至如《華嚴》，

                                                 
154 參考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學生，1997年 5月，頁 576，原文是：「《般若經》教吾人

以實相般若，《涅槃經》教吾人以法身常住，無有變異」。筆者認為《般若經》強調的是遣蕩的方

法，故以教人蕩相遣執為妥；《涅槃經》除了談常，亦重扶律。 

155 可徵於《法華經》〈方便品〉：「諸佛無異語，唯一無二乘，過去無數劫，無量滅度佛，百千萬

億種，其數不可量，如是諸世尊，種種緣譬喻，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是諸世尊等，皆說一

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T9，p8c） 

亦可徵於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4），取世親《法華論》的解釋，釋迦以出世之一大事因緣

有四義：一、無上義，除一切智更無餘事，故開佛知見；二、同義，二乘與佛，佛性法身平等，

故示佛知見，；三、不知義，二乘人不知究竟唯一佛乘，故令悟佛知見；四、不退義，為令眾生

證不退轉地，故令入佛知見。（T34，p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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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逗圓別之機，高山先照，直明次第不次第，修行住上地上之功德，

不辨如來說頓之意。若說四《阿含》，《增一》明人天因果，《中》

明真寂深義，《雜》明諸禪定，《長》破外道，而通說無常，知苦斷

集，證滅修道，不明如來曲巧施小之意。若諸方等，折小彈偏，歎

大褒圓，慈悲行願事理殊絕，不明並、對、訶、讚之意。若《般若》，

論通則三人同入，論別則菩薩獨進，廣歷陰入盡淨虛融，亦不明共

別之意。若《涅槃》在後，略斥三修，粗點五味，亦不委說如來置

教原始結要之終。凡此諸經皆是逗會他意，令他得益，不談佛意意

趣何之。156 

 

根據智顗的五時判教，暫且不論通別五時的問題：第一華嚴時，歷七處八會，

專為大乘根熟的眾生，開示初成正覺的內容，令得圓頓成佛之益；但小機如聾似

啞，毫無得益。以《涅槃經》五味比喻，華嚴時的當機眾固得醍醐味，但小機小

根者，卻是全生如乳。第二阿含時，又稱鹿苑時，專為小乘根機說生滅四諦、思

議生滅十二因緣、事六度等藏教法，令證灰身泯智的涅槃。以《涅槃經》五味比

喻，屬於酪味。第三方等時，特色在「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乃鑑於阿含時的

說法以灰身泯智之小果為究竟，非釋迦化導之本懷，故對偏小之教做一番彈呵，

並讚嘆大乘成佛之教，使二乘人發起恥小慕大之心。以《涅槃經》五味比喻，屬

於生酥味。第四般若時，特色是「轉教付財、融通淘汰」，轉教指釋迦加被聲聞

弟子為菩薩說般若空慧的大乘法，157具有大小乘法開會158的特色，付財指「窮子

喻」的「執作家事、止宿草庵」，159聲聞弟子領知一切佛法寶藏但忖己無份。融

                                                 
156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0800a -b。 

157 釋迦以慈悲力加護聲聞弟子，令其能領知並演說大乘法。 

158 開，開除；會，會入。開除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方便教，而歸入真實之一乘教法，稱為

開會。（見辭條〈開會〉，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5310） 

159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信解品〉，T9，p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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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指以「一切法空」而「會一切法皆摩訶衍」，160淘汰指以「一切法空」遣蕩大

小乘法的差別。雖開會大小乘法，但般若時止於法的開會，尚無人的開會，所以

二乘弟子未發起修大乘之心，161以《涅槃經》五味比喻，屬於熟酥味，尚非醍醐。

第五法華涅槃時，分為法華時與涅槃時。法華時的特色在說明釋迦出世本懷，開

會人法皆摩訶衍，一切眾生皆可作佛，一切佛法皆是成佛的一佛乘，所有說法都

是為此本懷而說。最後的涅槃時，特色在「追說追泯」，為法華會上退席的五千

比丘、被移人天、末代鈍根，重說藏、通、別、圓四教，旋又依法華的開顯泯除

四教差別。以《涅槃經》五味比喻，二者屬於醍醐味。 

法華會上，釋迦開前四時之方便，說真實之用意，《法華經》的開會可分前

十四品的「開權顯實」與後十四品的「開跡顯本」。開權顯實說明前四時的教（隨

應機緣之教說）、行（可證果之因行）、理（名言所詮顯之理）、人（當機之眾），

都屬權假方便，《法華經》開示的一佛乘— — 人法皆摩訶衍— — 才是真實用意。162

為開示一佛乘之真實用意，必須先說前四時的方便教以為引導；既然已在法華會

上開決前說是「為實之權」，則應以法華實說之用意看待所有權說。開權顯實、

廢權立實、會權入實，必須一體視之，才能明白：前四時教法都是為了法華一佛

乘而說，要在一佛乘的用意下理解；為說法華一佛乘，必須具體建立在種種對機

之教上面，否則一佛乘的用意無法實現。如此權實相資，方能暢達釋迦說法之本

懷。至於開跡顯本，是說明釋迦久遠劫來為使眾生成佛而番番陶鑄之意，亦顯示

釋迦說法之終極目的。 

                                                 
160 摩訶衍（[梵]maha-yana），乃摩訶衍那之略稱，指大乘之教法。會一切法皆摩訶衍，指小乘

法、非道邪道、各種煩惱，皆是大乘法。 

161 慧思（515-577）、吉藏（549-623）都認為《般若經》與《法華經》同格，都有人、法的開會；

智顗則認為《般若經》法同人未同，《法華經》才人、法同入摩訶衍。本文採用智顗的立場。 

162 例如：「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方便品〉，T9，p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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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法華玄義》：「當知此經唯論如來設教大綱，不委微細網目。」163《法

華經》開權顯實，但並無另設真實的教義觀法，關於法門網目、大小觀法、十力

無畏、種種規矩，都在其他經典講說，《法華經》只談「如來布教之元始、中間

取與、漸頓適時、大事因緣、究竟終訖」，164說明種種教觀之所以、釋迦權說之

用意。一言以蔽之，《法華經》開決了釋迦一生說法用意，為了這個用意，才有

其他經典的個別教相，與個別教相應時應機的施設安排。依牟宗三（1909-1995）

《佛性與般若》所言： 

 

《法華經》是空無第一序之內容的，它無特殊的教義與法數。〔… 〕

它的問題是佛意，佛之本懷；是權實問題，跡本問題，不是特殊的

教義問題；它處理此問題的方式是開權顯實，開跡顯本。它旨在成

立圓實教，以明佛之本懷。165 

 

牟宗三認為，《法華經》所論如來設教大綱，是第二序的，即後設的，唯論

權實問題以及如何處理權實問題，而不說第一序的具體教義，166例如生死因由、

煩惱體用、修道法門、解脫境界等。《法華經》是對前所說教的開決、批判、反

省，作用在消化種種佛教教義，加以融通成為目的在成佛的一乘教。167 

經過《法華經》以釋迦說法本懷對種種具體教法網目的後設批判，釋迦說法

的目的性就透顯出來了。釋迦說法的本懷在引導眾生趣入佛智，一切具體教義法

門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的施設，本懷若無種種教法則無法落實，種種教法若不為此

本懷則毋須述說。 

                                                 
163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0b。 

164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0b。 

165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76。 

166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86。 

167 尤惠貞《天台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台北：文津，1993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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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別明釋迦說法目的— — 四悉檀 

總論釋迦說法本懷即為《法華經》所開顯的一佛乘，若考量到因為對機分別

而有權實遠近不同目的，可分為四悉檀：（一）世界悉檀：隨順世間，令聞者得

歡喜之益。（二）為人悉檀：應機而說出世實踐之法，令聞者得生起善根之益。（三）

對治悉檀：應病與藥，令聞者得斷諸煩惱惡之益。（四）第一義悉檀：破一切戲

論，令聞者得入實相理之益。釋迦說一切法，皆是為了四悉檀因緣，一切經典若

為四悉檀而說，則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徵如《大智度論》： 

 

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

四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

無相違背。168 

 

四悉檀可豎列於不同層次的教相，如智顗《法華玄義》就曾將四悉檀分別配

屬藏、通、別、圓四教；169亦可平開於同一層次區別深淺權實，智顗《法華玄義》

亦在藏、通、別、圓四教各論四悉檀。170本文採取後者，令得當教歡喜益者，為

該教世界悉檀；令得當教生善益者，為該教為人悉檀；令得當教破惡益者，為該

教對治悉檀；令得當教入理益者，為該教第一義悉檀。由《法華經》開一佛乘的

本懷，可推知釋迦說法本懷在圓教第一義悉檀。第一義悉檀就是令聞法者滅除戲

論，得入理之益。吉藏（549-623）《中觀論疏》說明戲論有二：（一）愛論：於

一切法有取著心。（二）見論：於一切法生決定解。171事實上一切言說都可能是

                                                 
168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T25，p59b。 

169 「生滅四諦對世界，無生四諦對為人，無量四諦對對治，無作四諦對第一義。」（智顗《妙法

蓮華經玄義》（卷 1），T33，p687c） 

170 「廣對四種四諦者，四種四諦一一以四悉檀對之。」（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T33，

p687c） 

171 吉藏《中觀論疏》（卷 1），T42，p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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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論，所以《中論》〈觀法品〉說：「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

滅如涅槃。」172筆者並不認為此頌是對涅槃的描述，亦非一概將心思口議視為戲

論，而是說明必須遮除在心行言語的愛論與見論，方為入實之道（這關係到佛典

語言的功能性，待第肆章詳論）。因為凡夫的心行言說往往帶著戲論，所以才有

維摩詰入不二法門的演示；173但是除滅戲論的釋迦，為了四悉檀因緣，以三百餘

會演示無量教法，一一皆非戲論，皆與實相不相背，如智顗《摩訶止觀》所言： 

 

龍樹云：「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生。《大》經生生不可說，乃至不

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謂四悉檀因緣也。雖四句

冥寂，慈悲憐憫，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174 

 

四、佛典語言的目的性 

經由上述論證，釋迦建立一切言說分別，施設種種教相，都為四悉檀因緣。

若忽略了釋迦說法的目的性，將佛典語言視為某種客觀性與本質性的論述，則佛

典語言有成為戲論的危險。是故，在詮釋佛典之時，必須考量釋迦說法目的。總

說其目的，只有引導成佛而無其他；分別說明，則有四悉檀因緣。本文建構以觀

詮教的第一步，就是主張詮釋佛典語言時，以四悉檀為所詮釋的文本作某種定

位，將佛典語言放置在某種目的性中。 

 

                                                 
172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卷 3），T30，p24a。 

173 「（文殊）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

經》〈入不二法門品〉（卷 2）T14，p551c） 

174 智顗《摩訶止觀》（卷 5），T46，p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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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建構「以觀詮教」的詮釋原則（Ⅱ） 

      — — 從般若智論佛典語言的功能性 

 

第一節、《大品般若經》的要旨— —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 

 

釋迦說法的目的在使眾生獲得四悉檀益，此目的必須通過對煩惱的遣蕩才能

實現。釋迦所說一切法，都是為了引導眾生蕩相遣執，蕩相遣執的功能性可視為

所有經典的共通原則。此功能性在般若部的經典中特別明顯。 

鳩摩羅什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亦名《大品般若經》）〈散花品〉言：「不

壞假名說諸法相」，175玄奘所譯《大般若經》〈學般若品〉言：「不壞假名而說法

性」，176鳩摩羅什所譯《大智度論》引《大品般若經》為「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

相」。177法性、實相，同名異譯。 

般若（[梵] prajba），義譯為慧、智慧、明、黠慧，指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

的高深智慧。178《大品般若經》不礙緣起假名而說諸法畢竟空，即著諸法而徹底

不分解地說明般若智不捨不著之妙用。據牟宗三的觀點，般若教是在觀法上、作

用上做諸法的遮詮，至於對於法之存在的系統說明，不是般若教的工作。說明法

的存在問題，由分解徑路者，如唯識宗依阿賴耶說明一切法，華嚴宗依如來藏真

心說明一切法；由不分解的詭譎方式者，如天台宗說性具十界。179般若經典不作

分解與不分解的存有論說明，只在作用上不分解地就一切法而蕩相遣執，諸法實

相是依般若蕩相遣執而遮顯，180般若經典不建立任何在存有論上說明諸法的系

                                                 
175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8），T8，p277b。 

176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84），T5，p473b。 

177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55），T25，p452a。 

178 見辭條〈般若〉，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4301。 

17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6-17。 

180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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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只談一種不捨不著、不分解、無沾帶、無止境、無立錐之地的「畢竟空」的

作用，所以是無諍的共法。如牟宗三所言： 

 

凡有教法處，它即跟上去融通淘汰之，如影隨形，無獨立的意義。

因此它是無色的，它可被視為是真正的共法，一切大小乘皆不能違

背之的共法。181 

 

根據天台五時判教，般若教的性格是融通淘汰、蕩相遣執。筆者贊同牟宗三

的觀點，般若教部無任何系統、任何教相，只負責蕩相遣執的作用，無論五時八

教大小乘法，皆以般若融通淘汰之。此蕩相遣執的特色表現在小乘法中，即是天

台宗所判的藏、通教，表現在大乘法中，即是天台宗所判的別、圓教。所以般若

教是大小乘共法，其自身不負任何大小乘之所以為大小乘的責任，自身亦非大非

小，這觀點與天台宗分判共般若、不共般若不同。182般若教之為佛教共法，在於

蕩相遣執的特色，佛教建立任何教相法數的底層精神都是以般若智遣蕩執情，一

切法的建立都是為了透過般若的遣蕩而遮顯實相。《大品般若經》詳列法數，可

考察〈句義品〉：「一切法者，善法、不善法，記法、無記法，世間法、出世間法，

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共法、不共法」，183總標之後詳列法數，目

的在以一切法數說明「一切法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184

也就是「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 

般若教是無諍法，可徵於《大智度論》： 

 

                                                 
18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632。 

182 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1。 

183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4），T8，p242c。 

184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4），T8，p2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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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種說法，一者諍處，二者不諍處。諍處如餘經中說，今欲明無

諍處故，說是般若波羅蜜經。185 

 

牟宗三認為般若教之無諍，在於不依分解的方式建立諸法；餘經之諍，在於

以分解的方式而有所建立。186般若教不分解、不建立，只談一個蕩相遣執的作用，

至多談及因蕩相遣執而遮顯的畢竟空，根本無所說、無系統相，所是無諍法。187

餘經（《法華經》例外）則以分解的方式有所建立，依分解的方式，則有系統性，

有系統性即有限定相，所以有可諍處，188即有戲論的可能性。 

釋迦對機說法，必須以分解的方式建立各種教相法數，否則只能默然。各種

教相法數的建立若無般若為底層精神，則不免戲論的嫌疑。般若教不排斥任何教

相法數，毫無阻礙地即著一切法數不分解地蕩相遣執，以般若智穿透之，遮顯如

實知見，說明了釋迦建立一切教相的功能— — 為蕩相遣執達畢竟空而說諸法數。

在般若智蕩相遣執的作用下，一切系統皆可建立，皆非戲論。所以各種教相的建

立，都應視為蕩相遣執功能的各種姿態、面貌，各種教相只是要教導讀者蕩相遣

執的各種方式，不同的教相系統，不過是不同的蕩相遣執的指南而已。 

 

第二節、龍樹中觀學派的遮詮 

 

釋迦所說一切法都必須在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考量下才不成戲論，可徵於龍樹

的《中論》。 

釋迦住世時宣說深奧的緣生性空之理，含賅無我與業果之說，此二看似矛盾

的主張— — 既然無我，被業果支配者誰？— — 在釋迦歿後，不斷於佛教內外產生

                                                 
185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T25，p62b。 

186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3。 

187 牟宗三稱為「作用的圓實」。（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6） 

188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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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因而產生：一、即蘊我，如：說一切有部主張的依蘊假我，二、離蘊我，

如：經量部主張勝義補特伽羅，三、非即非離蘊我，如：犢子部的不可說我。這

些建立雖不同於教外二種我執（儘管是說一切有部主張三世實有，法體恆存，亦

與教外實體論相異），但因為建立不夠完善，容易產生計執的流弊，所以釋迦之

後六百年的龍樹，根據般若經典倡導大乘畢竟空義，開決甚深的緣生之理，掃蕩

各種計執戲論。《中論》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中論》的核心，一言以蔽之— — 觀緣生（[梵]pratitya-samutpada）以示性

空。《中論》對緣生性空的推論，可以〈觀因緣品〉二頌為代表：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

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189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如諸法自性，

不在於緣中。以無自性故，他性亦復無。190 

 

首頌觀察諸法緣生，次頌即著緣生而論無自性。即印順所說： 

 

佛說一切法從因緣生，目的在破邪因、無因，常見、斷見等錯誤，

又開示一切法的寂滅性。191 

 

對一切存有與存有者，《中論》主張透過緣生來觀察，「從緣起的生滅顯示寂

滅，才是佛說緣起的目標所在」。192《中論》諸頌，或首頌觀因緣，或其他如觀

                                                 
189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T30，p1b。 

190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T30，p2b。 

191 印順《中觀論頌講記》，新竹：正聞，1998年 1月，頁 48。 

192 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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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來、六情、五陰、六種… … 等對諸法的觀察，都是透過緣起來觀察存在，以顯

示存有的體性是空寂的，以破除常、斷諸邪見。於此先掌握一要點：觀緣生是為

顯示諸法體性空寂。 

這裡所謂諸法的體性空寂並非以空性為存有的根源，再進一步研究《中論》

逼顯法性空寂的目的，《中論》〈觀行品〉有頌言：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193 

 

說空是為了蕩相遣執的作用，離諸戲論，而非落腳於存有論意義上，以空為存有

的保證或根源。智顗《法華玄義》言： 

 

龍樹作論〔… 〕，以不可得空洗蕩封著，習應一切法空，是名與般

若相應。194 

 

這與印順說明龍樹「點空說法」195的用意相符： 

 

但說無的用意，是因指見月的，並不叫你想像執著有個實在的無。

真正性空的空，八不的不，無自性的無，都是不能滯在假說相待上

的，是要你離執而超越的，離去自性的，這叫做「破二不著一」。

若從相待上去理會，這叫做「如狗逐塊，終無了時」。〔… 〕所以，

像八不中的不生，不能看為與生對立的一法，或者單不此生而不能

不一切。196 

                                                 
193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卷 2），T30，p18c。 

194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T33，p742b。 

195 語出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淨諸法已，點空說法，結四句相。」（T33，p742b） 

196 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58。 



 82 

《中論》首頌以八不說明觀緣起而顯示的諸法寂滅性：不生不滅、不常不斷、

不一不異、不來不出，並非為了回應「什麼是實相」的本質性提問，因而指涉實

相「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龍樹是在遣蕩「於

一切法生決定解」的戲論，就是破生滅二邊，並不是在二邊之外另找一個落腳處。

龍樹說「諸法性空」，不是以聯繫動詞式的命題說「諸法『是』性空」，而是解構

一切「諸法『是』某某」的本質性指涉。也就是說，性空的提出是要顯示「說什

麼都不對」。所以可再掌握一要點：顯示諸法體性空寂，是為了對治戲論。 

合而言之，觀緣起為了顯示性空，顯示性空為了遠離戲論。般若學派性空之

說，不是實體論或本體論概念下的終極真實，甚至不是存有論式對諸法真相的說

明，因為它根本不是在說「諸法『是』什麼」或「諸法『不是』什麼」的本質性

命題。緣生性空是遣蕩戲論的分析語，不是諸法實相的描述語。197《維摩詰經》

〈觀眾生品〉有一段記述值得參考：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

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

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

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

本立一切法。198 

 

以無住為諸法之本，是諸法無本之意。在這段表演性的對談中，維摩詰遮止文殊

                                                 
197 可參考牟宗三《佛性與般若》所言：「『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這並不是說以空性為實體

而生起萬法也；乃是說以無自性義，所以才成就緣生義，以緣生義得成，故一切法得成也。這『因

此所以』是『緣起性空』一義之詮表上的邏輯因果關係，非客觀的實體生起上之存在的因果關係。

此不可誤解。此一總原則為當今佛家所共同遵守之通義。」（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95） 

198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2），T14，p5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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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存有根源的問題，牟宗三在《佛性與般若》解讀道： 

 

「無住」是遮詮字。所遮詮而顯示的即是一切法之無自性，此即是

無本矣。故無本等同無住，亦遮詮字。此並非以「無住」為表詮字，

在問其有本無本也。199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回觀《中論》的「緣生性空」，「緣生性空」並不是說明客

觀事實，而是在說明一切法無本；說一切法無本不是在討論有本或無本，而是在

批判本質性的命題，並遮止尋找存有根源的戲論，指示出蕩相遣執的教相功能。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有言： 

 

一切法義的成立，不是為了論議，論議是可破的，惟有修行以契入

實相— — 第一義，才是龍樹論意的所在。大乘的修行，一切依般若

為導。200 

 

對於一切存有，般若學的責任是：在認識存有的態度上遣蕩任何的執見與戲論，

至於存有論興趣的真理是什麼，並不是般若學的興趣。其他經典或唯識、華嚴、

天台系統在存有論上的建構，都要以般若蕩相遣執的作用作水平的穿透，201才不

成戲論。從般若功能對一切教相的穿透，佛典語言蕩相遣執的功能性意義就成為

詮釋時必須的考量。 

 

                                                 
19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677-678。 

200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新竹：正聞，1998年 8月，頁 135。 

201 水平的穿透，是指不分別教相的高下深淺，亦不作存有根源的開決，而純粹開顯出教相的施

設是為了蕩相遣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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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從傅偉勳的功能說論教相為觀行指南 

 

由《法華經》所開顯的「一大事因緣」，再徵以悉達多出家本懷，釋迦一期

說法的目的，不外乎本諸生死大事的關懷，引導聞法者做「如何成佛、如何解脫」

的意義探索與宗教實踐。《法華經》本身雖然不建立法門網目、種種規矩，但在

其他於說明法相方面有所著力的存有論式佛教體系中，可以看出佛教對生死課題

的探索，有一種基本模態：生死之苦果（苦）是因為煩惱召集（集），必須對治

煩惱（道）才能趣入解脫（滅）。例如天台宗所建立的體系： 

[圖表五] 

三界分段生死        見思惑            修空觀對治       證真諦涅槃 

 
界外變易生死        根本無明惑        修中觀對治       證大般涅槃 

 

釋迦的說法，為生死的原因與解脫的可行性提供一種在邏輯上能成立的因果

模態，其目的通而說之，是要引導聞法者對治煩惱執情，即使大乘佛教所說的無

作四諦202等概念亦在其中。生死的因由、或是眾生不入佛智的原因，即為修道所

要對治的煩惱，在天台宗立見思惑、無明惑，在唯識宗立煩惱障、所知障，不外

是我執與法執。法執是將存有與存有者視為客觀事實，我執是將五蘊身心視為客

觀事實，這些執情是生死的病根，也是生死眾生的知見。釋迦以一佛乘本懷說法，

種種教網的建立無非要應病與藥，對治執情。傅偉勳〈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

家— — 宏觀的哲學考察〉一文提到： 

 

                                                 
202 無作四諦是天台宗判釋的圓教所理解的四諦：「陰界皆如，無苦可捨；煩惱即菩提，無集可斷；

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生死與涅槃、煩惱與菩提，不是相對概念，

故無離生死、證涅槃的分別，亦無煩惱為迷、斷煩惱為悟的分別。看似是對四諦相互關係的否定，

實則是對四諦的深度探索與對微細法執的省察，並非否定「生死之苦果（苦）是因為煩惱召集

（集），必須對治煩惱（道）才能趣入解脫（滅）」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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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一切教義的產生必須假定應病（「病」指凡夫種種煩惱障、所

知障之謂）、應機（「機」指根機、機緣、時機等種種內外條件而言）

的實際需要，可視為一種宗教的（即超世俗的）精神醫學暨精神治

療；同時，此一精神醫學暨精神治療也需建立在佛教獨特的哲學智

慧（根本無分別智顗及自此流出的分別智）所顯出的「如實知見」

上面。203 

 

釋迦說二種生死之苦，是為了提起聞法者知苦欲離的自利或利他之心，成為

修道求解脫的動力；說煩惱的種類體用，是為了讓聞法者知道生死的原因，建立

對症下藥的修道邏輯；說種種修道法門，是為了引導聞法者對症下藥，轉變虛妄

分別的知見，以悟入佛智；說解脫境界，是為了提振聞法者欣慕之心，精勤修道。

生死情狀、生死原因、解脫之道、解脫境界是否為客觀事實，留待第陸章討論，

本章的重點在彰顯釋迦說法的目的— — 為一佛乘的本懷，引導聞者轉迷為悟。參

照緒論所述：知見層次就是存有層次，釋迦要引導眾生解脫成佛，就必須引導眾

生入佛知見；要入佛知見，則須或頓或漸，當機修行止觀，以對治我法二執。止

是息滅妄念攀緣、停心於所緣諦理，觀是以智慧利用貫穿煩惱、契會諦理，204所

以止觀功深，自然轉變見地，破迷轉悟。經過法華的開顯，一切止觀法門，不論

是小乘觀色法生滅無常，或大乘觀心性門，205都是一佛乘，只有適機與否的問題，

而無法門高下的分別。以釋迦說法的終極用意做教相的基礎反省— — 為一佛乘而

                                                 
203 傅偉勳〈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 — 宏觀的哲學考察〉，「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研討會，

頁 4。 

204「止觀各三義。息義、停義、對不止止義。息義者，諸惡覺觀妄念思想寂然休息。⋯⋯此就所

破得名，是止息義。停義者，緣心諦理繫念現前停住不動。⋯⋯此就能止得名，即是停止義。⋯⋯

觀亦三義。貫穿義、觀達義、對不觀觀義。貫穿義者，智慧利用穿滅煩惱。⋯⋯此就所破得名立

貫穿觀也。觀達義者，觀智通達契會真如。⋯⋯此就能觀得名，故立觀達觀也。」（智顗《摩訶

止觀》（卷 3上），T46，p21b-c） 

205 見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明禪波羅密門第三〉，T46，p479a -4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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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教相，成佛必須修觀破執— — 則一切教相都可視為引導觀行而立，可視所有教

相為觀行指南。本文所指的觀行不僅是佛典所羅列的觀法系統，而是廣指定慧之

學— — 止息紛亂攀緣，專注思維我空法空的諦理，以遣蕩執情，佛典的功能性意

義即在此處。 

《中阿含經》有著名的「筏喻」：有人欲渡河，便於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椑

筏，乘之而度，安穩至彼。既登彼岸，應如何對待度河之筏呢？是因為思及此筏

對我渡河有益，所以要肩負此筏而去？還是著此筏於水中、岸邊，捨之而去？206

答案很明顯，所以釋迦說： 

 

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

筏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207 

 

筏喻與「標月指」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208《圓覺經》云： 

 

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複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

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209 

 

釋迦所說之法，八萬四千法門，目的不外教導遣蕩我法二執，都有渡河之筏、標

月之指的功能性意義。所以傅偉勳清楚地宣言： 

 

一切佛教語辭亦不能違背釋迦牟尼以來佛教所一直堅持著的「無

我」（即後來空宗所云「空無自性」）立場，因此只具功能性意義

                                                 
206 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54），T1，p764b-c。 

207 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54），T1，p764c。 

208 二者的差異細辨，見本章第五節。 

209 佛陀多羅（唐，生卒年不詳）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 1），T17，p9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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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meaning），決無實體性意義（substantive meaning）。210 

 

至於在蕩相遣執的目的性之外，是否也指涉著某種事實，例如：以「無常無

我」、「一切法空」、「一切法唯心造」、「法界緣起」當做存有的真相，以四諦因果、

六道輪迴、十二緣起當做存有的客觀規則，或是把華藏世界、須彌山、香水海、

四大部洲、三界九地當做存有環境（依報）的客觀描述，不是簡單的「是」或「否」

問題。若「是」，則陷於符應的真理觀的窠臼；若否，則釋迦所建立的教法的合

法性將受到質疑。本文留待第陸章處理。 

釋迦說法不外為了四悉檀因緣，四悉檀利益的實現必須在觀行上蕩相遣執，

可以明確指出：釋迦所說教相都是觀行的指南，是功能性意義的言說，包括：說

苦諦、滅諦以激起觀行之心，說集諦以確立觀行之所以然，說道諦做為實際觀行

的指南。教法不只是觀行的引導，同時即是觀行的內容，依然以四諦教法為例：

觀苦諦「非常、苦、空、非我」四行相，以對治「常、樂、我所、我見」等不正

見；觀集諦「因、集、生、緣」四行相，以對治「無因、一因、變因、知先因」

等不正見；觀滅諦「滅、盡、妙、離」四行相，以對治「解脫是無、解脫是苦、

靜慮及等至之樂為妙、治解脫是數數退墮而非永恆」等不正見；觀道諦「道、如、

行、出」四行相，以對治「無道、邪道、餘道、退道」等不正見。211 

佛教教義的底層精神是蕩相遣執以入佛智，所以對於教法的詮釋，本文提出

「以觀詮教」的佛典語言詮釋原則。教指一切佛所說教相，形諸文字語言的教法

與觀法都包括在內；觀指「為了觀行」，是目的義、功能義，而非僅是佛典中的

觀法系統。以觀詮教的詮釋原則就是：將釋迦說法、佛典語言，放在引導觀行或

                                                 
210 傅偉勳〈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 — 宏觀的哲學考察〉，「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研討會，

頁 4-5。 

211 見般若流支（ [梵]Prajbaruci，北魏，生卒年不詳）譯《正法念處經》（卷 34），T17，p197a-b； 

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9），T27，p408c； 

辭條〈四諦〉，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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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為觀行內容的功能性意義下詮釋。「觀行的指南即是教相」，徵如智顗《摩訶

止觀》： 

 

若觀心因緣生滅無常修八正道者，即寫三藏之經。若觀心因緣即空

修八聖道，即寫通教之經。若觀心分別校計有無量種，凡夫二乘所

不能測，法眼菩薩乃能見之，是修無量八正道，即寫別教之經。若

觀心即是佛性圓修八正道，即寫中道之經，明一切法悉出心中，心

即大乘心即佛性，自見己智慧與如來等。212 

 

藏教經典是教導觀心生滅無常，通教經典是教導觀心因緣即空，別教經典是

教導觀心無量，圓教經典是教導觀心即中道。經典是為了指導觀行，這種詮釋角

度，強調佛教教義的目的性、功能性與實踐取向的價值，而不涉及客觀意義的存

廢爭辯。此處先簡單舉二例：第一、將佛教「緣起性空」的主張，視為引導讀者

思維觀察諸法緣起而空無自性的觀行指南，如此修觀可對治我法二執，終致解

脫；而不將緣起性空視為佛教訴說著本質性（即聯繫動詞式的命題）的客觀真理

213。第二、如《維摩詰所說經》：「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214《大乘阿毘達磨

集論》：「逆害於父母，王及二多聞，誅國及隨行，是人說清淨」215等，諸多煩惱

相即菩提的語言，可以用以觀詮教的視角詮釋，這些語詞是要引導讀者觀察婬怒

癡與解脫皆無自性，故能相即；弒父弒君等惡行與清淨行皆無自性，亦是相即不

                                                 
212 智顗《摩訶止觀》（卷 3下），T46，p31c。 

213 至於是否能將之視為本質性的主體性真理，也就是傅偉勳所說：「佛教道理都是實存主體心性

體認所形成的主體性道理」，留待第陸章討論。 

214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2），T14，p548a。 

215 無著（[梵]Asavga，336-405）造，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7），T31，p694a。 

關於無著的生卒年，近代學者意見不一，本文暫且採用印順所推定。（印順《印度佛教史》，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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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而不是追問一個本質性的客觀的事實— — 煩惱與菩提是相同的嗎？行婬怒癡

之事真的可以獲致解脫嗎？ 

 

第四節、信仰是終極關懷的態度— — 論狄立希的「新教原則」 

  

佛教是宗教，佛典是宗教經典，對於宗教經典語言的詮釋，基督宗教新派神

學家狄立希由終極關懷的討論，提出「新教原則」，與「標月指」有異曲同工之

妙，凸顯宗教教義的功能性意義與實踐價值。 

宗教信仰是一種為了獲致終極目標而形成的終極關懷。傅偉勳認為，為了保

證單獨的實存主體對死亡問題的精神超克，必須要有狄立希所強調超越世俗關懷

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以涉及高度精神性的宗教216探索，尋找實存

主體的真實精神寄託。217傅偉勳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說道： 

 

宗教源乎對於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由是探索超越個體生死的終極

真實，據此發現生死的終極意義，定立人生的終極目標，開出適當

可行的解脫進路，而使每一單獨實存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終極承擔的

緣故。218 

 

「終極關懷」一詞是狄立希所提的概念，終極關懷是「將體驗終極真實當做

                                                 
216 此處宗教的定義是指具備如傅偉勳所舉的宗教十要素者：一、開創人格，二、基本聖典，三、

終極關懷，四、終極真實，五、終極目標，六、終極承擔，七、解脫進路，八、世界觀，九、人

生觀，十、精神共同體。（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3-104）所以初民信仰、原

始崇拜等原始宗教不包括在本文所言的宗教內。 

217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2。 

218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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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目標的人格集中行為」，219真正的宗教信仰行為就是終極關懷，狄立希在《信

仰的動力》（Dynamics of Faith）一書開宗明義： 

 

信仰就是一種終極關懷的態度：信仰的動力就是終極關懷的動力。

220 

 

在狄立希的定義下，終極關懷指「對終極真實的關懷」。傅偉勳對終極關懷

的解釋，與狄立希稍有差異，「探索超越個體生死的終極真實」才是狄立希所定

義的終極關懷的內容。依著狄立希的定義，佛教的終極關懷不是對生死問題的關

懷，而是對「無常無我」、「緣起性空」、「法界緣起」、「性具」等佛教所揭示的終

極真實「要如何體證」的關懷，但為何要探索真理？體驗真理？往往來自實存主

體對生命有限的困頓，以及企圖投向無限的領域，可見終極關懷是由於「一大事

因緣」的目的而發出的，例如：佛教是為了生死問題的超克、為了轉迷起悟，也

就是為了體證終極真實，才需要終極關懷的信仰行為。 

以下先介紹狄立希所定義的終極關懷，再由終極關懷的不確定性提出新教原

則。 

 

一、終極關懷的定義— — 將體驗終極真實當做終極目標的人格集中行為 

（一）終極關懷的絕對性 

終極關懷一詞，狄立希認為是由《舊約》〈申命記〉第一條誡命衍生的：「你

要盡心（all your heart）、盡性（all your soul）、盡力（all your might），愛耶和華

你的神」，221呈現了終極關懷的絕對性。在基督宗教中，「信仰就是對耶和華以及

                                                 
219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Row, 1957, p4-8. 

220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 

221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2。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1994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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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要求、威脅和承諾的絕對關懷」。222關懷一字點出了一個關係的兩面：能關

懷的主體與所關懷的對象，223所以終極關懷的絕對性包括了關懷態度的絕對性224

與關懷對象的絕對性225。 

「絕對」並非與「相對」成一組相對概念，不是孤懸於相對之外藉由相對而

始能定義者，若然則會陷入自我矛盾中。絕對指的是相對的泯除，終極關懷的絕

對性，是指無主客觀之分，回到宗教的領域來解釋比較容易清楚。狄立希認為信

仰就是終極關懷的態度，終極關懷一詞結合了信仰的主、客觀意義： 

第一、主觀意義：人們藉著它而相信的信仰（fides qua creditur），代表人格

集中行為（信仰是一種集中行為）226的正統名詞，是上述的關懷態度。 

第二、客觀意義：被人們相信的信仰（fides quae creditur），代表人格集中行

為之終極目的的正統名詞，是上述的關懷對象。 

客觀的關懷對象必須是絕對的，例如基督宗教所謂的神性，至高無上、自有

永有、無限，這是真信仰的內涵。主觀的關懷態度亦是絕對的，「信仰是人類心

靈最專注的一種活動，不但超越了生活各部分的個別影響及其總和，而且也對生

                                                 
222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3。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5。 

223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8-9。 

224 「一旦某個問題成為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時，他就必須完全臣服於這個最高指導原則

之下，而且，即使所有其他問題都因此而退居次要或被棄置不顧，各個核心議題還是可以為他帶

來高度的滿足感。」（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3） 

225 終極關懷是指「對終極事物的關懷」，對象本身是絕對性的，即傅偉勳所定義的「終極真實」。

此處必須審視何種事物是絕對性，在狄立希的論述中，絕對性是指至高無上的特質。凡是有限的、

無常的、相對的事物都不成至高無上。在一般使用語言的慣性上，關懷者是主體，關懷的對象是

客體，但既說其絕對、至高無上，則必須超越「主體— 客體」的相對層次，所以無法超越「主體—

客體」層次的，就不能成為終極事物，對它的關懷也就不稱終極關懷。 

226  信仰是個人人格中包容一切的集中行為，包括有意識的（ conscious） — — 無意識的

（unconscious）、自我（ego）— — 超我（super-ego）、理性的（ rational）— — 非理性的（ nonrational）。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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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每一部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227總之，絕對的關懷必須以此關懷為人生最

高指導原則。除了主客各自絕對外，有內涵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亦即對終極真實

的關懷才是關懷的終極），唯有信仰行為才能為信仰賦予實質內涵（亦即透過絕

對的關懷才能賦予終極真實實質內涵）。主觀與客觀互為成立的必要，所以主客

對立隨之泯除，「終極的信仰行為和信仰行為的終極意義並無二致」，228狄立希舉

例：如神秘主義者用象徵的方式詮釋終極意義，它們對神的了解就等於神對自己

的了解；保羅教徒表示他未來將會了解一切事物，如同上帝了解他的一切一樣。

當人親身體驗終極、絕對的經驗時，主、客體之間的界線便隨之泯除（狄立希名

之為神聖〔holy〕經驗），所以，終極關懷既有主、客體（形之於外的表現），同

時又泯除了主、客體的相對性。229 

 

（二）關懷的定義 

在終極關懷的完整定義下，「關懷」不能抽離「終極關懷」而單獨定義；為

了避免將關懷作一般性解釋，此處不得不特意解釋。 

由終極關懷的對象（終極真實）可以確立終極目標，終極關懷是一種具有目

的性的態度：以某終極目標當作人格集中行為的目的。關懷的定義是在某目的下

的人格集中實踐行為，終極關懷，就是以終極目標為造高指導原則，決定人的生

活每一部份，以求了解、接近、體驗終極真實，獲致終極目標。朝向終極目標的

                                                 
227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4.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6。 

228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1.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11。 

229  狄立希說超越了主、客體的斷裂（ beyond the cleavage of subject and object）（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1），筆者認為有另立一組相對概念的危險，故說泯除相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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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集中實踐，才是終極關懷的態度，亦稱信仰。獲致終極目標的種種宗教實踐

方式、工夫或手段，稱為「解脫進路」。230 

 

二、信仰是終極關懷— — 宗教教義功能性的凸顯 

終極關懷是指：「對由終極真實確立的終極目標，以人格集中行為去實踐」，

似乎顯示著堅定不疑的態度。弔詭的是，狄立希主張真正的終極關懷必定含有懷

疑、不安的成分，名之為「存在上的懷疑」（existential doubt）： 

 

它不質疑某項主張的真偽，也不否定具體的真理，但是它能感知每

項存在性真理（existential truth）中包含的不安定成分。231 

 

終極關懷的對象既然是至高無上的，那麼終極關懷的態度就是一個「被無限

攫獲住的有限生命企圖上達無限境界所做的努力」，232雖然有一股無限的力量參

與其中（即上述主客互成），但在一般的基督宗教的概念下，有限的生命所做的

努力是有限的行為，所以必須面對一切有限行為可能會遭遇的限制，懷疑必然存

在於終極關懷的態度中。即狄立希所言： 

 

只要體會神聖經驗之無限境界的是一有限存在，其中的信仰成分可

能就不太穩固了。233 

 

                                                 
230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8。 

231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20.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19-20。 

232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6.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16。 

233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6.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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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當下有限的層次無法立即感知終極關懷的內涵（終極真實與終極目

的），把一種無法明確感知的目標當人格集中行為的目的，自然會有懷疑，所以

懷疑必然是有限主體的一種終極關懷態度，這是肯定懷疑合理性的動態信仰結構

的分析。「有限存在」這個根本結構使存在上的懷疑與信仰成為一體兩面，懷疑

是信仰結構中的成分，二者皆為終極關懷的態度。234這番洞見指出了真正的懷疑

顯示著一個人對終極目標的殷切關懷，沒有懷疑，則此有限主體對終極目標的關

懷是值得疑問的。 

除了狄立希所提出的因為主體的有限性所必然產生的懷疑外，不同宗教或同

一宗教內所詮釋的終極真實與終極目標各異其趣，若人將宗教真理視為客觀事

實，則各種宗教真理無法同時客觀化並存，235在人的理性層面會產生抉擇時的不

確定性與風險性。即使不視宗教真理為客觀事實，而將之視為意義探索的引導，

如傅偉勳所主張的「真理是隨著心性體認的高低轉移而形成的主體性道理」，236面

對真理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實存主體如何在多元多層的意義真理中揀擇定位？評

判優劣勝拙？定位與批評的標準又該如何拿捏？懷疑依然合理存在。 

以上三種懷疑：一、存在上的懷疑，二、客觀真理抉擇的懷疑，三、開放真

理判釋的懷疑，都產生於對終極真實、終極目標的關懷中。原則說來，只要追求

的目標是超出自己經驗的，237就會有懷疑，可用存在上的懷疑總攝終極關懷的懷

疑性質。 

面對懷疑之必然，宗教要如何與之共處？狄立希言： 

 

                                                 
234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17-22.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17-21。 

235 就是將宗教所說的真理當成客觀的事實，如傳統基督宗教堅持超事實的啟示真理為唯一的絕

對客觀真理。如此一來，真理客觀化的結果，就是只能有一個是事實，其餘皆屬妄談。 

236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84。 

237 此處是為了方便解釋而說，若依大乘佛教、海德格的存有論或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並無經

驗之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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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個團體之終極關懷的信條，必須將其內部批評包括在內。而

且無論是團體信仰的宗教儀式、教義或道德觀，都應該明白顯示它

們本身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它們的功能是去引導人們朝向至高無上

的目標邁進。238 

 

這是狄立希的新教原則，如同傅偉勳所言「（佛教）語言只具功能性意義」，終極

關懷是宗教實踐，宗教儀式、象徵、教義都是為了引導宗教實踐的功能性存在。

借用此原則，可將終極關懷理解為一種動態的、開放的、具有詮釋學上反客觀主

義239的實踐態度，將此動態的信仰觀用於各經典宗教（great religions）的內在討

論，宗教教義的實存性深意，亦即宗教教義的目的性、功能性與實踐取向的價值，

將在詮釋的開放性中多元多層地彰顯。 

 

第五節、「語言是存有的開顯」與「語言是存有的符應」二種語言觀的分辨 

 

印度與中國佛教明顯都有視語言文字為工具的傾向，視語言文字為「標月

指」。本文在論述釋迦說法的功能性意義時，亦言及釋迦所說之法為標月指。不

過，其中有值得細細分疏之處。佛教傳統視語言文字為表達工具，乃就著「語言

是表達意義的功能性存在」而言，「語言— 意義」的關係是「手段— 目的」的關

係，屬於「語言是存有的符應」的語言觀。稱經典為標月之指，是將語言文字視

為「指」，所標示的意義、概念視為「月」；就如區分「教」、「義」時，教為能詮

                                                 
238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p29.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頁 26。 

239 此指高達美的詮釋學主張，詮釋活動是讀者歷史性與與文本意義同一性的辯證。在高達美的

詮釋學立場，並無預設詮釋活動之外的客觀事實；而狄立希顯然存有此預設。是故筆者只是借用

狄立希的新教原則助成具開放性的辯證詮釋學，並非指狄立希的觀點能銜接高達美的詮釋學立

場。 



 96 

之聲名句文，義是所詮之一切義理。240本文在論述佛典語言的功能性意義時，不

是就著「能指的語言— 所指的意義」來稱經典為標月指，不處置語言與意義的符

應等符號學、語言學問題，而是站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所主張的— —

語言即是表達而非表達的工具241— — 立場，就著語言本身的呈現，將佛典語言視

為觀行指南的開顯，屬於「語言是存有的開顯」的語言觀。所以主張佛典語言是

功能性的語言— — 觀行指南的開顯為「指」，是功能性；解脫為「月」，是目的

性。見圖表六： 

[圖表六] 

 標月之指、渡河之筏 所標之月、彼岸 

實相 語言是存有的符應 

（語言是表達的工具） 

語言文字 意義概念 

觀行指南 

語言是存有的開顯 

（語言即是表達） 

觀行指南 解脫果證 

 

一、語言是存有的符應 

（一）簡介 

視語言文字為表達意義、概念的工具，可以結構主義式的邏各斯中心論

（logocenterism）為代表。勉強來說，邏各斯中心論所呈現的「語言— 意義（或

概念）」符應關係有以下二者，都是在柏拉圖式的傳統形上學範疇中： 

 

1、柏拉圖式的邏各斯中心論 

邏各斯（logos）中心是德希達追隨海德格的觀點對傳統形上學的稱呼，邏

各斯是所有關於意向（ intention）、意義（meaning）、真理（truth）、邏輯（logic）

                                                 
240 見辭條〈教義〉，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4608。 

241 蔡錚雲《從現象學到後現代》，台北：五南，2001年，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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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的解釋基礎。242傳統的西方哲學都賦予邏各斯優先地位，邏各斯的本意是「說

（to speak）」，是由說的概念展衍出來，243而有柏拉圖的理型等代表真實、理性、

意義、概念等意涵。所以在邏各斯中心論的觀點下，口頭言語即是所指的意義或

最貼近所指的意義，比書寫語言更接近實在，是當下在場的。由邏各斯的優先地

位導致一種邏各斯中心論、一種在場的形上學。244邏各斯中心從主張口頭言語的

優位性，發展成實體論形上學的「語言與意義的同一性」，視語言指涉事物的本

質，語言符應真理，即海德格所批判的「符應真理觀」245。這種觀點在古印度亦

存在，史波達（ [梵] sphota）學說不但從實體形上學的視角肯定語言內在的本質，

並且認為顯示此本質之意義者是常住不滅的，故與宇宙最高原理之「梵」為同一。

這種視語言為實在的觀點，給予後來印度哲學諸派莫大之影響：如彌曼差（[梵] 

Mimamsa）學派，主張「聲常住論」；另在《奧義書》（[梵] Upanisad）、《摩

訶婆羅多》（[梵]Mahabharata）中，亦認為語言之本體與宇宙最高原理之梵為「一

如」。246嚴格來說，柏拉圖式的邏各斯中心論視語言與意義同一，因為同一、無

距離，「語言— 意義」不算「能指— 所指」，則不能稱為符應關係；但另一方面，

柏拉圖學派影響下的傳統形上學又視意義、概念、理型為存有者之為存有者的基

礎所在— — 存有者性，是最基礎的、最崇高的、最真實的，又顯出與語言的距離，

語言只是一種表達真實的工具，故可稱為符應關係。 

 

2、結構主義式的邏各斯中心論— — 語言是表達的工具 

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語言學中，區分符號的二

                                                 
242 見辭條〈解構〉（deconstruction），S.C.W撰，吳秀瑾審訂，收於《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頁 287。 

243 見辭條〈邏各斯〉（[英]logos；[希臘]logos），收於《哲學大辭典》，頁 925。 

244 楊大春《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1997年 1月，頁 122。 

245 海德格所定義的符應真理觀，指傳統形上學主張：真理是事物與理智的符應，包括事物符應

於理智與理智符應於事物。在邏各斯中心下，可視為：真理是事物與語言的符應。 

246 見辭條〈語言〉，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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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 — 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能指，在拼音文字中，是音響，

在漢文體系中，兼具音響（字音）與形象（字形），佛學則以「聲、名、句、文」

總攝。所指，就是能指所對應的意義或概念。在索緒爾的觀點下，語言是表達意

義的工具，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由任意性而至契約性的，247是約定俗成的，能指

不能視作所指的本質，語言與意義有距離的。可以看出，將語言視為表達工具的

邏各斯中心論預設了意義或概念的先在性、客觀性，以及與語言文字的距離性。

索緒爾採取的研究圖示是共時性的（synchronic）研究，將研究的對象物凝固在

靜止的時間點上，其思考的預設點可追溯至柏拉圖的理型說— — 存有者的基礎在

於不變的理型，理型是存有者的本質。索緒爾因為把事物的本質設定為凝固靜

止，其語言學要尋找所有語言共有的本質，語言的本質就是能指的語言符應所指

的意義。在柏拉圖的形上學傳統下，語言要表達的意義或概念是先在的、普遍的，

語言做為表達的工具，雖與意義具有距離，但仍是符應關係。 

結構主義式的邏各斯中心論，視語言為有限的表達工具，在西方哲學史中有

其傳統形上學的淵源；但視語言為有限工具者，不必然是立基於傳統形上學的預

設，尤其是佛教。 

 

（二）批判 

將語言文字定位為「能指— 所指」中的能指工具，就是將語言工具化，所指

成為語言的對象。海德格則認為語言並非「能指— 所指」的符應關係，就現象學

追問物自身的呈現而言，必須將語言現象做存有論的詮釋，把語言放在「此在」

的結構之上討論。現象（phenomenon）248與言說之間，存在著一種存有論關係，

「言說之所言就當取自言說之所涉」，「言說是把某種東西做為某種東西來讓人

                                                 
247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口述，巴利（Charles Bally）、薛施藹（Albert 

Sechehaye）編，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北京：商務，1985

年，台北：弘文館翻印，第三章。 

248 指現象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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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49，言說就是意義的開顯，語言是存有的開顯而非存有的符應。但是必須留

心，海德格存有論的語言觀，與柏拉圖式的邏各斯中心「語言與意義同一」不同，

海德格不操作「能指— 所指」的符應，亦不預設事物的本質。 

德希達在海德格的基礎上解構邏各斯中心的語言觀，認為素樸地接受傳統形

上學預設是極為荒謬的，不論是接受存有者必立基於存有者性的預設（所有的邏

各斯中心論），還是將語言文字與存有者性視為同一的預設（柏拉圖式的邏各斯

中心論）。對於視語言為表達工具，能指的語言與所指的意義是穩定符應關係的

觀點，德希達則認為能指與所指之間無法有穩定的對應關係，因為所有的事物都

在變動中，根本沒有不動的本質，所以能指沒有穩固的關係或渠道可以對應所

指。德希達解構了視語言為表達工具的語言觀，提出「語言文字不再是一種表達

概念的工具，而是表達本身」的主張。250 

在傳統語言學中，認為一切語言文字都是表達意義的工具，即圖表六第一層

所示，是把意義當「月」，語言當「指」，意義為本、目的，語言文字為末、工具。

能指的語言（能詮之教），是標月之指，所指的意義（所詮之義），是所示之月。

對於這種將語言只視為工具的語言觀，若是基於實體論形上學— — 意義、概念先

行於語言文字— — 的預設，則不適於佛教。若不是立基於實體論的預設，而是就

緣起法上使用語言工具侷限的強調，本文不否定其成立的價值。但除了省思語言

做為表達工具的侷限外，還必須批判是否容易陷入概念先行、先在或客觀化的實

體論形上學陷阱中。若用視語言為表達工具的語言觀— — 語言為能指，意義為所

指— — 來理解本文所主張「佛典語言的功能性意義」，則成為：佛典語言為「指」，

觀行指南（語言所傳達的意義）為「月」，才符合本文對佛典詮釋的立場。但這

已非標月指一語的原意，就《圓覺經》或《楞嚴經》所說的標月指來看，251語言

                                                 
249 曾慶豹〈《存有與時間》的語言觀〉，收於《哲學雜誌》第 10 期，台北：業強，1994 年，頁

184。 

250 蔡錚雲《從現象學到後現代》，頁 153。 

251 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 1）：「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複見月，了知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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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所指之月是不可言說的佛境界、真如、實相、涅槃等概念，而非「可落於言

說」的觀行指南。這其實關涉到在視語言為表達意義的工具之觀點下，是否所有

的意義、概念都與語言文字有距離？在索緒爾的語言學立場是有的，但在佛教使

用標月指一語時，似乎只強調實相、涅槃等概念與語言的距離性。傳統視佛典語

言為標月指之說，相當程度的已經將佛典語言的目的鎖定在存有實相的符應，而

非觀行指南的表達。本文所稱佛典語言為標月指，若就「語言是存有的符應（能

指的語言符應所指的意義）」的語言觀而言，佛典語言是「指」，觀行指南是「月」；

不同於佛典語言是「指」，實相是「月」的傳統主張。後者正是本文所批判的詮

釋視角— — 佛典語言想表達的是「實相」，但實相絕非語言工具可以充分傳達表

示，所以要得意忘言252；這是對真理存著客觀性期待的立場。至於在不預設真理

為客觀先在的立場時，主張語言為有限的表達工具，這種語言觀的具體分析，屬

於傳統符號學、語言學的範疇，本文不擬進行。 

 

二、「佛典語言的功能性意義」的「指— 月」關係 

雖然用「語言是存有的符應」的語言觀亦可解釋本文主張的「佛典語言的功

能性意義」，但本文強調佛典語言的功能性，並非站在視語言為表達工具的語言

觀，而是站在「語言是存有的開顯」的語言觀，將佛典語言視為觀行指南的開顯，

做此開顯是一種功能性意義— — 因修觀破執而入解脫門。觀行為「指」，解脫為

「月」。在海德格存有論的語言觀下，不再預設能詮之教以外的真實之義，沒有

表達形式之外的內容或先在於形式的內容（事實上根本不應用「形式— 內容」這

                                                                                                                                            

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T17，p917a。 

般剌蜜帝（ [梵]Pramiti，唐代，生卒年不詳）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 2）：「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

亡其指。」T19，p111a。 

252 《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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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關係），佛教教義（觀行指南）的開顯就是釋迦說法與佛典語言。 

若將標月指一語置於圖表六的第二層關係中，用語言是存有的開顯來看，不

在語言的本身做能指與所指的對應研究，「指— 月」的關係不發生在「語言— 意

義」上，而滑動（非原意）到「觀行指南— 獲致解脫」：觀行指南的開顯，是標

月之指，解脫果證的獲致，是所示之月。如此標月指的新意則呼應《中阿含經》

的「筏喻」，結筏渡河，既至彼岸，則當捨筏。以此比喻釋迦所說（即觀行指南）

如渡河之筏，既至解脫彼岸，修道法門應當捨棄，就如登岸捨筏，即表示釋迦言

說的只是功能性意義，而無本質性意義。徵如《金剛經》： 

 

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253 

 

圖表六的一、二層可視為不同語言觀的觀點，本文是站在第二層— — 語言是

存有的開顯— — 討論佛典語言的功能性意義。對於第一層— — 語言是存有的符

應— — 視語言為有限的表達工具，筆者認為必須善加分辨是否有實體論的預設。

雖然在許多佛典中都呈現視語言為表達工具的訊息，但是必須批判地解讀。 

 

第六節、功能性的四門 

 

筆者根據般若智的共法性，論述釋迦所說都是為了蕩相遣執的功能，此處要

討論這種功能的表達方式。蕩相遣執的方式當然是隨著聞法的的品類不同而多元

施設，先不豎論眾生一佛乘根機的深淺問題，如大、小乘或藏、通、別、圓，單

純就平列的性向差別而言，釋迦教導蕩相遣執的方式可歸納為四門觀法：觀有、

觀空、觀亦有亦空、觀非有非空。 

空有四門是智顗根據《大智度論》：「一切實一切非實，及一切實亦非實，一

                                                 
253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T8，p7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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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非實非不實，是名諸法之實相」254，立為四入道之門：一切實門、一切非實門、

亦實亦非實門、非實非非實門，255即是有門、空門、亦有亦空門、非有非空門。

藏通別圓四教都可論四門，故四門可以是不涉深淺的平列。 

蕩相遣執是一切佛教教相共有的功能性，但是蕩相遣執並非只破不立，這有

層次的問題。般若智所帶起的蕩相遣執是所有教相的底層支柱，教相的特色是破

是立，都是第二層的事。如圖表七： 

[圖表七] 

有門            空門            亦有亦空門            非有非空門 

 

 

般若智：蕩相遣執 

 

般若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在具體教相中可歸類為空有四門，不能將蕩相遣執

的用意侷限在某一門類中。四門若不因般若智，則毋須建立；般若智若無四門教

相，則無法使其功能具體化。所以若說般若只破不立，則是把第二層的空門、非

有非空門當做底層的般若智。 

在以般若智蕩相遣執為基礎下，教相是破是立，往往取決於釋迦的應機說法

與聞法弟子的隨類得解。天台宗判釋釋迦說法，藏通別圓四教各立有、空、亦有

亦空、非有非空四門，應機而施、隨類受益，四教四門共十六門，皆是可對治我

法二執的入道之門，皆可悟入當教諦理，得佛法實益。有門偏立，例如藏教的有

門，令聞法者觀因緣、生滅之有，以知五蘊身心但隨因緣聚散而生滅，如此可對

治三界我執。空門偏破，例如通教的空門，令聞法者觀世出世皆幻化，能觀所觀

性皆寂滅，以知五蘊身心當體了不可得，如此亦可對治三界我執，更少分對治法

                                                 
254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T25，p61b。 

255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8），T33，p7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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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亦有亦空門破立雙照，例如別教的亦有亦空門，令聞法者觀佛性有無俱得，

以知十界諸法緣生差別而當體性空，互不相妨，可對治界內外我法執。非有非空

門破立雙遮，例如圓教的非有非空門，令聞法者觀中道雙遮空有，以知法性不可

思議，十界諸法非世非出世，亦可對治界內外我法二執。256 

詮釋佛典語言，必須留意或破或立都是功能性意義，空有四門「悉得見第一

義，證二種涅槃類」，257都是蕩相遣執之功能性的表現方式。若將有、空的破立

視為客觀真理，將觀有或觀空視為對客觀真理的觀察，爭論真偽高下，則落入教

外邪見，徵如智顗《四教義》言： 

 

今佛法中義學坐禪，若不深得此意，但言見有見空得道，與外人有

何殊也？故《大智論》云：「若無方便入阿毘曇則墮有中，入空門

即墮無中，入昆勒門即墮有無中。」《中論》云：「若非有非無即是

愚癡論也。」二明十法成通教四門，三明十法成別教四門，四明十

法成圓教四門，皆得入道類前可知。若偏取四門執諍戲論，不得十

法入道意者，為邪見之火所燒也。258 

 

釋迦說法應機而有破立，後世論師若體察釋迦之意，開演教義時，為了使眾生不

滯留於一邊，往往隨立隨破、隨破隨立、破立雙照、破立雙遮，以呼應教相底層

的般若智，則是深掘釋迦說法功能性意義的詮釋。 

 

                                                 
256 四教接可以四門入道，此處舉例，藏教舉有門、通教舉空門、別教舉亦有亦空門、圓教舉非

有非空門，是參考智顗《四教義》：「四教各明四門，雖俱得入道，然隨教立義，必須逐便。若是

三藏教四門，雖俱得入道，而諸經論多用有門。通教四門，雖俱得入道，而諸經論多用空門。別

教四門，雖俱得入道，而諸經論多用亦有亦空門。圓教四門，雖俱得入道，而諸經論多用非有非

空門也。」（T46，p731c-732a） 

257 智顗《四教義》，T46，p731b。 

258 智顗《四教義》，T46，p7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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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建構「以觀詮教」的詮釋原則（Ⅲ） 

            — — 從教相判釋論佛典語言的對機實踐性 

  

第一節、教義差異之所以與教相判釋之必要 

 

一、教義差異之所以 

以「語言是存有的開顯」的語言觀，不再區分教義為能詮之教、所詮之義，

而將佛教教義視為不同的存有網絡、理解事件中對存有意義的開顯，可視為佛教

對生死課題種種面向的動態探索。佛教教義不是客觀地在其自身，而是在理解者

的理解中，依圖表一，教義的理解者可分三層：佛世的聞法弟子（本文專指經典

結集者）、佛後的經典閱讀者、經典詮釋的閱讀者。在高達美的詮釋學主張，文

本意義是在理解中的並不意味著文本意義同一性的棄置，只是解構文本有在其自

身的客觀意義的預設，對於由文本的歷史性所規範的文本潛在性意義，詮釋者不

能視而不見。所以對應著三層的教義理解者，就有三層文本意義潛在性，規範著

理解事件的規則：釋迦應機說法、聞法弟子的結集、經典詮釋者的書寫所規範的

文本意義同一性。三層的理解者歷史性與文本意義同一性，都對佛教教義的呈現

起決定性作用，佛教教義呈現多元差異勢屬必然，可參照本文第貳章第二節所述。 

 

二、教相判釋之必要 

本文第參章、第肆章所建構的「以觀詮教」佛典語言詮釋原則，只是原則性

地提出了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做為詮釋佛典的基調。細論佛典的目的

性，可說四悉檀；分別佛典功能性的表現形式，可開為空有四門。四悉檀、四門，

都關涉到釋迦說法的對機考量。目的性與功能性，勢必具體呈現在釋迦的應機說

法與弟子隨類得解的辯證中；若不在對機中分別呈現，目的性與功能性就可能只

是某種水月空花的理想。由不同文本與不同理解者開放辯證的結果，內緣的佛教

教義理當多元呈現，多元的教義勢必帶來教相判釋的需求。前二章所論四悉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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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門，都是不涉對機深淺的教相判釋；佛法除了橫列的機宜分別，尚有縱向的深

淺次第必須考量，此即為本章所要討論的教相判釋。 

釋迦的應機說法、弟子的隨類得解、後世論師在其歷史性的論述，演示了無

數對生死課題的詮釋，每種的教義論述，都可視為佛教教義功能性的具體呈現。

教相是教義的表現形式，259既然佛教教義有種種差別呈現，詮釋佛典時，對多元

的教義進行教相判釋就成為必須的工作；否則一些看似不相容的教相如何安頓於

佛教體系中？所謂教相判釋，「係自各種不同的觀點，臚陳世尊一生所說之教相，

如分別其前後、深淺、優劣等，務使全部經典有機地安置在整體關係與秩序中」。

260判教除了融通不同教相於整體佛學體系中，還往往呈現出判教者對佛學的觀看

角度，所以各種判教的底層設準與關懷，是值得討論與反省的。 

 

第二節、古今判教系統概述 

 

漢文佛典中有多處論及教相判釋或從事判教的學術工作，除了中國佛教學者

所建構的判教體系之外，還可見諸經典、論典。因為本章重心不在判教體系的羅

列或比較，而在討論判教的所以然、判教的應用、判教的批判，所以對判教系統

的介紹只進行概述。 

 

一、經典本身所透顯的判教訊息 

經典本身所蘊含的判教訊息，側重於釋迦的應機說法。在《法華經》、《華

嚴經》、《涅槃經》、《解深密經》都可見端倪。 

 

 

                                                 
259 並非以教相為形式，教義為內容，做形式— — 內容的切割，事實上教相就是教義的表達。 

260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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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華經》 

1、〈信解品〉「窮子喻」261— — 大小乘 

在法華會上，須菩提、迦旃延、迦葉、目犍連等弟子，聽聞釋迦開顯說法本

懷，受益之餘，以「窮子喻」唱和。在比喻中，以捨父逃逝的窮子比喻為二乘小

機，大富長者是窮子之父，比喻為釋迦佛。父子相離五十年，窮子已不復記憶其

為大富長者子，長者卻常念其子。當長者與窮子遭遇時，因窮子畏懼長者的莊嚴

威德，長者無法據以告知實情。是故長者巧設方便，先顧窮子為除糞工，自己亦

穿粗蔽衣著與之同作。經二十年，窮子對長者「心相體信」，不疑不懼，所以長

者進一步教導窮子掌理所有家產，最後「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在適

當的時機告知窮子與眾人：「此窮子實為我子」。窮子聞父所言，歡喜而無疑慮，

自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長者想給窮子的是所有家產，為免窮子自鄙卑下而無法相信或不願相信，所

以先雇以除糞、再教以掌理財物，最後才讓窮子歡喜無懼的領受財產。比喻著：

釋迦說法本懷在於一佛乘，但是因為二乘小機的大乘機緣未熟，釋迦為其先說小

乘法，令得化城262之樂，並對釋迦深信無疑。然後才對二乘弟子開演成佛的大乘

法，終於暢佛本懷。窮子喻的重點雖然是在於開顯釋迦說法本懷與循循誘導的過

程，但同時也判釋了佛教教相因對機的不同而有大小乘之別。至於將窮子喻細分

為五時教相，則是天台宗的進一步發揮，不在此處詳論。 

 

2、〈譬喻品〉「火宅喻」263— — 三乘與一乘 

在法華會上，釋迦以「火宅喻」告知與會大眾如來說法的本懷與方便。火宅

比喻三界生死，大富長者比喻釋迦佛，長者諸子比喻三界眾生。長者為引導諸子

速出火宅，告知諸子在宅外有羊車、鹿車、牛車等好玩之物，當諸子離開火宅後，

                                                 
261 見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信解品〉，T9，p16b-19a。 

262 喻二乘的涅槃，是到達真正寶所— — 成佛— — 前的中途休息處所。 

263 見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譬喻品〉，T9，p12b-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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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各各賜予諸子珍寶莊嚴的大白牛車，非諸子本來所想的三車。此譬喻的重點

雖在開決釋迦說法的大事因緣，但四車的分判無疑是一種教相判釋：以志求羊車

而出離火宅者，比喻自求涅槃的聲聞乘機，如羊之奔逸，竟不回顧後群；羊車喻

為聲聞乘法。以志求鹿車而出離火宅者，比喻「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的緣覺

乘機，略有為他之心，如鹿之馳走，能回顧後群；鹿車喻為緣覺乘法。以志求牛

車而出離火宅者，比喻「利益人天度脫一切」的菩薩乘機，但欲度人天出離三界，

而不欲自出，如牛之荷負，安忍普運一切；牛車喻為菩薩乘法。最後所真實賜予

的大白牛車，比喻一佛乘法，三乘人法經過開決，都歸一佛乘。264 

 

（二）《華嚴經》— — 日照喻 

據舊譯《華嚴經》（即佛馱跋陀羅[（梵）Buddhabhadra ，359-429]所譯六

十《華嚴》）〈寶王如來性起品〉，以日出為喻，日出先照諸大山王、次照一切

大山而後金剛寶山、然後普照大地。265據新譯《華嚴經》（即實叉難陀[（梵） 

Ciksananda，652-710]所譯八十《華嚴》）〈如來出現品〉，亦以日出為喻，先

照諸大山王、次照黑山而後高原、然後普照一切大地。266都比喻釋迦說法，先照

菩薩，次照緣覺、聲聞、決定善根眾生，然後普照一切眾生。 

  

（三）《涅槃經》 

1、半滿 

據北本《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舉印度聲字教學為喻，先教半字，後教

                                                 
264 「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舍利弗！以

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譬喻

品〉，T9，p13c） 

265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寶王如來性起品〉，T9，p616b。 

266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如來出現品〉，T10，p2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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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字。小機聲聞如同學字幼子，智力未能堪任《毘伽羅論》267，故先教第一章〈悉

檀章〉字母，即半字；待幼子長大，智力成熟堪任，則教導讀學完整《毘伽羅論》。

比喻釋迦對小機聲聞先教半字九部經；若堪任大乘法，才教滿字大乘經典。268 

 

2、五味 

北本《大般涅槃經》〈聖行品〉，用五味比喻教法的差別次第：從牛出乳，從

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比喻：從佛出生十二部經，

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

蜜出大涅槃。269十二部經、修多羅、方等、般若波羅蜜、大涅槃，代表不同的教

相次第而生，一方面表示了佛教教義有其體系，一方面也表示了教義有高下深

淺，270對以後天台宗建立五時教相「約教相生」不無影響。 

 

（四）《解深密經》— — 三時 

據《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勝義生（人名）分判釋迦三時說法：271第一

時，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第二時，為發趣大乘者，以隱密相轉

正法輪。第三時，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以顯了相轉正法輪。 

 

 

 

                                                 
267 《毘伽羅論》（[梵]Vyakarana）為梵語文法書，於五章中之第一〈悉曇章〉係明舉生字之「半

字教」；若以全部五章而授之，則屬「滿字教」。（見辭條〈半滿二教〉，收於《佛光大辭典》

[光碟版]，頁 1597） 

268 曇無讖（[梵]Dharma -raksa，385-433）譯《大般涅槃經》（卷 5）〈如來性品〉，T12，p390c -391a。 

269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34）〈聖行品〉，T12，p449a。 

270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台北：大乘文化，1979年 2月，頁 2。 

271 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T16，p69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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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論師的教相判釋 

（一）龍樹 

1、《大智度論》 

（1）三藏與摩訶衍 

《大智度論》〈釋囑累品〉分判求解脫者有二種人，一者但為自身，二者兼

為一切眾生，故有大小乘差別。為此二種根機差別，釋迦所說文字語言可分二種：

三藏（聲聞法），摩訶衍（大乘法）。272 

此意與〈序品中欲住六神通釋論〉所言：「佛法有二種：一者聲聞、辟支佛

法，二者摩訶衍法」273以及〈釋淨佛國土品〉所言：「佛法有二種：小乘，大乘」

274相同。 

 

（2）秘密與現示 

《大智度論》〈序品中菩薩釋論〉區分佛法有二種，一是祕密，二是現示。

現示之說法，是指佛、辟支佛、阿羅漢煩惱已盡，菩薩則煩惱未盡。秘密之說法，

才說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斷，具六神通利益眾生。275、276 

〈釋無作實相品〉亦說佛事有二種：一者密，二者現。釋迦初轉法輪，聲聞

人見憍陳如與八萬天人得初道；277菩薩見無數人得聲聞道、種辟之佛因緣、發無

                                                 
272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00）〈釋囑累品〉，T25，p756b。 

273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8）〈序品中欲住六神通釋論〉，T25，p266c。 

274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93）〈釋淨佛國土品〉，T25，p711b。 

275 釋迦對聲聞、緣覺二乘說法有我空之理，令修析空觀，故此二乘人視三界生死與涅槃皆為實

法，所以當斷除三界生死因由— — 我執— — 後，則不受三界後有，熄滅三界生死而取證涅槃，生

死與涅槃勢不兩立。對於如是知見的小機人天，若說大乘菩薩煩惱已斷卻於三界生死廣行渡生之

事，會引生疑怪。故對二乘而言，說菩薩未斷煩惱是現示說，至於菩薩已盡煩惱而遊戲三界者，

是秘密說，二乘不知。 

276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序品中菩薩釋論〉，T25，p84c-85a。 

277 原文為：「聲聞人見八萬一人得初道」（T25，p517b），八萬指八萬諸天，一人指憍陳如，見

《大智度論》（卷 34）〈釋序品中見一切佛世界義〉：「釋迦文佛轉法輪時，憍陳如一人得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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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道心、行六般羅蜜、得諸三昧陀羅尼、得無生法忍、住初地乃至十地、得一生

補處、疾成佛道，此不可思議相，聲聞人不見不聞，故名密轉法輪相。278 

 

2、《十住毘婆沙論》— — 難行道與易行道 

《十住毘婆沙論》〈易行品〉，區分佛法的無量法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

陸道步行則難，水道乘船則易。菩薩道亦如是，難行道全靠自力，勤行精進久乃

可得。易行道藉助他力，稱念禮敬十方諸佛，即得不退轉於無上正等正覺。279龍

樹所判的易行道與難行道，對後來淨土宗的判教有直接影響。 

 

（二）戒賢（[梵]Cilabhadra，AD.6th-7th）— — 三時教 

據法藏（643-712）《大乘起信論義記》、《華嚴經探玄記》所述，戒賢依

《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將佛教判為三時教，各自有其教義特色。第

一時教，釋迦初於鹿苑轉四諦小乘法輪，說諸有為法從緣生，以破教外，雖說生

空（我空）但未說法空之理，非了義教；此指四阿含經。第二時教，依?計所執

而說諸自性皆空，但未說依他、圓成之理，猶未了義；此指般若經典。第三時教，

就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非有非空的中道之教，方為了義；此指《解深密

經》等。280 

 

（三）智光（[梵]Jbana-prabha，生卒年不詳）— — 三時教 

據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華嚴經探玄記》所述，智光依般若諸經、《中

                                                                                                                                            

八萬諸天諸法中得法眼淨⋯⋯以釋迦文佛初轉法輪時，一比丘及諸天皆得初道，而無一人得阿羅

漢及菩薩道者。」（T25，p311b） 

278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65）〈釋無作實相品〉，T25，p517a-b。 

279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 5）〈易行品〉T26，p41b-42a。 

280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T44，p242b。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T35，p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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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論》等，亦將佛教判為三時教。第一時教，釋迦於鹿苑為諸小根說小乘四諦之

理，為破教外自性見，說諸法因緣生，明心境具有，不屬了義。第二時教，為中

根之人，說法相大乘。為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又因此根畏怖真空，故說依他因

緣假有，明境空心有唯識之理，因未能入平等真空，猶未了義。第三時教，為上

根說無相大乘，緣生即是性空，辨明心境俱空、平等一味，是真了義教。281 

 

三、中國學者的教相判釋 

（一）早期涅槃師的判教 

據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一文，中國佛教的判教起原可就二方面來說：

其一，南北朝時，佛教傳至中國已有二、三百年之久，三藏教典已大量譯出，對

於佛典所開顯的多元教義，必須歸納成幾個範疇，還須將這些範疇有意義、有秩

序地配列在一個體系之中。其二，南北朝時因為教典略備，學者研究各有所崇，

各種思想體系逐漸形成，他們將釋迦的教法，依自家所推崇的義旨，就教理深淺

或說法時間加以組織配列，以說明各種思想體系在佛教的地位與價值。282 

《涅槃經》的半滿與五味之說，給予中國佛教學者判釋教相重要的啟發。依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所述，《涅槃經》樹立了教相判釋的典型。283最早

由《涅槃經》的啟發而從事判教者，當屬涅槃師，其中著名者有竺道生（355-434）、

慧觀（劉宋人，生卒年不詳）、劉? （437-495）。 

 

 

                                                 
281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T44，p242b-c。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T35，p22a。 

282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頁 1-2。 

283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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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竺道生— — 四種法輪 

竺道生在《妙法蓮花經疏》分判釋迦「始於道樹，終于泥日」的一代教相為

四種法輪：一者，善淨法輪，指趣人天、遠三塗的人天乘，從一毫之善說到四空

定。二者，方便法輪，指聲聞、緣覺二乘教法，以無漏三十七道品獲致有餘依、

無餘依二種涅槃。三者，真實法輪，指法華之教，破小中大三乘之偽，成一佛乘

之美。四者，無餘法輪，指涅槃之教，會歸一極之談，說如來常住之妙旨。284 

 

2、慧觀— — 二教五時 

據吉藏《三論玄義》所言，慧觀所立二教五時之判，先將釋迦一代時教大科

為二：一者，頓教，指華嚴之教，但為菩薩；二者，漸教，始於鹿苑終至鵠林，

自淺至深開為五時。第一時，三乘別教，「為聲聞人說於四諦，為辟支佛演說十

二因緣，為大乘人明於六度，行因各別得果不同」。第二時，三乘通教，「般若通

化三機」。第三時，抑揚教，以《淨名》、《思益》等讚揚菩薩抑挫聲聞。第四時，

同歸教，以《法華》會三乘歸一佛乘。第五時，常住教，指《涅槃》。285慧觀的

二教五時判，對後代的判教產生極大影響。286 

 

3、劉?— — 五時七階 

劉? 〈無量義經序〉分判釋迦說法，因為眾生根異，所以教殊，其階成七：

第一，為波利等人說人天善法，授人天乘。第二，為拘鄰等人演說四諦法，授聲

聞乘。第三，為中根演說十二因緣，授緣覺乘。第四，為上根演說六波羅蜜，授

大乘。第五，為使發求實之冥機，演說《無量義經》，以為《法華》先導。第六，

                                                 
284 竺道生《妙法蓮花經疏》，卍續 150，p800b。 

黃懺華〈道生〉，收於籃吉富編《中國佛教人物與制度》（「現代佛學大系」冊 25），台北：彌勒，

1984年 5月。 

285 吉藏《三論玄義》，T45，p5b。 

286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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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法華》，顯一乘之實，除三乘之權。第七，雖權開而實現，猶掩常住之正

義，故於滅度前說《涅槃經》，暢談常樂我淨，闡明眾生悉有佛性、法身常住的

教法。287 

淨影慧遠（523-592）288《大乘義章》云：「晉武都山隱士劉?說言：『如來

一化所說，無出頓漸。《華嚴》等經，是其頓教；餘名為漸。漸中有其五時七階。』」

289漸教分五時：第一時，釋迦初成道，為提謂等人說五戒十善人天之教。第二時，

釋迦於十二年中，宣說三乘差別教門— — 求聲聞者，為說四諦；求緣覺者，為說

因緣；求大乘者，為說六度— — 為說空理。第三時，釋迦於三時年中，宣說諸般

若經典與《維摩》、《思益》等，三乘同觀，但未說破三歸一、眾生悉有佛性。第

四時，釋迦於八年中，說《法華經》，破三乘之權、歸一乘之實，但未說眾生同

有佛性、法身常住，仍未了義。第五時，釋迦於滅度前一日一夜說《大般涅槃經》，

暢談眾生悉有佛性、法身常住，為了義教。於五時中，開第二時為三階，共五時

七階。290 

〈無量義經序〉與《大乘義章》的七階有異，劉? 在〈無量義經序〉立第五

階為釋迦說《無量義經》做為法華會的先導；淨影慧遠在《大乘義章》引劉? 之

言，開第三時為第五階，釋迦於此時演說般若、淨名之教。關於劉? 七階的考證

問題，本文暫且止住，留待來者。 

 

（二）法雲（467-529）— — 四乘教 

法雲屬於成實師，亦是法華學者。法雲依《法華經》〈譬喻品〉「火宅喻」，

立四乘教判：一、羊車喻聲聞乘，二、鹿車喻緣覺乘，三、牛車喻菩薩乘，四、

                                                 
287 劉? 〈無量義經序〉，T9，p383b-c。 

288 隋代人，居淨影寺，故稱淨影慧遠。非指東晉廬山慧遠（334-416）。二人皆著有《大乘義章》。 

289 淨影慧遠《大乘義章》（卷 1），T44，p465a。 

290 淨影慧遠《大乘義章》（卷 1），T44，p4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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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牛車喻一乘、佛乘。291 

 

（三）南北朝的「南三北七」 

經過竺道生、慧觀、劉? 開啟中國判教之先，教相判釋在南北朝大盛。292智

顗《法華玄義》整理南北朝的判教為「南三北七」，認為南北論師判教通用三種

教相：頓、漸、不定。頓教指《華嚴經》，「為化菩薩，如日照高山」。不定教

指《勝鬘經》、《光明經》等，「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293智顗認為南三

家的判教，頓教、不定教皆如同上述，所差別者在於漸教。整理如下： 

1、岌（東晉人，居虎丘山，生卒年不詳） 

頓教 為化菩薩，如日照高山，指《華嚴經》 

不定教 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指《勝鬘經》、《光明經》等 

有相教 釋迦前十二年說法，演示見有得道，指小乘三藏 

無相教 十二年後以至法華會，演示見空得道 

漸教 

常住教 涅槃之前一日一夜，演示一切眾生佛性、闡提作佛 

 

                                                 
291 法雲《法華經義記》（卷 4），T33，p619a。 

292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頁 3。 

293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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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愛（不見於僧傳，生卒不詳）、僧旻（467-527） 

頓教 為化菩薩，如日照高山，指《華嚴經》 

不定教 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指《勝鬘經》、《光明經》等 

有相教 釋迦前十二年說法，演示見有得道，指小乘三藏 

無相教 十二年後以至法華會之前，演示見空得道 

同歸教 法華會上會三歸一，演示萬善悉向菩提 

漸教 

常住教 涅槃之前一日一夜，演示一切眾生佛性、闡提作佛 

 

3、慧觀、僧柔（431-494）、慧次（434-490） 

頓教 為化菩薩，如日照高山，指《華嚴經》 

不定教 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指《勝鬘經》、《光明經》等 

有相教 釋迦前十二年說法，演示見有得道，指小乘三藏 

無相教 十二年後，演示見空得道 

褒貶抑揚教 演說貶抑聲聞、褒揚菩薩之教，指《淨名》、《思益》諸

方等經 

同歸教 法華會上會三歸一，演示萬善悉向菩提 

漸教 

常住教 涅槃之前一日一夜，演示一切眾生佛性、闡提作佛 

慧觀立二教五時之判，虎丘山岌法師由於《勝鬘經》、《金光明經》的譯出，

而於頓、漸教相之外另立不定教，始成智顗所認為的南北論師通用三教相。故僧

柔、慧次於南方倡導慧觀的五時教，是經過岌法師的開創，非慧觀二教五時原貌。 

北七家的判教不能完全套用南三家的型態，智顗在《法華玄義》的整理中，

對南三家皆曰：「頓與不定同前」，差別只在漸教相；對北七家，則無如是說法。

294 根據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北七家的特色在於開出了圓教相，筆者

                                                 
294 李志夫所編《妙法蓮華經玄義研究》（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97 年 2 月 5 日，頁

1093-1095），將北七家之差異亦視作是在漸教相的判釋差異，筆者以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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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參考價值，但其文所述：「北七則以頓、漸、圓為通相」， 295則失之武斷，

不定教依然存在北七家的判教中。以下所整理的北七家判教，非智顗「頓、漸、

不定」之判，亦非黃懺華「頓、漸、圓」之判。 

 

1、北地師某用劉? 之說— — 五時教 

頓教 為化菩薩，如日照高山，指《華嚴經》 

不定教 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指《勝鬘經》、《光明經》等 

人天教 釋迦初成道，為波利、提謂等人演示五戒十善人天之教 

有相教 釋迦前十二年說法，演示見有得道，指小乘三藏 

無相教 十二年後以至法華會之前，演示見空得道 

同歸教 法華會上會三歸一，演示萬善悉向菩提 

漸教 

常住教 涅槃之前一日一夜，演示一切眾生佛性、闡提作佛 

一般說此判教出於劉? 之說，則以思想體系而論，宜屬南地判教。296智顗將

之視為北地，言：「北地師亦作五時教」，297乃因北地有論師作如是主張者。 

 

2、菩提流支（[梵]Bodhiruci，北魏時人）— — 半滿二教 

（1）半字教：釋迦成道後，前十二年說法，演示聲聞藏。 

（2）滿字教：釋迦成道十二年以後以迄入滅之間的說法，演示菩薩藏。 

 

3、光統（即慧光，468-537）— — 四宗 

（1）因緣宗：指小乘毘曇298的六因、四緣。 

                                                 
295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頁 4-5。 

296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56。 

297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1b。 

298 阿毘曇（[梵]abhidharma），略稱毘曇，意譯為「大法」，指可尊可讚之最究竟法。（見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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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名宗：指演示三假299的《成實論》。 

（3）誑相宗：釋迦演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般若經典、三論300。 

（4）常宗：釋迦演示常住佛性、本有湛然，指《涅槃經》、《華嚴經》。 

 

4、自軌（居護身寺，生卒年不詳） 

（1）因緣宗：指小乘毘曇的六因、四緣。 

（2）假名宗：指演示三假的《成實論》。 

（3）誑相宗：釋迦演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般若經典、三論。 

（4）常宗：釋迦演示常住佛性、本有湛然，指《涅槃經》。 

（5）法界宗：指《華嚴經》。 

 

5、安凜（507-583）— — 六宗 

（1）因緣宗：指小乘毘曇的六因、四緣。 

（2）假名宗：指演示三假的《成實論》。 

（3）誑相宗：釋迦演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般若經典、三論。 

（4）常宗：釋迦演示常住佛性、本有湛然，指《涅槃經》、《華嚴經》。 

（5）真宗：釋迦演示真實，萬善同歸，指《法華經》。 

（6）圓宗：釋迦演示染淨俱融，法界圓普，指《大集經》。 

 

 

                                                                                                                                            

〈毘曇宗〉，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3857） 

299 訶梨跋摩（[梵]Harivarman）造，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假名相品〉（T32，p328a -b）所說

之三假，即：一、因成假，一切有為法乃因緣所成，故稱為假。二、相續假，有為法前後相續而

存在，故稱為假。三、相待假，一切諸法各有對待，如待短而有長，待苦而有樂，一切對待之法，

本無實體，故稱為假。筆者考察《成實論》並無立三假之名，智顗取其意而說之，後世多承此言，

謂《成實論》立三假。 

300 指龍樹《中論》、《十二門論》，提婆《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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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地某禪師— — 二種大乘教 

（1）有相大乘教：立十地位次，各說其功德行相，如《華嚴經》、《瓔珞經》、

《大品般若經》。 

（2）無相大乘教：演示真法無詮次，一切眾生即涅槃，如《楞伽經》、《思益

經》。 

 

7、鳩摩羅什或菩提流支— — 一音教301 

指釋迦說法，但示一佛乘，無二亦無三。 

 

（四）天台宗智顗— — 五時八教 

智顗在《法華玄義》縱橫難破南三北七的判教說，302但他所主張的五時八教

教相判釋，卻深受早期判教與南三北七的影響。對南地慧觀、僧柔等判釋五時的

名稱、排序、內容，智顗都大有意見，提出大異前人的五時說；但是化儀四教是

淵源於南地諸論師之說，化法四教亦是基於北地諸論師而發展。所以智顗的天台

判教可視為集南三北七之大成。303智顗的判教，後世雖通稱五時八教，但智顗並

未以「五時八教」名之，五時八教之名首見湛然《法華玄義釋籤》。304據安藤俊

雄的研究，智顗的判教相較於南北諸家，由於他對判教的設準— — 說法時期、形

式、內容— — 作了明確劃分，所以修正了南北諸家因為判教設準模糊不清所導致

的自相矛盾。智顗的五時判教，是以釋迦說法時期為一代時教的區分設準；化儀

                                                 
301 據澄觀（738-83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一音教，謂如來一代之教，不離一音。然

有二師，一、後魏菩提流支云：如來一音同時報萬，大小並陳。二、姚秦羅什法師云：佛一圓音

平等無二，無思普應，機聞自殊，非謂言音本陳大小。故《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

各各隨所解。」T35，p508a-b。 

302 詳見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1c -806a。 

303 黃懺華〈南三北七教判之說〉，收於張曼濤編《天台宗之判教與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頁 7。 

304 見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1），T33，p816c：「五時八教故云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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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是以釋迦說法形式為一代時教的區分設準；化法判教，是以釋迦說法內容

為一代時教區分設準。305各自釐清後，再談五時、四化儀、四化法的縱橫連結，

一代教網就能複雜、靈活、清楚地呈現。以下簡列五時八教： 

 

1、別五時 

智顗判釋釋迦五時說法，有通別二義。即《法華玄義》所云：「夫五味半滿，

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306 

據智旭《教觀綱宗》所言，別五時之說乃是就著一類鈍根小機，須俱經五番

陶鑄，方得入法華之實。307通五時是顯示釋迦說法自在無礙，智旭《法華會義》

云： 

 

始從華嚴，終至般若，一一時中，秘密不定，一音說法，隨類各解，

神力不共，不可思議。但令得益，不令墮苦，故為一時等澍。即一

時中，各具五味偏圓，遍逗眾生根性。308 

 

智顗雖判五時，但特別強調五時的通義，釋迦應機說法，不限定於五時次第，

309否則說法豈不呆板？如《法華玄義》所難破者： 

 

人言第二時十二年中，說三乘別教。若爾，過十二年，有宜聞四諦、

因緣、六度，豈可不說？若說，是則三乘別教不止在十二年中。若

                                                 
305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58-60。 

306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9c。 

307 智旭《教觀綱宗》，T46，p937c。 

308 智旭《法華會義》，收於《蕅益大師全集》冊 9，台北：佛教書局，1989年，頁 6102。 

309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如來實大小並陳，時無前後，但所為之人，悟解不同，

自有頓受，或從漸入，隨所聞結集，何得言無頓也？但不可定其時節，比其淺深耳。」（T33，

p8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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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是一段在後宜聞者，佛豈可不化也？定無此理。經言：為聲

聞說四諦，乃至說六度。不止十二年，蓋一代中隨宜聞者即說耳。

310 

 

通義既明，本文為了介紹方便，故以別五時的角度陳述智顗的五時判教： 

 

（1）華嚴時 

日出先照高山。釋迦初成道，為大乘根熟者演示大乘成佛之教— — 《華嚴

經》；小機則如聾如啞，如《涅槃經》五味之生乳味。 

（2）阿含時 

日光次照幽谷。釋迦為華嚴時如聾如啞的小機，演示四阿含，令得化城之益，

如《涅槃經》五味之酪味。 

（3）方等時 

日光三照平地，此為食時。311釋迦為已得涅槃一日價312之小機，演示《維摩

經》等，彈偏斥小、嘆大褒圓，令起恥小慕大之心，如《涅槃經》五味之生酥味。 

（4）般若時 

日光三照平地，此為禺中。釋迦說八部般若，313演示一切法空，融通一切佛

法皆摩訶衍，淘汰分別大小乘法之執情，如《涅槃經》五味之熟酥味。 

                                                 
310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12c-813a。 

311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1）：「《華嚴經》譬但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等、般若、法

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禺中，法華如正中。」T33.，p823a-b。 

312 出自《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窮子喻」：「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

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T9，p17b）窮子受顧除糞，得一日價，喻釋迦為小機說方

便教，令其先得化城涅槃之益。 

313 般若時所說經典甚多，有八部之名，據師子（ [梵]Simha[？-259]）《折疑論》（卷 1）記載，八

部般若為：《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讚般若》、《道行般若》、《金剛般若》、《勝

天王般若》、《文殊問般若》。（T52，p7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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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華涅槃時 

日光三照平地，此為正中，如《涅槃經》五味之醍醐味。 

A、法華時 

釋迦說《法華經》，演示說法本懷，經由開權顯實、會權歸實、廢權立實，

開會教、行、理、人皆摩訶衍，唯一佛乘。 

B、涅槃時 

釋迦於入滅前一日一夜，為法華時未入實者及末代鈍根說《涅槃經》，追說

五時說法的主要內容（化法四教），又依法華會的開顯追泯四教差別。 

 

2、化儀四教 

化儀是化導儀式之謂，智顗所判頓、漸、秘密、不定四化儀，除了秘密教外，

其餘三教是古來判教所沿用。所以化儀判教的名目是古來三教加上《大智度論》

的秘密教而構成。但是智顗的化儀判教與南北諸家頗有出入，《法華玄義》云：

「大綱三種：一頓、二漸、三不定，此三名同舊，義異也。」314南北諸家的判教，

每將化儀與化法二判合一，例如：視頓教即圓教；或將漸教分五時，五時又以化

法判的內容來表示。智顗的化儀判教，則專就釋迦化導儀式而判，無涉於內容優

劣。315智旭《教觀綱宗》將化儀判教再分為教部與教相之判，316智顗在《法華玄

義》曾提及教相非教部，但其判釋四化儀是著眼於教相。317 

 

（1）頓教 

釋迦出世本懷在開示佛知見，若對大機頓直而說圓教妙理，不考慮小機堪任

與否，就是頓教相。例如：《華嚴經》七處八會之說；《維摩詰經》中「唯嗅瞻

                                                 
314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6a。 

315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82。 

316 智旭《教觀綱宗》（卷 1）〈化儀四教說〉T46，p938a。 

317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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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318《大品般若經》所說不共般若；《法華經》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

道」；319《涅槃經》中「雪山有草名為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320這並非

在化儀判時揉合了化法判，頓教相的重點不在釋迦是否演示圓教理，而在頓直暢

本懷說圓教理；這樣的演出在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四時皆可見。若是頓

教部，則專指釋迦初成道為大根人頓說圓滿修多羅— — 《華嚴經》。 

（2）漸教 

釋迦對應著小機的能力，為了法華會上人法兩開會的本懷，次第引誘、彈呵、

淘汰，調熟其機，以促使圓機開顯。漸教相就是：釋迦為了開顯圓教究竟，演示

阿含、方等、般若諸教相，為顯圓的媒介。智顗《法華玄義》引《涅槃經》：「從

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

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321次第陶鑄，即漸教相，華嚴、阿含、方等、

般若、涅槃等經典有之。322 

（3）秘密教 

智顗參照《大智度論》（卷4）〈初品中菩薩釋論〉與（卷65）〈釋無作實

相品〉，將釋迦法輪分為顯密二種。秘密教是不定教的一種，稱為秘密不定教。

釋迦的化導，站在釋迦主體的立場，由於其身、口、意三密，不可思議、隨意自

在化導眾生，使眾生隨其根器品類而於一座同聽異聞，各隨其類聞佛頓說、漸說，

或默或說，或得聞頓得頓益、聞漸得漸益、聞頓得漸益、聞漸得頓益。釋迦不定

                                                 
318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2）：「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

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T14，p558a） 

319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序品〉，T9，p10a。 

320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25），T12，p770b。 

321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34）〈聖行品〉，T12，p449a。 

322 華嚴時所說，對小機而言全生如乳，可曰頓亦可曰漸。曰頓者，頓直而說，毫無獲益。曰漸

者，由全生為始，番番調熟，亦是漸教相所攝。 

又，智旭《教觀綱宗》以「歷劫修行，斷惑、證位次第」（T46，p938a）判《華嚴經》亦有漸教

相，是將化法內容帶入化儀判中，雖與本文立場不同，不無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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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眾生聞法、得益不定，若同座聞法者彼此不知所聞得益有異，則稱秘密不

定。若彼此相知，則稱顯露不定。 

釋迦秘密說法，在華言、阿含、方等、般若四時皆有，但既是互不相知，則

無秘密教部。 

（4）不定教 

即「顯露不定教」，通於前四時說法，餘如上述。 

 

智顗宗《法華經》而演天台判教，但《法華經》不為四化儀所攝，《法華玄

義》云：「月能虧盈故，月漸圓故；法華亦爾，同體權實故，會漸入頓故。」323

法華為會漸入頓之教，依湛然（711-782）的見解，為漸後之頓，是開漸顯頓，324

不同於華嚴攝大不攝小的頓直，亦不同於阿含、方等、般若的漸中之漸，而是超

越了化儀四教的分際，是「非頓非漸」325的「超八之教」。326前四時的頓漸施設，

都是法華的前導。 

 

3、化法四教 

化法判是就著釋迦說法內容而分類，古來每將化儀四教喻為藥方，化法四教

喻為藥味。北方地論師慧光亦就釋迦說法內容判為四宗，但智顗詳列慧光四宗判

的缺點，327故不可視化法四教為承襲慧光之說。智顗四化法判教，是受到《長阿

含經》〈遊行經品〉的四大教、328《月燈三昧經》〈丹如來出城品〉的四修多羅、

                                                 
323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T33，p684c。 

324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2）T33，p825c。 

325 智旭《教觀綱宗》（卷 1）：「法華開三藏、通、別之權，唯顯圓教之實。深明如來設教之始終，

具發如來本跡之廣遠，約化儀名會漸歸頓，亦名非頓非漸。」（T46，p937a） 

326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 1）：「法華超乎一期教表⋯⋯若非超八之如是，安為此經之所聞？」

（T34，p159c） 

327 見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4b-c。 

328 佛陀耶舍（[梵]Buddhayacas，東晉）、竺佛念（東晉）譯《長阿含經》（卷 3）〈遊行經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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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南本《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品〉的四不可說、330〈聖行品〉的四種四諦、

331《中論》〈觀法品〉的四句偈、332《大智度論》〈序品中緣起義釋論〉的四悉

檀333等影響。化法四教是就著釋迦說法內容而判釋，藏、通、別、圓由淺而深，

但四教皆具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四門。以下概述四化法，詳待本章第三

節。 

 

（1）藏教 

又稱「三藏教」，釋迦為迷真（迷於真諦）重者，演示生滅四諦、因緣無常

之理，令修析空觀，證真諦涅槃。 

（2）通教 

釋迦為迷真輕者，演示無生四諦、因緣即空之理，令修體空觀，「鈍同二乘，

                                                                                                                                            

負彌城北，止尸舍婆林，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四大教法是：從佛聞、從和合僧、

多比丘聞、從一比丘聞。（T1，p17b-18a） 

329 那連提黎耶舍（[梵]Narendrayacas，490-589）譯《月燈三昧經》（卷 5）〈丹如來出城品〉：「菩

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多羅，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多羅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多羅不可思

議，三者煩惱修多羅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多羅不可思議。」（T15，p579b） 

330《大般涅槃經》（慧嚴[363-443]、慧觀、謝靈運[385-433]等依法顯[340-423？]所譯《大般泥洹

經》刪定修治而成，稱南本《大般涅槃經》）（卷 19）〈高貴德王菩薩品〉「不生生不可說，生生

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

說。」（T12，p733c）智顗取前四句分別配釋藏、通、別、圓化法四教。 

331 指：生滅四諦、無生四諦、無量四諦、無作四諦。四種四諦之名，並不明確出自經論，智顗

在《四教義》問答：「問曰：何處經論出此四種四諦？答曰：若散說諸經論趣，緣處處有此文義，

但不聚在一處耳。《大涅槃經》明慧聖行，欲為五味譬本，是以次第分別，明此四種四諦。」（T46，

p725b-c） 

332 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見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卷 3）〈觀法品〉，

T30，p24a。 

333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序品中緣起義釋論〉：「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

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T25，p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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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入別圓」。334 

（3）別教 

釋迦為迷中（迷於中諦）重者，演示無量四諦、隔別三諦之理，令修次第三

觀，證中諦涅槃。 

（4）圓教 

釋迦為迷中輕者，演示無作四諦、圓融三諦之理，令修一心三觀，證中諦涅

槃。 

 

（五）三論宗吉藏— — 二藏與三種法輪 

三論宗旨在破有所得之邪見而顯無所得之空理正見，335「故不於釋迦一代之

教法立權實真假，或分淺深優劣，然為因應眾生根機，仍立二藏、三輪之教判」。

336 

三論宗以二藏判教，是吉藏繼承菩提流支而來，《勝鬘寶窟》云： 

 

從菩提留支度後至於即世，大分佛教為半、滿兩宗，亦云聲聞、菩

薩二藏。337 

 

實則二藏之判，可遠溯至龍樹《大智度論》，詳見前述。吉藏《淨名玄論》立三

雙二藏：一、從人立名，立聲聞藏、菩薩藏；二、從法為稱，立大乘藏、小乘藏；

                                                 
334 通教鈍根者，縱使修體空觀，亦只能斷見思惑，果證與藏教齊。若是利根，則至遲在已辦地、

支佛地二行位會被接入別、圓教。 

335 吉藏《中觀論疏》、《三論玄義》、《大乘玄論》、《法華遊意》、《法華玄論》處處論及：有所得

即無明、有所得不至道果、有所得者為魔眷屬⋯⋯等，遍破有所得之邪見，無所得之正見不立而

顯。 

336 見辭條〈三論宗〉，收於《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頁 676。 

337 吉藏《勝鬘寶窟》（卷 1），T37，p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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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義為目，立半字藏、滿字藏。338 

在《法華遊意》，吉藏參考《法華經》〈信解品〉、〈譬喻品〉立三種法輪：

339一者，根本法輪，釋迦初成道，在華嚴會純為菩薩開一因一果法門，是根本教，

指《華嚴經》。二者，枝末法輪，鈍根不堪於聽聞一因一果，所以釋迦分別說三

乘，是枝末教，指華嚴會後以至法華會前一切大小乘經。三者，攝末歸本法輪，

釋迦以四十年說三乘教陶練其心，於法華會中會彼三乘歸於一道，指《法華經》。

340 

 

（六）唯識宗341 

雖然判教必有其設準，但此處暫且不討論唯識學是帶本體論色彩的唯心論還

是內學院所主張的知識論這些重大爭議，僅作中國唯識宗判教的簡介。 

 

1、玄奘（602？-664）— — 三法輪、三教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記載：玄奘依《解深密經》、《金光明經》、《瑜

伽師地論》立三種教，即三法輪：一、轉法輪，釋迦於初時鹿野園中，轉四諦法

                                                 
338 吉藏《淨名玄論》（卷 7），T38，p900c。 

339 吉藏《法華遊意》（卷1）：「問：此經何處有三輪文耶？答：信解品云：長者居師子坐眷屬圍

遶羅列寶物，即指花嚴根本教也。喚子不得，故密遣二人脫珍御服，著弊垢衣，謂隱一說三謂枝

末教也。如富長者知子志劣，柔伏其心乃教大智，謂攝末歸本教。又譬喻品云：如彼長者雖復身

手有力而不能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初句謂隱根本，次句

謂起枝末，後句謂攝末歸本。即三輪分明之證也。」（T34，p634c-635a） 

三輪判教，非吉藏自創，是改造其師法朗（ 507-581）的三教判。法朗的三教判是：一、根本教，

指《華嚴經》。二、方便教，指《般若》、《法華》、《維摩》、《思益》等經。三、歸宗教，指《涅

槃經》。（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台北：文津，1991年，頁15） 

340 吉藏《法華遊意》（卷 1）T34，p634c。 

341 根據歐陽漸的研究，「唯識、法相學是兩種學，法相廣於唯識，非一慈恩宗可概」，此處因從

事中國佛教判教的簡述，故只介紹唯識宗的判教；至於法相與唯識之辨，留待第肆章第三節。（歐

陽漸〈與章行嚴書〉，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2），台北：新文豐，1976年 10月，頁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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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演示我空法有，屬於有教。二、照法輪，釋迦為大乘根機演示諸法性空等教

法，屬於空教。三、持法輪，釋迦演示三性及真如不空等教理，非有非空，屬於

中道教。342 

 

2、窺基（632-682）— — 三教八宗 

（1）三教 

窺基在《大乘法苑義林章》、《成唯識論述記》中，根據《解深密經》〈無

自性向品〉三時說343而立三時教，第一時教，是有教，釋迦為發趣聲聞乘者，演

示我空法有之旨，指四阿含。第二時教，釋迦為發趣大乘者，以隱密言演示諸法

皆空之理，指大乘空宗如八部般若。第三時教，釋迦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以顯了

言演示三性三無性之中道義，指《華嚴經》、《解深密經》等與唯識宗教理，又稱

真大乘教。344 

 

（2）八宗 

窺基《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判釋釋迦一代時教淺深位次，分而為八：一、我

法俱有宗，攝：犢子部、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或亦取經量部根

本一分之義。二法有我無宗，攝：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兼化地部末計一

分之義。三、法無去來宗，攝：大眾部、雞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

部、法藏部、飲光部，兼取化地部根本一分之義。四、現通假實宗，攝：說假部，

兼經量部末計一分之義。（此上四宗唯為小乘）五、俗妄真實宗，攝：說出世部。

六、諸法但名宗，攝：一說部。（此二宗通於大小乘）七、勝義俱空宗，指般若

                                                 
342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T45，p481a。 

343 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T16，p697a-b。 

344 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 1）T45，p248b-249a。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1）T45，p229c -2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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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經與大乘空宗。八、應理圓實宗，指《華嚴經》、《法華經》、《解深密經》等與

唯識宗。345 

 

（七）華嚴宗 

1、法藏— — 五教十宗 

（1）五教 

杜順（557-640）《華嚴五教止觀》依觀法而立五門：「法有我無門（小乘

教）、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事理圓融門（大乘終教）、語觀雙絕門（頓教）、

華嚴三昧門（一乘圓教）」346，首見華嚴五教之說，法藏將其教義組織而立五教

判，《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判釋教類有五：347 

 

A、小乘教 

即愚法二乘教，演示業感緣起，但說我空，縱少說法空，亦不明顯。依六識

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盡法源，故多諍論。指四阿含之教。 

B、大乘始教 

《解深密經》所立第二、第三時同許此教，可細分為： 

（A）空始教（始教） 

說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指八部般若。 

（B）相始教（分教） 

演示賴耶緣起，廣談法相、少述法性，又有五性之別，348未盡大乘之義。指

                                                 
345 窺基《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卷 1），T44，p46c。 

346 杜順《華嚴五教止觀》（卷 1），T45，p509a。 

347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T35，p115c-116a。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T45，p481b-c。 

348 指唯識宗所立眾生五性：定性聲聞、定性緣覺、菩薩種性、不定性、無性（一闡提），其中只

有菩薩種性與不定性中的菩薩種性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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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等唯識教典。 

C、大乘終教 

亦名實教，演示真如緣起，真如隨緣而生染淨諸法，緣起無性，體即真如，

故一切眾生悉當成佛，盡大乘至極之說。指《楞伽經》、《勝鬘經》、《起信論》等。 

D、頓教 

不立言句、不說法相，唯辨真性。無八識差別之相，亦不設斷證階位。呵教

勸離、毀相泯心，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是頓修頓悟之教。指《維摩詰經》。 

E、一乘圓教 

演示法界緣起，所說唯是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帝網重重，

主伴無盡。349又分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 

（A）別教一乘 

指《華嚴經》，超越諸教而說圓融不思議法門，是華嚴宗所立圓教。 

（B）同教一乘 

指《法華經》，開會二乘，三乘不異一乘，是天台宗所立圓教。 

 

（2）十宗 

《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皆在五教判之後，列十宗之判，

前六宗與窺基所判八宗之前六相同，再加上：七、一切皆空宗，即大乘初教，演

示一切法悉皆性空，指諸般若經。八、真德不空宗，即大乘終教，演示一切法唯

是真如，指《楞伽經》、《勝鬘經》、《起信論》等終教諸經。九、相想俱絕宗，謂

頓教中絕言所顯離言之理，理事俱泯平等離念。十、圓明具德宗，即別教一乘，

主伴具足無盡自在所顯法門，指《華嚴經》。350 

 

                                                 
349 即帝網珠喻，比喻法界緣起重重無盡。 

350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T35，p116b。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T45，p481c -4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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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密（780-841）— — 五教 

宗密《原人論》將佛教自淺之深分為五等：一、人天教，說三世因果，四禪

八定。二、小乘教，說我空之理，令修無我觀智。三、大乘法相教，說諸法唯識

之理，令修唯識觀。四、大乘破相教，說說一切皆空之理，觀無業、無報、無修、

無證，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真性空寂之理。五、一乘顯性教，說一切有

情皆有本覺真心，離諸妄想執著，則得於自身中，見如來廣大之智慧。351 

 

（八）太虛— — 三期三系與三宗 

太虛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一文，自陳其 1923 年之後，成熟的判教思

想352有二種：353 

1、三期三系 

（1）小行大隱時期 

指釋迦滅度後初五百年間，印度小乘法盛行，大乘法隱沒（不是沒有）。此

期的小乘法，在 1940年 8月太虛於武漢學院演說之時，是以錫蘭為中心，流傳

於緬甸、暹羅（泰國）、安南（越南）、馬來亞群島（馬來西亞）等處，是巴利文

系佛教。 

 

 
                                                 
351 宗密《原人論》（卷 1），T45，708c-710b。 

352 太虛的判教思想可分三期演變： 

第一期：1908年-1914年間，分佛法為宗下與教下。宗下指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禪宗；教下指

由語言文字之建立而可以講解行持者，包括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淨土宗、密宗。 

第二期：1915年-1923年間，附小於大，佛法唯在大乘，分大乘佛法為八宗，包括：三論宗、天

台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 

第三期：1923年以後，詳見下文所述。 

（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收於《太虛大師全書》（冊 2），台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

會，1980年，頁 509-513） 

353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收於《太虛大師全書》（冊 2），頁 5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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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小主從時期 

指佛後六百年到一千一百年間，由於馬鳴、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弘揚

大乘法，所以大乘風行，小乘陷於附庸地位。此期的大乘法，1940 年之時，以

中國為中心，流傳於高麗、日本、安南等處，是漢文系佛教。 

（3）大型小隱密主顯從時期 

指佛後一千二百年到一千七百年間，大乘盛行至極，小乘沒落。但由於佛法

普遍於民間，龍智將印度的民俗風習融攝近來，弘揚密咒，大小乘法皆依附於密

咒之中流行，故亦稱為密主顯從時期。此期的密咒佛教，1940 年之時，以西藏

為中心，流傳於蒙古、甘肅、泥伯爾等處，是藏文系佛教。 

 

2、三宗 

（1）法性空慧宗 

脫胎於太虛於 1926 年所判的五乘共法。354演示一切法自性皆空，攝大小乘

法。 

（2）法相唯識宗 

脫胎於太虛於 1926 年所判的三乘共法。法相演示諸法無量差別相狀，唯識

演示一切有為法由識所變，無為法由識所顯。 

（3）法界圓覺宗 

脫胎於太虛於 1926 年所判的大乘特法。以佛果圓覺之智，盡一切法為界，

圓滿周遍覺知諸法性相；依此修行的法門，即是直趨無上菩提的圓頓法門，天台

宗、華嚴宗的圓教，以及禪宗、淨土宗、密宗皆屬之。 

 

 

                                                 
354 太虛於 1926年判佛法為三級：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特法（大乘不共法）。（太虛〈我怎

樣判攝一切佛法〉，收於《太虛大師全書》（冊 2），頁 5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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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印順— — 大乘三系 

印順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判釋印度大乘佛教為三系：355 

1、性空唯名系 

指初期大乘佛法，龍樹以緣起中道貫通大乘空義，稱中觀學派。龍樹以「無

自性」為關鍵，闡釋緣起與空性的統一— — 緣起即空，空即緣起，貫通了二乘法

與大乘法的對立。356 

2、虛妄唯識系 

指後期大乘的「瑜伽大乘」，無著（ [梵 ]Asavga， 336-405）、世親

（[梵]Vasubandhu，360-440）357立阿賴耶識攝藏種子，一切法虛妄，唯識所現，

稱瑜伽學派。世親以下，陳那（ [梵 ]Dignaga, Dinnaga，AD.5th-6th）、護法

（[梵]Dharmapala，AD.6th）、戒賢、玄奘一係，特重《瑜伽師地論》與《解深密

經》，探究論理軌範而發揚因明，幾乎不談《大乘莊嚴經論》等所引發的如來藏

我問題。358三相（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即唯識，唯識即三相，雖

是明辨三性三無性之理，抉了境識俱虛妄，但既說「萬法唯識」，則無可避免的

帶上唯心論色彩。 

3、真常唯心系 

亦是後期大乘。以真實常住的如來藏為依之說，起於南印度，與北方的虛妄

阿賴耶識為依之說，是對立的。但在中印度，二者有了折衷與貫通。359唯識學為

                                                 
355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119-320。 

356「龍樹會通了《般若經》的性空、但名，《阿含經》的中道、緣起，也就貫通了『大乘佛法』

與『佛法』（即大乘佛教所稱的聲聞法），互不相礙。」（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135） 

357 無著、世親的年代眾說紛紜，本文採取印順的考察，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241-243。 

印順〈世親的年代〉，收於張曼濤編《唯識學的論師與論典》，「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96，台北：

大乘，1979年 3月，頁 23-32。 

358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258。 

359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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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說者所融攝，成為真常唯心論。360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有一經二論：《無

上依經》、《究竟一乘寶性論》、《法界無差別論》，立如來藏為一切法依，說一切

眾生有如來藏，為「心怯弱」、「執神我」之人堅定信心，雖極力撇清不同於教外

「神我論」、「梵我論」，但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亦為密教的先聲。361 

 

印順的三系判看似同於太虛的三宗判，但太虛三宗判實脫胎於三級判：第一

級五乘共法、第二級三乘共法、第三級大乘特法，有深淺偏圓之別。印順自己雖

尊性空唯名系，但並無明顯分判三系高下，故筆者以為二人所判不可同視。 

 

第三節、教相判釋的檢討 

 

一、判教對象的反省 

本章第二節所述古今學者的教相判釋，除了太虛與印順之外，其餘諸家都是

以釋迦一代說法為對象。太虛三期三系是以印度佛教史為對象，三宗判則含賅

印、中佛教。印順以三系判釋大乘佛法，不預設著大乘經典皆為釋迦所說，大乘

思想亦不顯見於釋迦住世之時，其判教對象自然不能侷限於一代時教。本文不擬

處理大乘經典的作者考察問題，此處所要反省的是另一組關於判教對象的問

題— — 客觀的教義與讀者的詮釋。統觀上列學者的判教，大抵判教對象都是「客

觀的教義」，此處所說客觀的教義，是指諸家判教時，好像有個客觀的文本意義

在那兒可以判釋，如：《阿含經》是二乘教、唯識經論是中道教、《法華經》是圓

教… … 。各種經論意義，好像可以客觀地在那兒呈現給讀者，有其自身的性格與

軌範，不容錯亂，判教是就著客觀意義自身的性格與軌範而為。當然，在高達美

的詮釋學立場，儘管凸顯了讀者的歷史性，亦不能破壞那種類近於文本自律性的

                                                 
360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311。 

361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3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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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意義同一性，雖然此自律性不同於客觀主義者所言。但是，文本意義的同一

性雖然界定著詮釋的遊戲規則，卻不存在於詮釋事件之先；佛典的意義是因讀者

詮釋佛典而存在。教相判釋是對佛典意義的判釋，它的對象是意義，而非詮釋事

件未發生前的文本；事實上，未進入詮釋事件的文本如何可能發生意義？如何可

能判釋？既然如此，判教的對象若是文本或學派客觀的教義，則陷於預設著文本

意義客觀在其自身的客觀主義立場，忽略了意義是在理解中的。 

意義既是在理解中的，隨著讀者歷史性、存有網絡的不同，對同一文本必然

有不同的詮釋。本文主張判教的對象為「經過詮釋的教義」，362例如：把《阿含

經》作「法有我空」之說的詮釋，這種詮釋可判為天台宗主張的藏教。若詮釋《阿

含經》是談「我法俱空」，這種詮釋可判為天台宗主張的通、別、圓教。「《阿含

經》客觀地在其自身」不應成為判釋的對象，自無所謂《阿含經》是藏教、小乘

之說了；判教對象至多只能是「經過詮釋的《阿含經》」。傳統中國佛教視《阿含

經》為小乘，但印順往往以龍樹《中論》闡釋的大乘空理開決《阿含經》，《阿含

經》是小乘抑或大乘？這不該是《阿含經》在其自身的問題，而應是讀者詮釋的

問題。同理，「《法華經》客觀地在其自身」亦不應成為判教的對象，「對《法華

經》的詮釋」或是「經過詮釋的《法華經》」才是。依智顗對《法華經》的詮釋，

可判釋為天台宗主張的圓教，圓教是指智顗對《法華經》的詮釋而非《法華經》

客觀地在其自身；若是涅槃師對《法華經》的詮釋，則屬不及《涅槃經》的同歸

教。智顗批判涅槃師未見法華真實，這其實是智顗的詮釋不同於涅槃師的詮釋，

吾人可因為語言是公共財而有能力檢視智顗與慧觀對《法華經》的詮釋，何者較

妥善地運作在文本意義同一性的界定？或是說何者較有說服力？但不能以某人

的詮釋為「契合文本原意」，因為文本之為此在（[德]Da-Sein）是在理解者存有

網絡中的，不應該預設著客觀在其自身的文本意義。文本的意義只發生在理解

中，所以若借用天台宗的判教設準：演示法有我空、生滅無常之理者為藏教；演

                                                 
362 事實上法義只能經過詮釋而發生，為了簡別於客觀法義的預設，故作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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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諸法體空如幻者為通教；演示但中佛性迥超二諦者為別教；演示諸法當體即

中、三諦圓融者為圓教。則判教應為：當吾人對《阿含經》的詮釋為「釋迦演示

法有我空、生滅無常之理」，則此詮釋為藏教，或是在此詮釋下的《阿含經》所

顯露的是藏教性格。當吾人對《阿含經》的詮釋為「釋迦演示諸法體空如幻」，

則此詮釋為通教，或是在此詮釋下的《阿含經》所顯露的是通教性格。別教、圓

教例此可知。而不應預設著文本有其客觀意義，據以判釋某某經論本身為小乘、

大乘或藏教、圓教，搞得各教派363各擁所宗，將教派的義理結構之爭連坐成經典

高下之爭。 

                                                 
363 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一文，區分學派與教派：學派之「宗」是就義理而言，屬於佛

學史；教派之「宗」是就人眾而言，屬於佛教史。雙方互有關連，隨時代變遷。「印度佛教來華

以後，經典譯出漸多，中國信徒對這些經論（主要的是般若）有不同的了解，提出各種主張，這

就叫『宗』。其後經論的研究日趨發達，因此有『涅槃經師』、『成實論師』以及其他經師、論師。

這些經論的理論，有時也稱為『宗』。及至陳隋，經論講習既久，遂生變化，不但有新創的理論，

且有新的團體，於是以後的佛教就有各種教派，也稱為『宗』。」 

「宗」本指宗旨、宗義，經師、論師所主張的學說或一部經的理論系統都可稱「宗」，例如：元

康（唐代，生卒年不詳）《肇論疏》所指晉代的「六家七宗」、周顒（南北朝，生卒年不詳）《三

宗論》所指三宗，都是指宗教學說上的派別。教派之宗在陳至唐初才逐漸萌芽，一寺因為某學者

專講一經而成為中心、師徒形成一集團者，首見於隋初，如曇延所（ 516-588）主持的「延眾」。

另外，學派講說者日增，自然有義理分歧或學說演變之事，學派之爭在隋唐年間已成為教派之爭，

佛教宗派已由本指經論講習的學派進入教派建立。教派之「宗」，不只是師徒集團的形成，各教

派亦各自建立本宗的理論和教義，並有創新於印度原典的建構，例如：天台宗的十如是、華嚴宗

的十玄門。 

教派包含學派的主張，所差別者在於教派必須是人眾團體、重視祖師傳承、標舉教派所建構的理

論與解脫途徑，而不像學派經師重點在闡釋經論的義理。  

（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31），台北：大乘文化，1978年 5月，頁 215-226） 

六家七宗，見元康《肇論疏》（卷 1）：「梁朝釋寶唱作《續法論》一百六十卷云：『宋莊嚴寺釋曇

濟，作六家七宗論。』論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無宗，第二本無異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識

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無宗，第七緣會宗。本有六家，第一家分為二宗，故成七宗也。」（T45，

p163a）文中所引寶唱（梁代，生卒年不詳）《續法論》即《續法輪論》，已佚。 

三宗，見吉藏《中觀論疏》（卷 2）：「齊隱士周顒著三宗論，一不空假名，二空假名，三假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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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張勢必會引起一種問難：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何在？若一部經典可以

作藏教乃至圓教的合法性詮釋，是否置詮釋倫理於不顧？這必須由二方面回答： 

第一、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公共財，維根斯坦後期的語言哲學與「語言是存有

的開顯」的語言觀立場接近，理解是通過世界而進行，世界是指存有的整體關係

結構，世界的構成、存有的網絡、理解的進行，無一不在歷史的語言性中。文本

之為此在，亦是語言性的，在人類歷史性的公共財中；當文本進入詮釋事件時，

就是文本的存有在讀者存有網絡中成為此在，共構語言性的詮釋事件，一方面有

文本的意義同一性界定事件的運作，一方面顯示了無不可解之密語。如此，《阿

含經》可否詮釋為圓教？〈春望〉可否詮釋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指鹿是否

能為馬？自然有了判斷的可能，而不會將開放的詮釋態度視為獨白等流。 

第二、就「語言是存有的符應」的語言觀而論，語言亦是人類文化的公共財。

可透過歷史傳記批評法、符號學、語言學、結構主義… … 等技術分析，維持文本

意義同一性不被破壞。此處並非標舉著：以被傳統自然科學宰制的方法論進駐精

神科學；而是認為，經過高達美的詮釋學基礎性反省之後，何妨視情況需求使用

高達美所解構的詮釋方法？解構方法論，是演示一個哲學立場的不完整

（incompleteness）或不一致（incoherence），而非全盤否定方法的價值。吾人將

會發現，不同的實存主體使用相同的詮釋方法詮釋同一文本，還是會有差異，此

差異取決於包含歷史性在內的存有網絡的差異。所以將語言視為表達意義的工

具，從事文本的技術分析，一方面明顯回應詮釋倫理的要求，一方面通過高達美

詮釋學主張對詮釋方法的後設反省，使一個文本多元表述的現象有其合法性。本

文是定位在海德格存有論語言觀的視角進行研究，所以對視語言為表達工具而必

然引發的歷史傳記批評法、符號學、語言學… … 等詮釋方法的需求，不做細部說

明。 

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不能被純粹提煉出來成為文本的客觀意義，它只能在詮釋

                                                                                                                                            

（T42，p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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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界定著文本在理解者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所以文本的意義可以

隨著理解者而豐富的。豐富的意義並非破壞文本意義同一性而獲致，高達美〈在

現象學和辯證法之間〉以藝術作品說明無止盡的意義開顯並不會動搖文本的意義

同一性： 

 

沒有一部藝術作品會一直以相同的方式對我們訴說。其結果便是，

我們總是必須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回答。〔… 〕然而我認為，以這種

無止境的多樣性來反對藝術品之不可動搖的統一性，乃是一種錯

誤。364 

 

如同遊戲，以捉迷藏為例，不同的遊戲者、時間、地點，所呈現的遊戲內容

就不同，但只要遵守捉迷藏的遊戲規則，它就是捉迷藏；呈現不同的遊戲進行並

沒有破壞遊戲規則，更不能認為只有一種捉迷藏遊戲是正確的。預設一個客觀、

標準的捉迷藏理型是荒謬的形上學陷阱，捉迷藏永遠只能發生在遊戲者進入捉迷

藏的遊戲規則時。至於如何判準有無遵守捉迷藏遊戲規則的問題，即是上述二點

所討論。文本的意義亦然，在文本的存有所界定的運作下，不同的實存主體與文

本的對話事件不斷產生共識，這些共識都沈澱在人類文化的歷史性中，亦沈澱在

文本的歷史性中。所以文本的豐富意義，並非指文本在其自身的豐富，更非指過

度詮釋，而是因為文本當代的歷史性加上問世至今所增益的歷史性（事實上後者

已含前者），以及讀者的存有結構中的文化積累。尤其是經典文本，高達美說： 

 

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經驗是：哲學思想的經典作家— — 如果我們試

                                                 
364 H.-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2: “Hermeneutik : Wahrheit und MethodⅡ e: Ergänzungen, 

Register”, Tübingen2 1993, p7。 

中文翻譯：林維杰〈萬物之理與文章之理：朱熹哲學中形上學與詮釋學的關連〉，收於《揭諦》

第四期，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2002年 7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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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理解他們— — 本身總是提出一種真理要求，而對於這種真理要

求，當代的意識是既不能拒絕又無法超越的。365 

 

舉例而言，四部《阿含經》，一部《法華經》，其意義結構，有釋迦在其本懷的應

機說法、結集者在其歷史性的理解、古今印度文化圈、華語文化圈、錫蘭、日本… …

學者一回又一回的詮釋，再加上當下讀者在其歷史性的又一次與經典對話，經典

的意義豐富性在歷史中積累、沈澱、創造，遠超乎某種客觀的預設。如傅偉勳所

說： 

 

《阿含經》所提示的四諦說，經過大小乘許多宗派的重新理解與重

新詮釋，彰顯了本身的豐富蘊含與深層義蘊，展現了佛教教義的無

限發展潛能。366 

 

是故，驟然預設經典意義客觀在其自身，以之為判教對象，或強加某種詮釋做為

文本的「唯一正確」解釋，而判釋《阿含經》客觀地在其自身為小乘、《法華經》

客觀地在其自身為圓教，都是一種未經詮釋學反省的武斷。 

這種詮釋學意識，在智顗的著作隱約可見，但可惜後人並無深掘。徵如《法

華玄義》： 

 

觀一切法空如實相，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 〕即客作者是長

者子，此是即法之義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367 

 

                                                 
365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時報，1999 年 1月

20日，頁 2。 

366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5。 

367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T33，p7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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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一切小乘法即是妙法，故云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368 

 

《摩訶止觀》（卷 6）： 

 

若不開決則無入理，今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一一止觀皆得入圓，如快馬見鞭影即得正路。369 

 

一經開決，《阿含經》聲聞法即是諸經之王。所謂開決，知一切法空如，是就理

解者主觀性的改變而言，如此與《阿含經》對話，並未破壞《阿含經》的軌則，

但是《阿含經》就是諸經之王、是圓教妙法。教相判釋是小乘、是圓教，根本不

是《阿含經》在其自身的客觀問題，而是對《阿含經》的詮釋問題。所以教相判

釋的對象，一可為「生滅無常」、「體空如幻」、「但中佛性」、「三諦圓融」等對教

義的理解，二可為對佛典的詮釋；而不應是意義客觀在其自身的佛典。 

 

二、判教設準的反省 

（一）判教設準與判教的關係 

第肆章討論般若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為一切教相的根底，般若教不在教相深

淺方面作任何建立與評論，純粹是一種作用上、觀法上的圓實無諍，所以無法判

釋教相，也毋須負起判教之責。判教的工作，要交給已經涉及系統地討論法之存

在、「真理是什麼」的學派、宗派。 

中國佛教各宗的教相判釋，不僅構成該宗的特殊方法論，亦是該宗思想體系

的根本教義之一。370因為教相判釋必有其設準，判教的呈現，是判教者將「對經

典或各宗理論的詮釋」置入所設準的「整全的佛教理論結構中」，使各教相有機

                                                 
368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T33，p792c。 

369 智顗《摩訶止觀》（卷 6），T46，p34c。 

370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1990年 7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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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關聯而構成整全的理論結構，並分判各種教相的時序、功能、主從、優劣。除

了太虛三宗判與印順三系判是以佛教史為對象，在理論上可以較不涉及法義的優

劣評等外，371其餘諸家判教，往往自其理解的「終極真實」出發，以終極真實的

演示為釋迦說法本懷或終極目標，整全的佛教理論結構是不只基始於終極真實的

思索，亦以此為核心。環繞著開示終極真實的本懷，才有次第說、漸說、方便說、

半字教、權教… … 等，與演示終極真實的實教、圓教、中道教… … 等，形成判教

結構。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為終極真實做了簡單說明： 

 

終極真實乃是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所以形成的原本根據（本體實在

或真理真諦），具有永恆、絕對等性質，如基督宗教的上帝、天國，

印度教的梵我、神我，大乘佛教的「一切法空」、「諸法實相」，儒

家的天命、天道，道家的常道、無名之道等是。372 

 

傅偉勳由存有論的角度，將終極真實定位為各宗教所主張的「終極實存」或「存

有的實相」，希望對終極真實的說明能普遍適用於心性體認所建構的理論宗教。

但是以「永恆」、「絕對」等性質視見大乘佛教的「一切法空」、「諸法實相」卻是

充滿爭議。考察傅偉勳的宗教詮釋學主張，深受海德格存有論的影響，373提出「宗

教真理是實存主體心性體認所形成的主體性道理」，374並不預設實存主體存有網

                                                 
371 實際上，印順自己也承認性空為名論為究竟了義，優於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印順〈讀

「大乘三系概觀」以後〉，收於印順《無諍之辯》，台北：正聞，1988年 1月，頁 137） 

372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06。 

373 可見諸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 1-12。 

《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台北：正中，1998年 11月，頁 88-108，220-258。 

374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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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之外的「客觀事實」做為認識的對象，375這種真理觀尤其適用於大乘佛教，「大

乘佛教依二諦中道的勝義諦，並不承認完全獨立乎心性體認的，任何所謂『客觀』

甚至『絕對』的宗教真理」。376可看出傅偉勳並未以客觀真理的視角進行對佛教

所主張終極真實的詮釋，所以筆者認為，視終極真實為高度宗教性的理論根據即

可，這是各宗教較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至於對終極真實進一步的意義界定（如：

永恆、絕對），必須開放於各種宗教體系中進行詮釋，任其多元，毋須強求一致

性。 

各宗派教相判釋的設準既然取決於該宗對終極真實的論述，本文進行判教的

反省，必須就其核心加以考察與批判，方能切中要害。以下將就著對中國佛教判

教方面有重大影響的唯識、華嚴、天台三宗，討論其判教設準。在順序的安排上，

不採用哲學史上的發生來排序，而是以逼顯出本文採用天台判教落實以觀詮教的

所以然來排序。 

 

（二）唯識宗、華嚴宗、天台宗的判教設準及其判教 

1、唯識宗的判教設準及其判教— — 以窺基三教八宗為代表 

根據歐陽漸（1871-1943）的〈辨唯識法相〉，法相學是佛教「共通之學」，

宗於無著授予師子覺（[梵]Buddhasimha）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意在建立普

遍性佛教理論原則或規範，以「五法三自性」普攝一切存有，說緣生義，開一切

緣生依他皆為非有非無之實相，是佛教關於存有論趣味的學說。唯識學是佛教「一

家之學」，宗於無著授予世親的《攝大乘論》，抉擇諸法而特尊心識，意在引發大

乘學佛者的觀行實踐，對治大乘初期的惡取空，以「八識二無我」說緣起義，以

「一切法唯有識」立「唯識無境」的宗旨，攝三性以歸一識，立賴耶緣起的系統

                                                 
375 「詮釋學實與所謂『（純粹）客觀性』甚或『絕對性』毫不相干，〔⋯〕詮釋學的探索所能獲

致的，充其量祇不過是一種『相互主體性脈絡意義的詮釋強度或優越性』（hermeneutic priority or 

superiority in the intersubjective context）而已。」（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 3。） 

376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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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五重唯識觀法的實踐。377就「所認識的存有即是識的影像」一端而言，是認

識論的唯識學；就「心識是存有的本體」一端而言，是本體論的唯識學。378〈與

章行嚴書〉言：「唯識、法相學是兩種學，法相廣於唯識，非一慈恩宗可概」。379

中國法相唯識學自窺基以來，有厚唯識、薄法相的傾向，380唐宋之後，法相學與

唯識學併為一家，一般人皆以研究緣起因果的唯識思想來認斷這一思想體系，

元、明、清三代的唯識學，例如：洪恩（明代，生卒年不詳）所選《相宗八要》、

智旭《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皆是受《起信論》、《楞嚴經》所主導的佛學思想傳

統。381 

中國唯識學思想的發展，大致可分四階段：第一、北魏菩提流支及梁、陳之

間真諦「舊譯」做為中心的階段；第二、唐宋時期，以玄奘的「新譯」及窺基的

開宗做為中心的階段；第三、晚明時期的復興階段；第四、晚清民初由楊文會

（1837-1911）重新開創唯識研究思潮的階段。382玄奘所傳譯包括了該宗三時判

第三時的整體思想：五法三自性所概括的法相學與八識二無我所概括的唯識學，

歐陽漸認為玄奘「學法相於戒賢，學唯識於勝軍（ [梵] Jayasena，生卒年不詳）」，

                                                 
377 歐陽漸〈辨唯識法相〉，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2），頁 1529-1535。 

378 印順〈唯識學探源〉，收於張曼濤編《唯識學的發展與傳承》，「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24，

台北：大乘，1978年 1月，頁 172。 

379 歐陽漸〈與章行嚴書〉，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2），頁 1543。 

380 可由相宗「六經十一論」的宗趣攝屬看出：六經之中，《楞伽經》平等開列法相、唯識二個思

想系統，《華嚴經》、《密嚴經》、《解深密經》、《菩薩藏經》獨屬唯識系統，唯有《阿毘達磨大乘

經》屬於法相系，卻無漢譯本。十一論中，本論《瑜伽師地論》包含法相、唯識二思想系統，其

餘十支論，《百法明門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二十唯識論》、《三十唯識論》（包括《成

唯識論》）、《大乘莊嚴論》、《分別瑜伽論》七支屬於唯識系，只有《大乘五蘊論》、《大乘阿毘達

磨雜集論》（包括《阿毘達磨集論》）、《辯中邊論》三支屬於法相系。（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

想研究》，頁 343-347） 

381 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頁 325-373。 

382 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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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師承完整的法相、唯識二系。但出自玄奘門下的窺基與圓測（613-696）二系，

都只弘揚唯識一系，論法義，精審有餘，論法門，廣大不足，384這是就唯識宗內

在的思想缺陷的批評。根據上述，唯識學在對治義上立「唯識無境」之宗旨，重

點在認識論上強調境由識起，存有是心識的影像，虛妄無實，演示一切法無我的

根本宗旨；但是因為特尊心識，以八識緣起諸法的架構論證諸法無我，所以當「心

識為存有的根源」被特別強調後，不可避免地發展成本體論興趣。如《大乘百法

明門論》開宗明義：「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385此論五位百法是擇錄《瑜伽師

地論》〈本地分〉的名數：自性、相應、所緣、分位清淨，而成：心王、心所、

色法、不相應行法、無為法，386五位攝百法，百法攝一切法。一切法無我是如何

可能的？首立八識心王為一切法中最勝，心所有法是相應於心王的隨王之臣，色

法是心王、心所的現影，不相應行法是心王、心所、色法的差別假立，無為法是

心王、心所、色法、不相應行法所顯示，387以一切法皆不離心識而存在，而心識

是：「心且有八，何心是我？又一一心念，念念生滅，前後無體，現在不住，以

何為我？」388八識心王無我，其餘四位皆依心王而立，亦當無我，如此證成一切

法無我。可以看到唯識學的問題基源是屬於認識論興趣的，但論述核心卻是本體

論情調。事實上，唯識學發展其本體論興趣是因應印度佛教史上存有論問題的需

求，為了解決業果與無我之說的兩難，可參考正果（本名不詳）〈唯識學之產生

及其史略〉、印順〈唯識學探源〉二文。389 

                                                 
383 歐陽漸〈釋教訓〉，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1），頁 183。 

384 歐陽漸〈楊仁山居士傳〉，收於蔡日新《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居士評傳》，台北：圓明，

1998年 10月，頁 178。 

385 世親造，玄奘譯《大乘百法明門論》，T31，p855b。 

386 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頁 344。 

387 原文為：「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分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T31，

p855b） 

388 智旭《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收於《蕅益大師全集》冊 15，頁 9538。 

389 此二文收於張曼濤編《唯識學的發展與傳承》，「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24，頁 1-8、2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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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中國唐宋之後，在窺基唯識宗外部所逐步形成的認斷傳統而論，因為三

武一宗法難的後二次— —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致

使文本亡佚，晚明智旭等人的復興，所依線索只存澄觀（738-839）《華嚴經疏鈔》、

延壽（904-975）《宗鏡錄》、雲峰（元代，生卒年不詳）所集《唯識開蒙問答》

三書，在缺乏師承與基本文獻的情況下從事唯識學研究。智旭所述或可大同小異

於窺基一系，但對玄奘所譯完整的第三時教（指唯識宗三時教判的第三時教）則

不得見，晚明以至民初之際，中國唯識學形成一種認斷：以窺基所傳八識二無我、

賴耶緣起之說，為印度無著的相宗全貌。 

中國唯識宗的判教可以窺基三教八宗為代表，上述窺基承傳玄奘唯識之學，

特尊心識緣起之義，立「萬法唯識」之言，其判教之設準，亦即其論述的終極真

實，是「賴耶緣起」。阿賴耶識（[梵]alaya）是細微不可知的藏識，能藏一切法

的種子，為一切法之根本所依。玄奘譯《攝大乘論本》〈所知依分〉引《阿毘達

磨經》云：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390 

 

此「無始時來界」即阿賴耶識，391在唯識系統下，阿賴耶識為一切存在之所

依。一切存有皆此藏識執持種子的現行，種子現行之存有又於藏識新薰種子，本

有種子、現行、新薰種子輾轉相生，互為因果。唯識學主張萬法皆由心識所變，

八識共分三能變，阿賴耶識為異熟能變，末那識（[梵]manas）為思量能變，前

六識為了別境能變。392阿賴耶識是初能變，是萬法之根本，又能執持萬法、含藏

                                                 
390 世親造，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 1），T31，p133b。 

391 徵如世親造，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 1）：「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

我開示。」（T31，p133b） 

392 萬法是心識三能變而存有，世親造，玄奘譯《唯識三十論頌》：「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此能變唯三：為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T31，p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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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故為一切存有的「根本依」。 

唯識學建立存有的根本，存有的根源是阿賴耶識，存有的終極真實是阿賴耶

識緣起。例如：眼識見色法，是阿賴耶識所執持的色法種子現行為本質相分，眼

識依此本質相分自變一影像相分，攀緣之而有「眼識見色」。萬法唯識之說，一

方面對治凡夫、教外的「執境為有」，一方面認為大乘空宗論一切法空有惡取空

的傾向，所以立「識有非無」來對治。唯識學所立的緣起根本依— — 阿賴耶識，

「恒轉如瀑流」，393非實體義，簡於教外的有執，立心外無境；為根本依、異熟

主，簡於空宗的空執，立心識非無。在這樣的設準下，所謂三時教判，視第一時

有教四部阿含為小乘，第二時空教八部般若為大乘不了義，而視唯識經論為非空

非有、亦空亦有的了義中道教；或是八宗判教，攝唯識學的應理圓實宗，勝於攝

般若學的勝義俱空宗與攝二十部派的前六宗，都顯得理所當然。經過判教設準的

揭櫫，唯識宗的判教線索清晰可見。 

但是，即使經過判教對象的反省，將判教對象定位為「經過詮釋的教義」或

「經過詮釋的文本」，使用唯識宗的判教主張時，還是必須警覺到：這是成立在

以賴耶緣起為終極真實的教派設準下的，是有前提、有限制性的。若在智光以畢

竟空為了義的觀點為判教設準，唯識宗的判教就無法成立。判教的行為是一種詮

釋學活動，不只詮釋經典，並且將各種詮釋成果分判屬性、高下，而其分判的設

準往往是該宗經由詮釋所建構的終極真實。唯識宗所論述的賴耶緣起中道，以及

在唯識家眼中的小乘有教、大乘空教，都只能視為唯識學者的詮釋，即使贊同唯

識宗的主張，也不能毫無反省地視為客觀事實，驟然論斷唯識宗的判教是正確的

詮釋。此處只展示唯識宗的三時八宗判教之所以然，至於賴耶緣起本身應不應受

到挑戰，屬於佛教詮釋視角的爭議，筆者將於討論天台判教時一併處理。 

 

 

                                                 
393 世親造，玄奘譯《唯識三十論頌》（卷 1）T31，p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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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嚴宗的判教設準及其判教— — 以法藏五教為代表 

華嚴宗是承廣義的唯識學（包括中國地論師與攝論師）中之真常心系而建立

起的「性起」系統，394據牟宗三的看法，唯識宗的本體論徑路是分解地尋覓存有

根源的路線，395與華嚴宗相近。但唯識宗對存有做根源說明的工作止於阿賴耶

識，華嚴宗更逼拶至以真如心為依止。396也正因窺基一系厚唯識學的賴耶根源

說，而薄法相學由五法三性廣開諸法無自性，以致宋明以來由於文本的亡佚，逐

漸與中國華嚴宗思想合流，甚至被吸納同為唯心論色彩的心性緣起一系，在華嚴

宗的解讀下，賴耶緣起不如真如緣起「究竟法源」，遭致華嚴宗「大乘始教」的

批判。397 

華嚴宗的實際創始者是法藏。398雖說華嚴宗是根據《華嚴經》而建立宗義，

                                                 
394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84。 

呂澂〈華嚴宗〉，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頁 285-303。 

395「由阿賴耶緣起而至如來藏緣起，由如來藏緣起而至華嚴宗，這一系之發展— — 發展至華嚴而

極，無可再進者。雖有真心忘心之別，然皆屬分解的路— — 阿賴耶緣起是經驗的分解，如來藏緣

起是超越的分解。」（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75） 

牟宗三視唯識宗的賴耶緣起為佛教式存有論之一說，但本文主張應再聚焦，賴耶緣起的存有論主

張是本體論的。 

396 唯識宗之真如理（圓成實）非能熏，亦不被熏，無隨緣義，故不緣起一切法；能緣起諸法的

是有為的阿賴耶識。華嚴宗之真如有「隨緣不變，不便隨緣」義，為存有依止。（牟宗三《佛性

與般若》，頁 500-508） 

397 筆者認為，無著、世親、玄奘、窺基一系的唯識學，基本調性是與華嚴宗大相逕庭的。玄奘

所傳的唯識學，以阿賴耶識為一切法的根本，生滅染法依賴耶而生滅，不生滅的無為真如亦由賴

耶所轉。玄奘的唯識學主張真如是無為法，是遠離遍計執後的轉識成智，而非賴耶之本，非本體

義、本覺義。華嚴宗則站在濃厚的本體論立場介入唯識學，在賴耶的背後建立本覺真如的概念，

做為賴耶得以轉染成淨的依憑，使真如成為最根源的能生義。玄奘唯識學只談染心賴耶的轉依問

題，或許有無法保證「成佛如何可能」的內部難題，但其基本調性就是如此，毋須以本覺思想強

力介入。唯識學以賴耶為根本依，真如是轉識成智的產品，而非賴耶之本；華嚴學以真如本覺為

根本依，一切法緣自真如；基本調性明顯不同，何必以中國人喜愛心性本淨的情懷扭曲唯識學的

路線？並在扭曲之後分別高下？ 

398  舊傳華嚴宗世系為杜順（557-640）? 智儼（602-668）? 法藏，日本竟野黃洋主張為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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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華嚴宗與《華嚴經》的立論不無差異，399考察法藏所建構的華嚴宗系統，是

以《華嚴經》為標的，以《起信論》為義理支持點，400並受到唯識宗與天台宗的

影響。401 

《起信論》依一心開真如、生滅二門，二門不二而皆各總攝一切法。402依真

如門，一切法「悉皆真」，「皆同如」，攝一切法。403依生滅門，不生不滅的真心

忽然不覺起念，成為生滅心，即阿梨耶識。404阿梨耶識有覺與不覺二義，覺義攝

還滅涅槃，不覺義攝流轉生死，代表生滅門的阿梨耶識亦攝一切法。405真如門是

分解的立一真心為一切法的本體，406生滅門雖以阿梨耶識生起諸法，但阿梨耶識

是依憑如來藏真心因無明風動而起現，故諸法的終極真實唯是真如，一切法皆依

於真如。 

                                                                                                                                            

（559-639）? 智現? 法藏。智儼與智現可能為同一人，較不能確定的是舊說之杜順。《法界觀》

一書闡釋華嚴宗的思想核心— — 無盡緣起說，但是否為杜順所作，仍未定論。不論杜順的爭議，

華嚴宗體系的成熟完備，是從法藏開始，故稱法藏為華嚴宗的實際創始者。（呂澂〈華嚴宗〉，收

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頁 285-303） 

399 見呂澂〈華嚴宗〉，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

頁 300-301。 

400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83。 

401 呂澂〈華嚴宗〉，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頁

285-286。 

402「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

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真諦譯《大乘起信論》，T32，p576a） 

403「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

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

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

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真諦譯《大乘起信論》，T32，p576a） 

404「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T32，p576b） 

405「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真諦譯《大

乘起信論》，T32，p0576b） 

406「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真諦譯《大乘起信論》，T32，p5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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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明風動，所以不變的真如全體隨緣起現一切法，謂「不染而染」；因

為由真如全體所成，體即真如，所以隨緣起現之法即是不變的真如，謂「染而不

染」。407生死、涅槃皆依真如而有，即「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來藏有涅槃」。408

法藏於《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引《勝鬘經》說明真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義： 

 

不染而染者，明隨緣做諸法也。染而不染者，明隨緣時不失自性。

由初義故，俗諦得成。由後義故，真諦復立。如是真俗但有二義，

無有二體，相融無礙，離諸情執。409 

 

法藏明確建立了真如緣起諸法的存有論系統，牟宗三稱此系統為為「真心為

主虛妄熏習是客」。410在真如緣起的系統中，不變的真如（或如來藏）全體隨緣

而生一切法，一切法當體即是真如全體，所以能生之真如即所生之法，所生之法

即能生之真如，能所不二而能所雙泯。一切法既然當體是真如，則一切法就能無

盡地緣起一切法，彼此互遍互融、互攝互周，取消了「能生— 所生」的主客對立。

                                                 
407 如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原觀》（卷 1）言：「從本已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

故云自性清淨。性體遍照無幽不燭，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

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T45，

p637b） 

408 求那跋陀羅（[梵] Gunabhadra, 394-468）譯《勝鬘經》〈自性清淨章〉：「世尊！生死者依

如來藏，以如來藏故，說本際不可知。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世尊！死生

者此二法是如來藏。〔⋯〕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T12，p222b）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依於此文而說：「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來藏有涅槃。」（T45，

p485b） 

409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T45，p485a。 

410 「《起信論》將此『不染而染』說為『不生不滅與生滅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由此

有生滅流轉，即『隨緣作諸法』也。而同時亦正因『染而不染』，始可還歸於『心真如』也。是

故《起信論》即根據《勝鬘經》所說『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來藏有涅槃』，而說一切法皆依於

如來藏，此即所謂如來藏緣起（隨緣作諸法）也。此是『真心為主虛妄熏習是客』之系統。」（牟

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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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依著真如緣起自然能開展出別教一乘圓教的法界緣起。二者的差別只在於

真如緣起是就著三性（遍計、依他、圓成實）法理而論，法界緣起是通過生滅門

中還滅的工夫，「本覺朗現，隨緣還歸不變，似有當體無生，情有寂歸無相，然

後始有海印三昧中法界之圓融無礙與圓滿無盡」，411談的是佛境界。 

以真如緣起為法理上的終極真實，以法界緣起為究竟佛果的朗現，在這樣的

設準下，可以看出華嚴宗為何如此判釋四種緣起：四部《阿含經》所說的業感緣

起是小乘教，唯識宗所立的賴耶緣起是大乘始教，華嚴宗所主張的真如緣起是大

乘終教，法界緣起是別教一乘圓教。前二者是不了義教，後二者才是了義教。 

至於頓教，因不涉教相，「不說法相唯辯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一切所

有唯是妄想，一切法實唯是絕言」，412故無緣起之說。法藏五教判的頓教一直有

爭議，慧苑（673-743？）就質疑是混亂了天台宗的化儀與化法之分，而另建半

滿四教論，413呂澂亦批評：「天台這樣將五時八教分成形式和內容兩種不同的範

疇來說，異常合理。賢首硬要將它們混為一談，成為一種分類裡用了兩個標準，

在邏輯上顯然是犯了根本的錯誤了。」414但是考察法藏《華嚴遊心法界記》： 

 

頓終二教，法在圓中。何者？以彼空有無二，圓融交徹，是即為終。

即融通相奪，兩相盡邊，是即為頓。一多處此，即為圓。三法融，

教詮故別。是故華嚴寄彼二教辨也。415 

 

終頓二教，皆是圓教。唐君毅〈華嚴宗之判教論〉有所說明，終教的特色，是依

                                                 
41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04。 

412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T35，p116a。 

413 迷真異執教、真一分半教、真一分滿教、真具分滿教。 

414 呂澂〈華嚴宗〉，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頁

293。 

415 法藏《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T45，p6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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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不二而說種種相與相奪的圓融義，具足順逆。頓教的特色，是在圓融義中的

相對兩端（空、有）取相奪義，由二邊互奪，使二邊之義皆離言絕慮，無立錐之

地，直證兩邊相奪中所顯的空有不二。而此相奪，既是盡奪，則成相入相即，亦

證明了還是圓教義，但此相奪而相即的路徑與終教具足相即相奪不同。416 

終、頓、圓都是圓教義，終教是法理上的空有不二，頓教是法理上的空有俱

泯，圓教是佛境界，還滅之後的主伴無盡、帝網重重。這都可以從真如緣起「不

變隨緣隨緣不變」獲得解釋。相對於終、頓、圓三教的圓融了義，小、始二教都

「未盡法源」，屬不了義。所以，法藏的五教判，是以真如緣起做為對法之存在

的了義說，以此設準決定各種教相的高低位次。 

 

3、天台宗的判教設準及其判教— — 以智顗四化法為代表 

（1）《法華經》的圓教規模 

在智顗的詮釋下，《法華經》的性格為： 

 

絓是法門網目、大小觀法、十力無畏、種種規矩，皆所不論，為前

經已說故。但論如來布教之元始，中間取與、漸頓適時，大事因緣、

究竟終訖，說教之綱格大化之筌蹄。417 

 

《法華經》不談種種教相系統，似無所說，內容貧乏。其實《法華經》有所

說，如同緒論所言，任何陳述都是對應問題的回答，《法華經》的陳述，是對釋

迦一生為何說法的回答，可參見本文第參章第二節所述。因為《法華經》只是開

權顯實、開跡顯本，「收一代教法，出《法華》文心，辨諸教所以」，418而無特殊

                                                 
416 唐君毅〈華嚴宗之判教論〉，收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冊 31，頁 84-86。 

417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p800b。 

418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19），T33，p9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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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數、教義、系統，所以無諍，已顯示圓教的規模。牟宗三認為，從智顗《法

華經》的文句科段所勾畫出開權顯實的圓教規模，只是就外緣而說。若要就內緣

義理極成圓教，則要追問智顗建構圓教的核心洞見。419但是筆者認為，《法華經》

的開會之義— — 教、行、理、人皆摩訶衍— — 已經紮紮實實地具足智顗建構圓教

的條件。 

 

（2）智顗對圓教的設準 

智顗建構圓教的核心洞見在一「即」字，由相即而開出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

的圓融三諦義。此即是隱含在「低頭舉手皆成佛道」之洞見。420《法華經》〈方

便品〉言： 

 

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

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量眾，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

421 

 

智顗抒發「低頭舉手皆成佛道」的理境，建構天台圓教即一切法而圓設準： 

 

低頭舉手，著法之眾，皆成佛道，更無非佛道因。佛道既成，那得

猶有非佛之果？散善微因，今皆開決，悉是圓因。何況二乘行？何

況菩薩行？無不皆是妙因果也。422 

 

智顗判釋圓教的設準，在於「即」。一切法即是圓因圓果，一切法皆成佛之圓因，

                                                 
41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98。 

420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98-599。 

421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T9，p9a。 

422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T33，p795c-7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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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即一切法而成，一切法亦成佛之圓果。由此開展出三道（惑道、業道、苦道）

即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三軌（真性軌、觀照軌、資成軌）、三身（法

身、報身、化身）的圓教性具義。這樣的洞見，實可溯於《法華經》的開會，而

非如牟宗三所言：「此洞見中之義裡之實不見於《法華經》，乃是智者大師之所抒

發。」423 

智顗建構圓教義不是分解地安立存有的根源，而是與般若不分解的無諍性格

相應交織。此處圓教所說的性具，必須從般若教「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開

展，從「無住本立一切法」開展。424此二句並不是說以空性、無本為生起諸法的

根源，乃是說因為無自性義，所以才成就緣生義，因為緣生義得成，所以一切法

得成。智顗的圓教性具思想雖繼承般若不立根源的無諍性格，但並非只是般若學

派的複製。般若教即著一切法開顯空如寂滅的觀解，以蕩相遣執的作用穿透一切

法，但是對於一切法的存有論說明，般若教並無著力，也毋須著力。唯識與華嚴

二系，是以分解的、本體論的方式，說明一切法的存有— — 一切法由阿賴耶識緣

起，或一切法由真如緣起，屬於廣義的唯心論。智顗的性具思想，是在不分解、

不立根源、不求本體的前提下，透過一切法空如無本的般若軌範，以《法華經》

的開會義與相即義，論述一切法當體即空即假即中的圓融三諦義。 

智顗三諦圓融的思想，看似是受《瓔珞經》有諦、無諦、中道第一義諦，425

與《仁王經》空諦、色諦、心諦426的影響，但此二經之三諦說乃是「隔歷三諦」，

屬於別教相。又，《中論》名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

                                                 
423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598。 

424 詳見第肆章第二節。 

425 竺佛念（東晉，生卒年不詳）譯《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佛母品〉：「所謂有諦、無諦、

中道第一義諦，是一切諸佛菩薩智母。」（T24，p1018b） 

426 鳩摩羅什譯《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1）〈二諦品〉：「以三諦攝一切法，空諦、色諦、心諦，

故我說一切法不出三諦。」（T8，p8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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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義」，427在中觀學派而言，此偈是舉空說中道，表達：因緣所生之法即是空

性，空性之名亦為假名，不可執，方為畢竟空、中道空。智顗雖在《摩訶止觀》

說明「三智一心中得」時，開此偈為假、空、中三諦，但這是智顗的創造，不能

認為一境三諦、一心三智的圓教義是脫胎於此偈。 

就分別三諦而言，空諦演示諸法體性本空，假諦演示諸法緣聚時的宛然差

別，中諦演示了中道為空假所依，但中道迥超空、假二諦。圓融三諦則是於一諦

之中具足三諦，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迷、悟、染、淨，十界諸法，當體即是性

空緣起，不離空假、不即空假、非真非俗、即真即俗。肯定一切法當下即是實相，

實相不是一種根源的、本體的、超越的存有，而是即著一切法開決性空、緣起、

不即不離之義。 

以圓融三諦論述實相，只是一種「大悲方便」。428除了不能作戲論解外，更

須與一心三觀的教學需求同觀。一心三觀是主張於一念心中觀空假中三諦圓融：

觀一空一切空，無假、中而不空；觀一假一切假，無空、中而不假；觀一中一切

中，無空、假而不中。429以不思議三觀觀不思議三諦，圓融三諦是一心三觀的所

觀境，而非客觀的實相。 

智顗雖受《維摩詰經》「心淨即土淨」的影響甚深，430以一念心431決定三千432

所趣：一念趣空、假、中，十界三千趣空、假、中；一念趣染、淨、善、惡，十

界三千趣染、淨、善、惡；但這不是唯心論。一念心具十界三千，這是就著「一

                                                 
427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中論》（卷 4），T30，p33b。 

428 智顗《摩訶止觀》（卷 5），T46，p26c。 

429 智顗《摩訶止觀》《卷 9》，T46，p55b。 

430 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 ? ? 展開》，頁120。 

431 對「一念心」的規定：不是分解說的識心，亦非分解說的真心，而是具一切法的一念心。在

智顗的性具思想中，隨舉一法皆性具一切法，此「一念心」只是隨舉一法之謂，毋須分解地追問

是妄心耶？是真心耶？ 

432 指十法界各具十法界，百界各有十如是，成為百界千如，再配以五陰、眾生、國土三種世間，

共成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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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心」這一法而言，是站在心具的立場，只是性具一種表現。智顗的性具思想，

是開決一切法之性，433一切法之性，是即空假中而具足一切法，任舉一法皆具足

三千諸法，一切法無有隔歷、互具互融，不是只有一念心才具足三千諸法。所以

不只一念三千是不思議境，一色三千、一聲三千、一香三千、一味三千、一觸三

千，乃至任舉一法即具三千，都是不思議境。智顗特說一念三千、心具三千，是

為了闡述觀心的行軌，是「去丈就尺，去尺就寸」434的實踐取向。而三千於一念

中並不是散列的三千，一念趣空，三千法趣空，是趣不過；一念趣假，三千法趣

假，是趣不過；一念趣中，三千法趣中，是趣不過；一念趣何處，三千法趣何處，

這是「心淨土淨」的極成。 

智顗曾經簡別一念三千與心造諸法的差異，《摩訶止觀》言： 

 

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

在前，一心在後。例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不被遷；相在物前，

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可。秖物論相遷，秖相遷論物。今心

亦如是，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

此即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秖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

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為

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435 

 

智顗的性具思想，主張隨拈一法，即性具諸法，並無「能生— 所生」、「主— 從」

等本體論關係。一念三千是性具思想的表達方式之一，只談一切法之性即具足一

切法，無根源義；心造諸法則是性起的系統，廣義的性起系統包括唯識宗的賴耶

                                                 
433 此處法性指法之性格，不是狹義的本性本質義。 

434 智顗《摩訶止觀》（卷 9）：「今當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陰，但觀陰識。陰識者，心

是也。」（T46，p52a-b） 

435 智顗《摩訶止觀》（卷 9），T46，p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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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華嚴宗的真如緣起，是分解說的本體論，從某種根源義上頭討論諸法的存

在。性具與性起的「性」，所指不同。性起之性，有本性義；性具之性，是法之

性義，就是法。性具就是法具，一切法當體即空假中而圓具三千諸法。所以筆者

堅決認定，智顗的性具思想絕非印順所判的真常唯心系，華嚴宗的真如緣起才屬

之。考察印順三系判教的設準，智顗的天台學並不能簡單屬於任何一系。若就智

顗性具思想是繼承般若學派「無住本立一切法」而言，似乎較接近性空唯名系；

但就其存有論的企圖而言一法當體圓具諸法，又非性空唯名系所關心者。436勉強

說來，可將之視為在性空唯名論的特色上頭所發展的非本體論式的存有論。 

正因性具思想是在「無住本立一切法」、「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的基礎

下展開法之存有的論述，所以性具思想徹底的在非根源義上完成一即一切、一切

即一的圓具結構。既然一切法圓具一切法，則無一法是真可斷可捨，所以圓教之

觀行，是即著一切法而入不思議境，無苦可捨，無集可斷，煩惱即是菩提，生死

即是涅槃，一切法皆不捨一切法，成佛是即著十界三千不捨不斷而成。所以成佛

是「不斷斷」而成，如《維摩詰經》〈弟子品〉所言： 

 

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

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437 

 

不斷斷即是不思議斷，既然「解惑不二」，438如何可能斷煩惱始證菩提？斷生死

始證涅槃？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性具諸法，皆諸法性具，怎有一法是必

須捨斷他法而得？不斷斷就是不斷煩惱而又不與煩惱俱，不斷生死又不與生死

俱，成佛只是知見的轉化，「除病不除法」，即於十界染淨而解脫。 

一切法即空假中、三諦圓融、性具、一念三千、不斷斷… … 等主張，都在開

                                                 
436 般若教只談由蕩相遣執的作用而具足一切法，並無涉及存有論式地具足。 

437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1），T14，p540b。 

438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T33，p7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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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理、行、人皆摩訶衍中完成，舉手低頭皆成佛道，諸法不分解地當體相即

圓具之義，成為智顗圓教思想的核心，亦成為對法之存在最圓滿無諍的說明。但

是必須強調，隨舉一法圓具一切法，並非客觀的存有事態，而是在理解者的觀解

下圓具；由觀不思議境而呈現諸法皆不思議境，亦非主觀唯心論，而是法爾如是。

所以才說：「縱亦不可，橫亦不可，秖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

非一非異。」 

 

（3）簡別本體論 

智顗所建構的性具思想，迥異於中國唯識、華嚴二宗以心識、心性為根源的

性起思想。對於成立根源義的系統，智顗至多判為別教，如《法華玄義》云： 

 

不思議生滅因緣者，破小明大，為利鈍兩緣說界外法也。〔… 〕諸

論明心出一切法不同，或言阿梨耶是真識出一切法，或言阿梨耶是

無沒識，無記無明出一切法。439 

 

智顗陳述別教法的不思議生滅因緣時，將心造一切法、賴耶出一切法、無明出一

切法… … 等本體論路徑者，判為別教。當然，佛教的本體論路徑決非實體論，智

顗接著立刻說道： 

 

若定執性實，墮冥初生覺、從覺生我心過，尚不成界內思議因緣，

豈得成界外不思議因緣？惑既非不思議境，翻惑之解豈得成不思議

智？〔… 〕今明無明之心，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四句皆不

                                                 
439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T33，p6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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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思議，若有四悉檀因緣，亦可得說。如四句求夢不可得，而說夢

中見一切事；四句求無明不可得，而從無明出界內外一切法。440 

 

能生之心性了不可得，所生之法亦了不可得，此就法性空寂而言；雖體性空寂了

不可得，而有如幻之心性緣生如幻諸法，此就緣起義而言。心造諸法的本體論系

統亦不能違背緣起性空的基本原則，若將自性、佛性等概念理解為一個實體的存

有根源，則與教外梵我之說或實體神學無異，尚不成藏教，何況別教？ 

對智顗而言，以清淨心、真如心、阿賴耶識做為一切法根源的本體論或唯心

論，都不屬不思議境。儘管真如緣起之說（包括智顗之前的地論師與智顗之後的

華嚴宗）不將一切法所依的真如「定執性實」，並且已經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中泯除「能生— 所生」的對舉，甚至在法界緣起時呈現事事無礙— — 一法緣起一

切法，一切法緣起一法，諸法互遍互融互攝；但是，在說明存有結構的方式上，

都是屬於分解的路徑，有虛位的根源義。以法界緣起為例，雖然暢談諸法相入相

即之義，但此相入相即是由於存有論上的緣起所致，441則有存有論上的因果義，

在義理建構上，依然有虛位的根源與對立；與性具的當體圓具、不立能所相比較，

屬於分解、建立根源的系統，所以智顗評為：「曲徑迂迴，所因處拙」、442「界外

一途法門」。443 

性具就是法具，不尋根源、不立本體，即一切法當體圓具一切法，盡法之性，

可稱為存有論式的圓滿教相；華嚴宗的性起則是虛說地建立根源、本體，透過真

如的本體義而完成佛果的圓滿周遍。二者的根本差異，不是在於山家山外的妄心

觀與真心觀的表面之爭，而在於非本體論與本體論。筆者在判教的選擇上採用智

                                                 
440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T33，p699c。 

441 般若教所說的緣起，不是做存有論的說明，更非討論法的根源問題，而是認識性空的分析語，

緣生即是諸法，諸法即是緣生，是套套邏輯，從未說明法之根源。見第肆章第二節。 

442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T33，p737a。 

443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T33，p7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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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的判釋，第一個原因就是智顗的圓教思想與般若教不分解所以圓而無諍最能吻

合，並進一步開展於存有論興趣上的圓實無諍。如牟宗三所言： 

 

般若之無諍，一方顯般若為共法，一方顯出教乘之大小與圓不圓屬

於另一系列。至乎《法華》圓教，則此兩無諍密切地無任何蹺敧地

相應為一，交織於一起：以存有論的圓實無諍為經，以觀法上的圓

實無諍為緯。〔… 〕其他權教皆未能至乎此，皆不免有蹺敧處。「法

之存在」之決定既不圓，則實相般若在他們處表現亦不免有仄影。

444 

 

（4）化法四教 

智顗以「一切法當體即空假中而圓具一切法」為圓教的設準，對釋迦所說法

的判釋工作，若只對諸法的實相之透徹程度而言，可分為以析法空演示法有我空

的藏教，與以體法空演示我法俱空的通教。在我法俱空的基處下，進一步對諸法

之存在試圖做存有論式的圓融說明者，可分為依分解方式說性起的別教，與依不

分解方式說性具的圓教。445 

 

A、藏教 

（A）教法 

演示一切法緣聚則生，緣散則滅，既由因緣而生滅，故無常無我。依此原則，

說生滅四諦、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事六度。 

（B）觀法 

分析一切法由因緣而生滅，知散滅歸空，名析空觀。 

                                                 
444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7。 

445 別圓二教是分別，是參考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17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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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斷證解脫 

界內生死既由見思煩惱感召，所以修空觀斷見思惑，以出三界。但未行大乘

菩薩道，故未斷塵沙惑；未知性具諸法，故未斷根本無明惑。所以只入化城，未

達寶所。 

 

B、通教 

（A）教法 

演示一切法緣起如幻，但見因緣，不見實有法生法滅，我法俱空。依此原則，

說無生四諦、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理六度。 

（B）觀法 

觀一切法當體即空，如夢如幻，空無自性，名體空觀。 

（C）斷證解脫 

以體空觀斷見思惑，亦可斷界內塵沙惑，出三界生死。但未斷界外塵沙，未

知性具諸法，故與藏教同證偏真，止於化城。 

 

一般而言，藏通指小乘教，別圓指大乘教。藏通二教是對法的實相做一種穿

透，藏教透的不徹底，以析空觀只達法有我空；通教則徹底完成般若教蕩相遣執

的作用，以體空觀徹底揭露法之實相— — 性空。在實相般若的顯現上，通教的教

觀已經是窮盡了，佛教再無更徹底的開演，別圓二教在觀法的深透度上亦同於體

空觀。既然如此，何以說別圓教高於通教？通教無法對治界外塵沙惑與無明惑？

這是因為通教雖能即著一切法用最徹底的般若智穿透之、遣蕩之，但未能進一步

（非深一步）開展一法圓具一切法的存有論關係。智顗曾以八字說明小乘：「恩

不及物，智不窮源」。446恩之及物不及物是悲心問題，智之窮源不窮源是存有論

                                                 
446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T33，p7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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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融與否問題，447此二問題不可分而視之。 

別圓二教之所以為大乘，都試圖在法之存有的問題上予以一圓滿解釋，二者

在般若智的深透度上，與通教無別。雖然通教只能穿透界內諸法體空如幻，不及

界外，但這是穿透的對象問題，不是體空觀的穿透能力問題，更不是性空之說未

能究竟實相的問題。別圓二教之為大，約智之窮源而論，不在於般若智對法的穿

透，而在於諸法融不融的問題。別教以性起的途徑，透過真如緣起諸法，諸法即

是真如，進至法界緣起的事事無礙，以真如為關鍵，完成一多相即、互具互攝、

主客雙泯、能所雙亡的諸法融。圓教則以性起的途徑，不立特殊的核心法，即著

一切法當體開決空假中三諦，隨拈一法當體具足三千諸法，在不立主客能所之中

完成一多相即、互具互遍的諸法融。當然，別教性起之說既然是分解地建立存有

的根源義，和圓教性具比較之下，又顯的隔別不融了。約恩之及物而論，悲心必

待諸法相融的智解而充實，否則縱使悲願廣大，「亦虛浮無實力，只是偶然朦朧

之大而已」。448反過來說，智解的圓融，須以廣大悲願觸發之，這是佛教傳統智

悲不二的主張。 

所以，通教之所以不及別圓二教，約深度而言，不是對諸法性空穿透的不徹

底，而是無法即著一法滲透一切法，無法發起諸法圓融無礙的智解。約廣度而言，

別圓教透過性起、性具對諸法相融的論述，其智其悲都廣歷十法界，自然廣於通

                                                 
447 牟宗三認為智之窮源不窮源是佛性進退問題，藏通小教未及恒沙佛法佛性之概念，別圓大教

則進至恒沙佛法佛性。別教的佛性以分解的方式建構，是性起說，諸法因根源義的佛性而圓融；

圓教的佛性以不分解的方式建構，是性具說，諸法當體即圓融，不立根源。故同一名相— — 「佛

性」，在別圓二教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本文極力避免混淆性具與性起，性具根本不是談論法之根

源的問題，性起才是。性具不由根源義而談一即一切，性起透過根源義完成一即一切。傳統談佛

性時，常常是站在根源義、性起的路徑，為避免性具與性起的混淆，所以不用「佛性進退」總說

別圓教。雖然在圓教當然可以談佛性，圓教佛性就是性具義，但是筆者還是避免在圓教時使用此

名相。由於別圓二教都試圖在存有論上完成一種圓滿周遍、一多相即、互具互融、能所雙泯的論

述，故筆者以「存有論的圓融與否問題」取代牟宗三「如來藏恒沙佛法佛性的進退問題」。 

448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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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限於界內。 

簡別通教與別圓大乘的差別後，可以繼續界定別、圓教。 

 

C、別教 

（A）總說 

依據智顗對別教的界定，別教的特色如下： 

 

a、教法 

演示但中佛性，常隨緣，常不變，迥超空有二邊而為空有所依（隔別三諦），

迥超諸法而為諸法所依，依此原則，說無量四諦、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

六度十度。 

b、觀法 

空、假、中三觀次第修習。先修空觀，從假入空，不外是析空、體空二者，

但必待體空始能出假；次修假觀，從空出假，遍學遍知十法界無量緣起差別；後

修中觀，觀一境三諦，隨拈一法即空假中。449 

c、斷證解脫 

修空觀能斷見思惑，離三界生死，開一切智，知一切內外法，但不能用於一

切道起一切種；修假觀能斷界內外塵沙惑，開道種智，知一切道種差別，分別假

名無謬；修中觀能斷根本無明惑，離變易生死，開一切種智，一相寂滅相，種種

行類能知能解。450 

 

 

                                                 
449 三觀次第修習，若發中觀時，則是入中道，與圓教無異，可參見灌頂（561-632）《觀心論疏》

（卷 5）（T46，p615a）。故筆者以為，別教之特色在於從空出假，遍學遍知十法界無量緣起差別，

以滿菩薩化道。 

450 知禮（960-1028）《觀音玄義》（卷 2），T34，p8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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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別明 

別教在窮法源的問題上是分解地說，建立存有的根源，可以分為阿賴耶系統

與如來藏系統，此二系統皆合乎別義，但有深淺差別。智顗並無在別教分述二系，

牟宗三依智顗別教義細分為始別教與終別教。始別教指賴耶緣起系統，此系統之

真如是「凝然真如」，不隨緣，能隨緣生滅者為無明心識。終別教指真如緣起系

統，此系統之真如（真常心）能隨緣起現諸法。在分解地窮究法源上，真如緣起

系統深於賴耶緣起系統，故分別定位為始別教與終別教。451 雖然「凝然真如」

的說法不合乎無著原意，但筆者認為還是有參考價值。452 

 

D、圓教 

（A）教法 

演示性具之理，諸法當體即空假中而圓具諸法，依此原則說無作四諦、不思

議不生滅十二因緣、稱性六度十度。 

（B）觀法 

一心三觀，觀一切法當體即空假中三諦圓融，故一切法當體圓具一切法，即

實相、即法界。 

（C）斷證解脫 

一心三觀為斷無明惑，而任運先斷見思惑、界內外塵沙惑，能離二種生死。

圓教之斷惑，是不斷斷，一切法皆圓具一切法，三千諸法無一可斷可捨。既然一

法當體圓具諸法，則煩惱與菩提，生死與涅槃，非一非異，不即不離。所以圓教

不斷煩惱法而不與煩惱俱，謂之菩提；不斷生死法而不與生死俱，謂之涅槃。 

 

                                                 
451 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638-640。 

452 若在宋明以降的中國唯識學，有本體論傾向，將不受熏之真如視為凝然真如是可以的，熊十

力與牟宗三都這麼理解。若依印度無著的瑜伽學派，真如是遮詮義，以簡別遍計執，亦即所謂圓

成實性只是在依他起上遠離遍計執，而非本體義，如此則不能稱凝然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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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判教的選擇上採用智顗的判釋，第二個原因是分類妥當。將功止界內

的小乘教分為析空拙度的藏教與體空巧度的通教，將融攝界內外的大乘教分為性

起次第的別教與性具圓融的圓教。教分四種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觀分析空、

體空、次第、一心，廣狹深淺，層次井然又不失呆滯，正如《天台四教儀》言：

「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453 

 

第四節、釋迦說法的對機實踐性— — 四化法 

 

因為智顗的四化法判教，其設準最能吻合般若教的圓實無諍，並分類妥當，

所以建構以觀詮教的對機實踐性時，筆者選擇智顗的四化法。 

前文論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說四悉檀；論佛典語言功能性的表現形式，開為

空有四門。四悉檀與四門已經涉及對機差別的考量，但偏於同一層次的分別。雖

然有以四悉檀、四門分屬藏通別圓的說法：「世界悉檀— 藏教— 有門」，「為人悉

檀— 通教— 空門」，「對治悉檀— 別教— 亦有亦空門」，「第一義悉檀— 圓教— 非有

非空門」，但此中四悉檀與四門的深淺差別是依附藏通別圓的四教判別而產生，

所以本文考量釋迦說法的對機深淺差別時，是以四教為主體。四悉檀的目的性與

四門的功能性，必須落實於深淺不同的根機，才得以完成其目的與功能。 

即使不為了目的性與功能性的落實，詮釋佛典時關於教相深淺權實的分判，

也是不容忽略。釋迦說法既是對機而說，聞法者又各自理解，佛教經論在內緣而

言，就是多層多元，若不考量判教問題，整理各經論的對機、深淺、因緣、次第，

則佛教研究將會是一鍋黏粥。 

經過對於教相判釋的討論，本文正式提出，詮釋佛典語言時，必須考量佛典

語言的對機實踐性問題，關於對機分別的種種討論，本文採用智顗藏、通、別、

圓的四化法判。至於如何判斷所詮釋的教相適合座落於藏通別圓哪一層，除了依

                                                 
453 諦觀（高麗人，生卒年不詳）《天台四教儀》（卷 1），T46，p7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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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教的特性靈活運用外，還可以參考智顗對四教四諦的界定。釋迦所說，不

出生死課題的探討：生死因由（集）、生死情狀（苦）、解脫之道（道）、解脫境

界（滅），佛典實不出四諦的開闔。吾人詮釋佛典時，依據以觀詮教的原則，必

須考察所詮釋的教相（為了敘述方便，隨俗區分詮釋者與詮釋對象）是「對誰說」，

智顗將眾生根機、教法深淺判為四教，四諦也就有四種。智顗依據北本《涅槃經》

〈聖行品〉所主張的四種四諦，454見圖表八： 

[圖表八] 

 藏教：生滅四諦 通教：無生四諦 別教：無量四諦 圓教：無作四諦 

苦諦 逼迫相，三相遷移 無逼迫相 無量相，十法界不

同 

陰界皆如，無苦可

捨 

集諦 能生相，四心流動 無和合相 無量相，五住煩惱

不同 

煩惱即菩提，無集

可斷 

道諦 能除相，對治易奪 不二相 無量相，恒沙佛法

不同 

邊邪皆中正，無道

可修 

滅諦 除相，滅有還無 無生相 無量相，諸波羅蜜

不同 

生死即涅槃，無滅

可證 

 

說苦諦者，演示三界二十五有果報色心，皆是生異滅三相遷移的有為法者，

為藏教；演示三界苦果如幻，全體當空者，是通教；演示十界苦果依心而起，有

無量相者，為別教；演示十界果法即不思議境，不異涅槃者，為圓教。說集諦者，

演示三界惑業（貪瞋癡等八萬四千煩惱，皆悉流動擾濁內心，由此起善惡不動三

有漏業，能感三界生死苦果）生滅者，為藏教；演示三界苦因如幻、因果俱空者，

為通教；演示十界惑業依心而起，有無量相者，為別教；演示十界惑業即不思議

                                                 
454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四種四諦者，一生滅，二無生滅，三無量，四無作。其義

出《涅槃》〈聖行品〉，約偏圓事理，分四種之殊。」（T33，p700c-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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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異菩提者，為圓教。說道諦者，演示戒定慧對治易奪貪瞋癡者，為藏教；

演示無能治所治，煩惱菩提皆體空如幻者，為通教；演示恒沙佛法依心無量者，

為別教；演示舉手低頭、淫怒癡性、邪見正見，當體即不思議境，菩提不異煩惱

者，為圓教。說滅諦者，演示滅彼三界因果之有，方得還於真諦之無者，為藏教；

演示三界法本無生，今則無滅者，為通教；演示涅槃依心無量者，為別教；演示

生死即不思議境、生死即寂滅性，無涅槃可得者，為圓教。 

四教的判別標準不只是上述四種四諦所列舉者，在《法華玄義》、《摩訶止

觀》、《四教義》中還有許多靈巧的判準，其原則不外本章第三節所討論的內容，

此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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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以觀詮教的具體化與舉例操作 

 

第一節、以觀詮教的具體化 

 

一、六十四入道之門 

依著本文所論，佛典語言有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詮釋佛典語言時，

必須考量此三者，這正是筆者對於「佛典所說真理是什麼」的回應。佛典的真理，

就在目的性（Why— — 為何說）、功能性（How— — 如何做）、對機實踐性（To Who

／Whom— — 對誰說）中多元開顯。 

本文分目的性為四悉檀，功能性為四門，對機實踐性為四教，四悉檀、四門、

四教交錯相依，共成六十四入道之門，構成能凸顯精神科學特色的佛典語言詮釋

原則。此六十四門都是以觀詮教的具體化：對四教何種根機，為得四悉檀何種利

益，隨其所擅令觀四門。一切教相，都是為了指導觀行，隨四教、四悉檀、四門

而有不同的觀行指南，以觀詮教具體的六十四則如下：455 

以世界悉檀說藏教有門 為欲聞正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有 

以為人悉檀說藏教有門 為生扶真事善，令觀因緣、生滅之有 

以對治悉檀說藏教有門 為破邪因緣、無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有 

以第一義悉檀說藏教有門 為思議鈍根拙度令入真諦，令觀因緣、生滅之

有 

以世界悉檀說藏教空門 為欲聞正因緣，令觀因緣、假實、生滅皆無 

以為人悉檀說藏教空門 為生扶真事善，令觀因緣、假實、生滅皆無 

以對治悉檀說藏教空門 為破邪因緣、無因緣，令觀因緣、假實、生滅

皆無 

                                                 
455 六十四門是以觀詮教原則的具體呈現，其義取自智顗《摩訶止觀》（卷 3）T46，p34a-b；智

顗《摩訶止觀》（卷 6），T46，p73b-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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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義悉檀說藏教空門 為思議鈍根拙度令入真諦，令觀因緣、假實、

生滅皆無 

以世界悉檀說藏教亦有亦空門 為欲聞正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亦有亦空 

以為人悉檀說藏教亦有亦空門 為生扶真事善，令觀因緣、生滅之亦有亦空 

以對治悉檀說藏教亦有亦空門 為破邪因緣、無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亦有

亦空 

以第一義悉檀說藏教亦有亦空門 為思議鈍根拙度令入真諦，令觀因緣、生滅之

亦有亦空 

以世界悉檀說藏教非有非空門 為欲聞正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非有非空 

以為人悉檀說藏教非有非空門 為生扶真事善，令觀因緣、生滅之非有非空 

以對治悉檀說藏教非有非空門 為破邪因緣、無因緣，令觀因緣、生滅之非有

非空 

以第一義悉檀說藏教非有非空門 為思議鈍根拙度令入真諦，令觀因緣、生滅之

非有非空 

以世界悉檀說通教有門 為欲聞因緣即空，令觀無明如幻，而生一切如

幻之法 

以為人悉檀說通教有門 為生扶真之理善，令觀無明如幻，而生一切如

幻之法 

以對治悉檀說通教有門 為破拙度，令觀無明如幻，而生一切如幻之法 

以第一義悉檀說通教有門 為思議利根巧度令入真諦，令觀無明如幻，而

生一切如幻之法 

以世界悉檀說通教空門 為欲聞因緣即空，令觀世出世皆幻化，能觀所

觀性皆寂滅 

以為人悉檀說通教空門 為生扶真之理善，令觀世出世皆幻化，能觀所

觀性皆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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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治悉檀說通教空門 為破拙度，令觀世出世皆幻化，能觀所觀性皆

寂滅 

以第一義悉檀說通教空門 為思議利根巧度令入真諦，令觀世出世皆幻

化，能觀所觀性皆寂滅 

以世界悉檀說通教亦有亦空門 為欲聞因緣即空，令觀一切法如鏡中相，雖無

而有雖有而無 

以為人悉檀說通教亦有亦空門 為生扶真之理善，令觀一切法如鏡中相，雖無

而有雖有而無 

以對治悉檀說通教亦有亦空門 為破拙度，令觀一切法如鏡中相，雖無而有雖

有而無 

以第一義悉檀說通教亦有亦空門 為思議利根巧度令入真諦，令觀一切法如鏡中

相，雖無而有雖有而無 

以世界悉檀說通教非有非空門 為欲聞因緣即空，令觀幻化不當有，亦不當無 

以為人悉檀說通教非有非空門 為生扶真之理善，令觀幻化不當有，亦不當無 

以對治悉檀說通教非有非空門 為破拙度，令觀幻化不當有，亦不當無 

以第一義悉檀說通教非有非空門 為思議利根巧度令入真諦，令觀幻化不當有，

亦不當無 

以世界悉檀說別教有門 為欲聞歷劫修行，令觀諸法幻化但非空空而有

如來藏佛性 

以為人悉檀說別教有門 為生扶中之事善，令觀諸法幻化但非空空而有

如來藏佛性 

以對治悉檀說別教有門 為破二乘共法，令觀諸法幻化但非空空而有如

來藏佛性 

以第一義悉檀說別教有門 為不思議鈍根拙度令入見中，令觀諸法幻化但

非空空而有如來藏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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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悉檀說別教空門 為欲聞歷劫修行，令觀佛性、涅槃非有 

以為人悉檀說別教空門 為生扶中之事善，令觀佛性、涅槃非有 

以對治悉檀說別教空門 為破二乘共法，令觀佛性、涅槃非有 

以第一義悉檀說別教空門 為不思議鈍根拙度令入見中，令觀佛性、涅槃

非有 

以世界悉檀說別教亦有亦空門 為欲聞歷劫修行，令觀佛性有無俱得 

以為人悉檀說別教亦有亦空門 為生扶中之事善，令觀佛性有無俱得 

以對治悉檀說別教亦有亦空門 為破二乘共法，令觀佛性有無俱得 

以第一義悉檀說別教亦有亦空門 為不思議鈍根拙度令入見中，令觀佛性有無俱

得 

以世界悉檀說別教非有非空門 為欲聞歷劫修行，令觀佛性有無雙譴 

以為人悉檀說別教非有非空門 為生扶中之事善，令觀佛性有無雙譴 

以對治悉檀說別教非有非空門 為破二乘共法，令觀佛性有無雙譴 

以第一義悉檀說別教非有非空門 為不思議鈍根拙度令入見中，令觀佛性有無雙

譴 

以世界悉檀說圓教有門 為欲聞即中，令觀諸法即是法性因緣 

以為人悉檀說圓教有門 為生扶中之理善，令觀諸法即是法性因緣 

以對治悉檀說圓教有門 為破帶方便，令觀諸法即是法性因緣 

以第一義悉檀說圓教有門 為不思議利根巧度令入見中，令觀諸法即是法

性因緣 

以世界悉檀說圓教空門 為欲聞即中，令觀幻化諸法不在因不屬緣，三

諦皆空 

以為人悉檀說圓教空門 為生扶中之理善，令觀幻化諸法不在因不屬

緣，三諦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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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治悉檀說圓教空門 為破帶方便，令觀幻化諸法不在因不屬緣，三

諦皆空 

以第一義悉檀說圓教空門 為不思議利根巧度令入見中，令觀幻化諸法不

在因不屬緣，三諦皆空 

以世界悉檀說圓教亦有亦空門 為欲聞即中，令觀中道雙照空有 

以為人悉檀說圓教亦有亦空門 為生扶中之理善，令觀中道雙照空有 

以對治悉檀說圓教亦有亦空門 為破帶方便，令觀中道雙照空有 

以第一義悉檀說圓教亦有亦空門 為不思議利根巧度令入見中，令觀中道雙照空

有 

以世界悉檀說圓教非有非空門 為欲聞即中，令觀中道雙遮空有 

以為人悉檀說圓教非有非空門 為生扶中之理善，令觀中道雙遮空有 

以對治悉檀說圓教非有非空門 為破帶方便，令觀中道雙遮空有 

以第一義悉檀說圓教非有非空門 為不思議利根巧度令入見中，令觀中道雙遮空

有 

 

以觀詮教最素樸的型態是：詮釋佛典的陳述時，要追問此句、此品、此經論

必定是對某種根機、為某種利益、用某種方式蕩相遣執的觀行指南。當詮釋者由

對誰說、為何說、如何做的視角進行佛典詮釋時，就是以觀詮教。以觀詮教的定

義就是：將佛典語言視為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施設的觀行指南，對教相

（Teaching）的詮釋，必須在觀行（Contemplation）的目的下進行。本文除了

素樸視角的討論，更進一步依著佛典內在的線索將此原則具體化，將對誰說分為

四教、為何說分為四悉檀、如何做分為四門，這只是提出一個具體化的範例，並

非認斷以觀詮在只能在此四教、四悉檀、四門所交錯的六十四入道之門成立。詮

釋者若只是素樸地進行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的詮釋，而不願歸類於六十

四門，並無不可；甚至依此素樸的視角另行具體化的方案，建構不同的以觀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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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亦無不可。四教是教相深淺廣狹的分別，四悉檀是教相利益的分別，四門

是教相作用於蕩相遣執的方式的分別。只要是分類，就永遠有未盡人意之處。分

類太粗疏，失之籠統；分類太細密，失之繁瑣。 

筆者以為，以目的性而言，四悉檀的分類首見於《大智度論》〈序品〉，其分

類兼顧：為隨順世間俗情、為生善法、為斷煩惱、為悟入諦理，既有權實深淺，

又把握住佛法目的，廣為中國各宗部秩採用，故選擇四悉檀做為佛典目的性的分

類。以功能性而言，四門的分類是智顗根據《大智度論》實、非實四句轉換成有、

空四門，這種四句分類，還可見於《摩訶止觀》生、不生四句，為了蕩相遣執的

功能，有、空四句是佛教常用的分類。四句可約為二句，亦可開為百句，456筆者

認為二句太簡，百句太瑣，故取四句。以對機實踐性而言，筆者選擇智顗化法四

教判的原因已述於本章第三節：一、判教設準的性具思想最吻合般若教的無諍圓

實；二、分類妥當。執此之故，本文認為以四悉檀、四門、四化法交錯相依做為

以觀詮教的具體化，是恰當的。 

筆者稱以觀詮教為詮釋原則而非詮釋方法，乃因原則標舉研究時所從事的精

神，方法則表明為研究時的客觀功夫。457關於方法，如緒論所言，本文界定為：

基於對客觀性真理的期待，建構一條能讓他人跟隨的普遍、客觀、有效的通達真

理之途。本文既然從反對符應的真理觀出發，自然不能矛盾地建構會陷入自我批

判的詮釋方法。筆者稱以觀詮教為詮釋原則，是因為以觀詮教標舉著從事佛典詮

釋時考量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交錯而成六十四則的精神。詮釋原則與詮

釋態度、詮釋視角有別，在本文而言，詮釋態度是指以開顯的真理觀解構對文本

                                                 
456 二句是：有、空；四句是：有、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百句是：四句各開四句，成十六

句，十六句各配過去、現在、未來，成四十八句，四十八句再分已起、未起，成九十六句，再加

上最初的四句，共成百句。（圓?[明，生卒年不詳]《教乘法數》（卷 6），台中：榮富文化基金

會，頁 858） 

457 林維杰〈主觀與客觀解釋— — 徐復觀文史論述中的詮釋學面向〉，「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國

際研討會，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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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客觀期待，指心態上的問題；詮釋視角是指以素樸的目的性、功能性、對

機實踐性出發，對佛教體系進行整全的關懷；詮釋原則是在開顯真理觀的態度

下，從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的視角出發，進行六十四則分類，具體提出

所面對文本是為何說、如何做、對誰說，不再只是素樸的態度與視角。因為是奠

基於開顯真理觀與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所以雖然具體分類，卻不會成

為一種期待著客觀真理之有效性的方法。 

 

二、以觀詮教的特色 

回到問題的核心— — 釋迦所說的是什麼？在以觀詮教的原則下，教相是為了

指示觀行，指示觀行則有「對誰說？為何說？如何做？」三個要素。釋迦所說的

是什麼，已經不再是素樸的「What」的問題，而是「To Who／Whom」、「Why」、

「How」三者的追問。並無一個本質性、普遍性的「是什麼」，只有在「對誰說、

為何說、如何做」之下所決定的「是什麼」。 

以觀詮教的建構動機，是在開顯的真理觀下對聯繫動詞式命題的批判。素樸

的「是什麼」，是符應的真理觀所導致的客觀性與本質性觀點。在當代哲學思潮

的觀點之下，「是」或者「不是」的聯繫動詞式命題，不足以構成問題，所有的

問題只來自聯繫動詞之外的運動或場域。所以「釋迦說什麼」不構成問題，「為

何說、對誰說、如何做」的運動才構成佛教哲學的生命與力度。 

在開顯的真理觀原則下，真理就是存有在實存主體的存有網絡中去蔽與開

顯，根本就不存在理解之外的客觀性真理。佛典的意義是什麼，關鍵在於「釋迦

對誰說」，此語包含了釋迦的對機考量與聞法弟子的隨類得解，而非釋迦的單向

陳述。在釋迦與聞法弟子的辯證中，釋迦所說法是什麼，隨著雙方去主體性的視

域融合而在其共構的詮釋事件中開顯。釋迦的說法有其對機考量，其說法內容在

聞法者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既是釋迦的說法又是聞法者的理解，釋迦所

說法並非客觀在己，聞法者理解並非主觀獨白。所以要問釋迦所說的是什麼，最

關鍵處在於「釋迦對誰說」、「誰聽釋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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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為何要對某個對象說法？本懷當然是為了使眾生悟入第一義，對著機宜

差別，可以有四悉檀。要如何使某個對象得到某種悉檀利益？基本精神是蕩相遣

執，形式則有四門差異。一切佛典語言，如果不是為了某種眾生得某種利益而開

設某種觀行指南，則成戲論。傅偉勳所說的「佛教語辭只具功能性意義」，可以

總攝以觀詮教的特色。以觀詮教從蕩相遣執的功能性為佛典語言定調，而佛典語

言的功能性必定是為了獲致四悉檀利益，蕩相遣執的功能如何可行？必定要考量

對機差別。一言以蔽之，以觀詮教是將佛典語言視為「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

施設的觀行指南」，目的性和功能性解構了真理的本質性，對機實踐性解構了真

理的普遍客觀性，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交錯往來，不可分割。 

所以，何謂真理？真理是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開顯的，佛典的意義是在理解

者存有網絡中開顯其目的性與功能性的。此處可以回應第肆章第三節的二個相同

問題：釋迦所說是否為客觀事實？在開顯的真理觀之下，根本不該期待著客觀的

事實，不應該以符應事實為真理的判準，因為事實只在理解者的存有網絡中。所

謂諸佛了知諸法實相，也不是以實相為客觀事實，唯無煩惱之諸佛能見之；而是

無煩惱者所見稱為實相，因為存有只在視見中。所以筆者回應：釋迦所說不是客

觀事實時，並非以為客觀事實為理解所不可及，而是根本地解構了「主體— 客體」

的思維方式。佛典紀錄釋迦所說生死情狀、生死因由、解脫途徑、解脫境界，是

釋迦觀機說法與聞法弟子隨類得解的辯證。何種根機之人（ To Who／Whom— 對

誰說）做何種觀行（How— 如何做）能得何種利益（Why— 為何說），其成立的

合法性來源— — 真理是什麼（What），就在理解者的理解中開顯，並無理解之前

的真理。所以不應該預設著有客觀真理而追問釋迦所說、弟子所聞是不是客觀真

理。以觀詮教的特色不在於「是客觀事實」與「不是客觀事實」的本質性回應，

而是完全將釋迦的語言轉向對機施設的目的性、功能性的理解，不須回答聯繫動

詞式的「什麼是真理」，或是必須將這種提問轉向為聯繫動詞之外的場域來回應，

把「釋迦說什麼」轉向成「為何說、對誰說、如何做」的討論。 

進一步追問，以觀詮教以蕩相遣執的功能性為佛典語言定調，是否必須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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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客觀性的「是什麼」，也就是必須由某種非客觀性的本質性（聯繫動詞式的命

題）真理458的成立，才能支持觀行可以蕩相遣執的合理性？筆者雖不能否認，但

是非客觀性的本質性真理與觀行指南並非主從關係，釋迦對機所說的內容，既是

當教真理，同時是當教觀行指南。例如：釋迦演示藏教生滅因緣之理，對藏教人

而言，藏教教法就是為了獲得藏教四悉檀利益，而教導如何觀察諸法因緣生滅的

指南；同時，對藏教人而言，諸法的真相確是因緣生滅的，所以必須如是觀；又

因為如是觀，更能體認諸法因緣生滅的真相。任何教相，既是當機所說的如何做，

又是當機的本質性真理，非客觀性的本質性真理與觀行指南，不是「主— 從」、

「先— 後」關係。以觀詮教的特色是把佛典語言視為功能性語言，釋迦所說皆為

觀行指南。但既不是捨置非客觀性真理，任意施設觀行；亦不是將真理視為目的，

觀行視為手段。459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的真理本身就是觀行指南，所以觀行能合

法成立。 

其實上述回應是針對「教相的功能性如何能成立」的質疑，不得不做出的回

應。聯繫動詞式命題可以指涉客觀性的本質性真理與非客觀性的本質性真理，而

以觀詮教能批判客觀性，並將本質性真理加以問題化，成為非客觀性且非本質性

的詮釋。以觀詮教所關注的面向包括佛典詮釋的非客觀性與去本質性，而不是在

客觀性本質與非客觀性本質之間的抉擇。 

此外，筆者對本質性詮釋的批判，並不同於不可說論者強調語言表述的侷限

性。傳統的語言觀視語言為表達工具，才有表達侷限性的問題，常見「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等否定語言能如實描述的主張，不可說論者視語言文字的有限性而宣

                                                 
458 指理解中的真理。筆者用「非客觀性」而不用「主觀性」，是站在高達美詮釋學立場，真理是

存有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去蔽、顯現，既在理解者理解中，亦是如其所是，所以非客

觀、非主觀。 

459 這看似與「筏喻」矛盾。筏喻強調的是教相的功能性，此處更進一步解構「手段— 目的」的

二分，是對筏喻的修正。在大乘教法中，不乏解構此對立者。如《起信論》（卷 1）：「一切諸佛

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成此法到如來地故。」（T32，p575c -576a）摩訶衍既是諸佛所證、菩薩所

仰望，亦同時是諸佛、菩薩證果之憑藉，即是「乘摩訶衍以證摩訶衍」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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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實相不可說」。460筆者無意挑戰實相不可說的主張，畢竟這在工具性的語言

觀下是成立的。但是吾人可以提出一個質疑，認為實相不可說的同時，是否已經

預設了實相的先在性？因為實相是不可思議、玄妙難測，所以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很明顯這種預設正是本文所批判的，是故以觀詮教不以聯繫動詞的方式討論

「什麼是什麼」，是完全不同於將實相視為無法以語言表詮的存在。以觀詮教不

是因語言工具的侷限性而放棄本質性地表述實相，而是根本地批判了本質性的預

設。 

 

第二節、舉例操作：關於《大乘起信論》本體論爭議的評議 

 

一、譯本 

《起信論》漢譯本有二：梁代真諦與唐代實叉難陀皆有翻譯，皆收於大正藏

第三十三冊。二種譯本以梁譯本流通較廣，歷代註解除了智旭《大乘起信論裂網

疏》用唐譯本之外，都採梁本。本文的舉例操作，是依真諦譯本。 

 

二、《起信論》的思想爭議 

《大乘起信論》的作者疑義始自隋代，《眾經目錄》言：「人云真諦譯，勘真

諦錄無此論，故入疑。」461法經敘述「疑」的體例：「多以題注參差，眾錄致惑，

                                                 
460 徵如何建興〈「不可說」的弔詭〉：「印度大乘佛教似乎更強調語言的侷限性或虛妄性。《般若

經》云：『一切法⋯⋯無法稱名，不可言說』，《楞伽經》以語言為虛妄法相所生，而說『言說離

真實，真實離名字』。龍樹《中論‧觀法品》以實相非戲論言語所能論說，標舉『諸法實相者，

心行言語斷』等義。雖說佛教量論主要探究有關現象事物的知識學問題，如陳那等量論學者也表

示，事物自相不可詮說，無法為言語所觸及。依據《大乘起信論》，『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

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道由心悟，不在言傳』的禪宗同樣表示，

自證本心的體驗無非『默契而已，絕諸思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第三屆比較哲學學

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2002年 5月 22日，頁 2-3。） 

461 法經（隋，生卒年不詳）《眾經目錄》（卷 5），T55，p1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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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復雜，真偽未分，事須更詳，且附疑錄。」462法經考察了當時存在的真諦譯

經目錄，未發現翻譯《起信論》的記載，所以將本論置入疑惑部。463而後唐代惠

均（即均正，生卒年不詳）《四論玄義》、珍嵩（高麗，生卒年不詳）《華嚴經探

玄記私記》亦對本論是否為馬鳴所造存疑。464近代佛學研究中，由日本舟橋一哉

《俱舍哲學》發難，繼之有望月信亨《大乘起信論之研究》，詳細論證本論是由

中國人所造。465在中國近代，首先是梁啟超受日本學者的影響提出本論非馬鳴

造，乃是中國人所造的主張；466而後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王恩洋、呂澂等人繼

起，站在瑜伽學派的觀點，不只否定《起信論》是馬鳴所造，更絕決地認為《起

信論》不合佛法。467 

本文不考證《起信論》的作者與譯者的真偽問題，而是要討論《起信論》是

否「不合佛法」？支那內學院諸人依據瑜伽學派的觀點，在真如是否受熏、隨緣

                                                 
462 法經《眾經目錄》（卷 2），T55，p126c。 

463 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頁 406。 

464 呂澂在〈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頁 304-305）一文中談到，惠均《四論玄義》有二處質疑《起信論》的真偽，第五卷云：「《起

信》是魯人作，借馬鳴菩薩之名。」第十卷云：「《起信論》一卷人云馬鳴菩薩造，北地諸（地）

論師云，非馬鳴造論，昔日地論師造論藉菩薩名目之，故尋翻經論目錄中無有也，未知定是否？」

這二段文字是呂澂引自日人珍海《三論玄疏文義要》第二卷、賢寶《寶冊鈔》第八卷、湛睿《起

信論決疑鈔》，現存卍續藏第七十四冊的《四論玄義》並無此文。 

珍嵩《華嚴經探玄記私記》認為《起信論》是依據《漸剎經》（日人快道《起信論義記懸談》認

為《漸剎經》即是《占察經》）所造，道宣（596-667）《大唐內典錄》（卷 10）將《占察經》

列入偽經（T55，p335c），依偽經所造之論自然是偽論。 

465 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頁 408。 

466 見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張曼濤編《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考辨》「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冊 56，台北：大乘文化，1978年 1月，頁 13-82。 

467 歐陽漸〈抉擇五法談正智〉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2），頁 1377-1385。王恩洋〈大乘起信

論料簡〉、呂澂〈起信與禪— — 對於大乘起信論歷來的探討〉收於張曼濤編《大乘起信論與楞嚴

經考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56，頁 83-120、299-313。呂澂〈起信與楞伽〉、〈大乘起

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29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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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上與華嚴宗性起思想相左，認為《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如緣起系統肯認某

種形而上的實體，所以是「附佛外道」。 

歐陽漸〈抉擇五法談正智〉強調真如不受熏，在瑜伽學派的觀點，真如並非

本體論意義，而是個遮詮義，簡別有漏虛妄、遍計所執、依他生滅，而非表詮一

法。真如既只是「法無我所顯」，非本體義，那麼如何能隨緣受熏以起現萬法？468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認為吾人解釋真如時，須留意三事：一、真如非

實物；二、真如無為，非能生所生；三、當體彰名，實相真如即一切法。故言：

「諸有不達真如義者，以聞真如為諸法實性故，以聞真如常一故，便謂真如為諸

法體，能生萬法，如水起波，濕性不壞。又或謂無漏功德名為真如，能熏無明等。

〔… 〕法性既乖，緣生亦壞，對治不起，還滅不成，性相體用，一切違害，此則

邪見謬執，是外道論，非佛法也」。469 

呂澂〈起信與楞伽〉舉出七點論證《起信論》是依據魏譯本的《入楞伽經》

所造，470在《楞伽經》三種譯本471中，魏譯本與梵文原本出入甚大，錯解甚多，

472尤其是把如來藏與阿梨耶分開。在最忠於梵文原意的宋譯本《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中，「識藏名如來藏」，473如來藏及藏識，「與七識俱生」，474阿梨耶（即藏識）、

如來藏是一法異譯。解脫的可能與生死的根源都因如來藏阿梨耶，以「此如來藏

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來支持「心性

                                                 
468 歐陽漸〈抉擇五法談正智〉，收於《歐陽大師遺集》（冊 2），頁 1377-1385。 

469 王恩洋〈大乘起信論料簡〉，收於張曼濤編《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考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冊 56，頁 101-103。 

470 呂澂〈起信與楞伽〉，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294-302。 

471 《楞伽經》有三種漢譯本：一、劉宋的求那跋陀羅（[梵] Gunabhadra，394-468）的宋譯本，

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又稱四卷楞伽經；二、北魏的菩提流支的魏譯本，名《入楞伽經》又

稱十卷楞伽經；三、唐代實叉難陀的唐譯本，名《大乘入楞伽經》，又稱七卷楞伽經。 

472 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334-336。 

473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T16，p510b。 

474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T16，p5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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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淨，客塵所染」的原理，指出眾生成佛的根據；同時，有情眾生流轉生死的根

本也是阿梨耶如來藏，徵如經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 〕

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475所以，解脫的可能與生滅的根源，都因為

名叫如來藏的阿梨耶識，如經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

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476呂

澂勘閱梵文原本，如來藏阿梨耶是還滅與流轉的根源，但與真如無涉，亦無真如

是如來藏之說。477但是呂澂認為，在魏譯《入楞伽經》中，如來藏與阿梨耶不只

分家，還有先後次第，例如〈佛性品〉：「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

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478此時如來藏即阿摩羅識（清靜無垢的第九識）。

又如：「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479，呂澂句逗為「大慧！

阿梨耶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480（漏了「識」字）。在呂澂的解讀下，

「如來藏同無明七識一道，便成功了阿梨耶」，481引伸出《起信論》的「依如來

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482如來

藏不生不滅，無明七識生滅，二者和合名阿梨耶識。呂澂認為《起信論》依著魏

譯《入楞伽經》將如來藏視為阿梨耶識的根源，又將真如視同如來藏，483將無為、

遮詮義的真如視作諸法緣起的根源，即是真如緣起或如來藏緣起系統。 

筆者認為呂澂對魏譯《入楞伽經》的解讀有羅織罪名之嫌，《入楞伽經》中

                                                 
475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T16，p510b。 

476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T16，p510b。 

477 呂澂〈起信與楞伽〉，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295。 

478 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 7），T16，p556c。 

479 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 7），T16，p556b-c。 

480 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343。 

481 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343。 

482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6b。 

483 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 8）：「愚癡凡夫不覺不知，執著諸法剎那不住，墮在邪見而作是

言：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破彼真如如來藏故。」（T16，p559c）此句有將真如視同如來藏的嫌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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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涉及如來藏阿梨耶者，都無明確顯示二者有先後次第，如「大慧阿梨耶識者名

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可以句逗為：「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

明七識共俱」；「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一句亦無法斷言如來藏、阿梨耶為二。

所以，呂澂所不滿者，應當是站在瑜伽學派的立場，真如非能緣義、本體義，不

允許阿賴耶識背後還有個可以隨緣起現諸法的真常心、清淨本覺。這並不是比較

那個系統更透達根源的意氣之爭。在瑜伽學派，生死的根源與解脫的可能，最終

就在阿賴耶識或是一法異譯的如來藏。阿賴耶是染識、妄心，由阿賴耶而有生死

諸趣，並由轉阿賴耶（轉識成智）而解脫，染法依阿賴耶識而生，淨法依阿賴耶

識而轉，故阿賴耶識是根本依；並無預設一個清淨無垢的「本來面目」，染心賴

耶484、生死諸趣、解脫道果，並不以真如、本有覺性為底層根源。對生死諸趣而

言，染心賴耶是緣起的根源；對成佛而言，染心賴耶只是提供了「應該」對治的

方向，如「常應於阿梨耶識及阿陀耶識中求解脫」，485離垢清淨是「應該得」、「能

得」，由轉識成智故得，而非「本來面目」。所以在瑜伽學派而言，眾生心無始以

來就是生滅雜染，而非本來清淨；成佛解脫是轉染成淨、轉識成智的「革新」，

而非回歸本有覺性的「返本」。呂澂主張本覺與性寂不同，本覺是認為眾生心原

來是離開妄念而有「昭昭不昧，了了常知」的自體；性寂是「心性本淨，客塵所

染」，眾生心從未清淨過，但是寂然的實相是可以因為轉變染心而認識的，「只有

規範的意義，舉出了『可以是』又還『應該是』的標準，並非就『已經是』那樣

了」。486呂澂認為《起信論》華嚴宗的真如緣起與本覺思想，以清淨真如為存有

的根源，一切法本自清淨，是預設了本覺真心的本體論，必會導致保守的意識型

                                                 
484 阿賴耶識是染是淨？依玄奘所傳的唯識宗，偏重有漏雜染；真諦所傳攝論宗，亦以虛妄雜染

為阿賴耶識之體；菩提流支所傳地論師，以阿賴耶識為清淨真心。 

485 世親造，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卷 8），T26，p170c。阿陀那識與阿梨耶識都是阿賴耶識

的別名。 

486 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1，頁 36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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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相對的，瑜伽學派的性寂思想，從知識論的立場主張認識的轉變與進步。487 

總結上述為三點： 

第一、內學院認為「如來藏＝阿梨耶?真如」，如來藏阿梨耶一法異譯，是根本依；

真如寂滅無為，非本體義、非隨緣受熏義，唯正智所緣，只有存有義而無

活動義。他們認為《起信論》主張「真如＝如來藏?阿梨耶」，三者皆有隨

緣受熏義，且將真如如來藏視為諸法緣起的最後根源，是隨魏譯《入楞伽

經》訛誤的引伸。 

第二、瑜伽學派以阿梨耶如來藏為根本依，並無「本來清淨」的本體論思想，而

以是在知識論問題上強調「轉依」— — 由錯誤的認識轉變為正確的認識，

由認識的質變而造成現象的質變。488《起信論》以真如如來藏為緣起的根

本，是本體論的俗見。489 

第三、呂澂認為印度原有的性寂說，是以寂滅寂靜的意義解釋心性，只就「可能

的」方面說明心性；《起信論》所代表的中國佛教的本覺說，以靈明知覺

的意義解釋心性，強調心性本覺是「已然的」，已非印度傳統。490 

與內學院一樣認為《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如緣起、本覺思想是「附佛外道」

者，尚有日本「批判佛教」的學者，如? 谷憲昭和松本史朗，他們稱真如緣起的

本覺思想是「場所佛教」，肯認了超越諸法的真如做為諸法根源，真如為能生（所

依），諸法為所生（能依），違背了緣起性空的共法，是佛教在印度晚期婆羅門化，

以及傳到中國後受中國人喜談心性主體的影響。491  

與內學院針鋒相對，為《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如緣起思想辯護者，有太虛、

                                                 
487 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台北：立緒，1999年 3月，頁 270-271。 

488 呂澂〈觀行與轉依〉，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 3），頁 1378。 

489 呂澂於 1943年 4月 17日函熊十力：「自佛學見地言，本體等論，不謂之俗見，難道還稱真見？」

原刊於《中國哲學》第十一輯（1984 年）〈辨佛學根本問題— — 呂澂、熊十力往復函稿〉，本文

轉引自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32。 

490 呂澂〈試論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冊 3，頁 1413。 

491 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3、22。 



 181 

印順、熊十力、牟宗三等人，重點不是在《起信論》的作者與譯者問題，而在於

真如緣起是否合乎佛法？太虛〈佛法總抉擇談〉、印順〈起信平議〉都站在「佛

法總聚」的判教立場批評內學院「同我則是，異我則非」492的偏頗。太虛認為，

內學院所宗的瑜伽學派只是整體佛法中的法相唯識宗，《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如

緣起思想是整體佛法中的法界圓覺宗，內學院以瑜伽一宗的抉擇，批判真如緣起

非佛法，有失偏頗。太虛比較法相唯識宗與法界圓覺宗的側重差異，在法相唯識

宗內，因為擴大依他起性，所以真如受熏隨緣不能成立；但是在法界圓覺宗內，

因為擴大圓成實性，將一切染淨皆攝入真如中，所以真妄互熏是可以成立為佛法

的。493印順亦清楚區分了內學院的抉擇標準是虛妄唯識系的一家之言，《起信論》

則是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在唯識宗所謂的六經中，《華嚴經》、《楞伽經》、《密嚴

經》反而與真常唯心論的體系相合。《起信論》所說的心，既是不生不滅無漏清

淨，又含攝生滅雜染有漏諸法，同時是清淨法與雜染法的根本，是絕對的唯心論。

494 

吾人當然不能因為真如緣起思想不容於瑜伽學派就否定其為佛法，所以重點

應是討論真如緣起、本覺思想是否如其批判違背了性空、無我的基本原則。這其

實是詮釋的問題，即使像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言：「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

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識；亦是諸佛萬

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495是否能截然視作一種創

生論式的實體論形上學，也有詮釋的空間。496關於這部分，印順、熊十力、牟宗

三都有說明。 

                                                 
492 印順〈起信平議〉，收於《大乘起信論講記》，頁 9。 

493 太虛〈佛法總抉擇談〉，收於《太虛大師全書》（冊 9），頁 1371-1384。 

494 印順〈起信平議〉，收於《大乘起信論講記》，頁 1-22。 

495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T48，p399a-b。 

496 如果是像柳田聖山《中國禪思想史》對《起信論》的理解，就真落實了內學院的非議。柳田

聖山說道：「這種無的體用論，至六朝末《起信論》的出現，通過真如的體、相、用三大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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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在《大乘起信論講記》舉《阿含經》而將真、實、諦、如都當做形容詞，

凡是合於真如定義的— — 不可破壞、平等不變— — 即可名為真如。《起信論》指

出離念本淨、平等真實的真常心，安立心真如門，「何曾如唯識家所想像的，侷

限於與事相對立的理性」！ 497在《如來藏之研究》中，印順說明如來藏是就真如

空性而說，或就緣起空而說，稱在眾生位上的如來藏為「無我如來之藏」。498又

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說明大乘佛教說如來藏是為了「斷愚夫畏無我」、「開

引計我諸外道，令離不實我見妄想」，所以「無我如來藏」不同於教外所說之我。

499 

熊十力在學術上有由佛歸儒的轉向，他原於內學院習法相唯識學，早期著作

如《唯識學概論》大致謹守玄奘、窺基的虛妄唯識系統，但是《新唯識論》已經

清楚轉向為真常唯心的體用論立場。500熊十力認同宋明以來中國儒學主流「反求

實證」，強調本體六義：具足、絕對、幽隱、恆久、整全、不變而變變而不變。501

他曾為返本說辯護道：「有本才能創新，創新亦是返本」，502並不認為以真心為本

                                                                                                                                            

姿態，逐漸強化起來。《起信論》的意思，是把人心靈的本原狀態，名為真如；如上面所說對本

無的深邃理解那樣，他是把『如其本來面目』的意思，正確的譯為『如』的。最低限度，唐代的

華嚴哲學家們已將之視為現象世界的根源的絕對一者了，把現象看作是其現起流行了。」（柳田

聖山著，吳汝鈞譯《中國禪思想史》，台北：台灣商務，1995年 12月，頁 72） 

497 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頁 72。 

498 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自序〉，新竹，正聞，1992年，頁 2。 

499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

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

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

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

我如來之藏。」（T16，p489b） 

500 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70-73。 

501 熊十力《新唯識論》（卷上‧第四章），台北：樂天，1972年 11月 15日，頁 55上-下。 

502 熊十力於 1943年 4 月 18日函呂澂，原刊於《中國哲學》第十一輯（1984年）〈辨佛學根本

問題— — 呂澂、熊十力往復函稿〉，本文轉引自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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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說法就會陷入呂澂的批判，反而認為本體論的開顯比知識論的分析更根本。

503至於將本體因為有能動性、主宰性，是否同於造物者？熊十力透過本體「翕闢

成變」504的概念，明確地否認。他稱本體為「恆轉」，恆是非斷義，轉是非常義，

不常亦不斷，才成為「大用流行」。熊十力一再強調：「若誤解主宰義，而或以為

本體是超越於宇宙之上，而能宰制萬有的一個造物主，遂名主宰。這等見解，便

是大錯而特錯了。」505雖然熊十力對佛教各學派的大義有不少嚴重誤解，506但其

與華嚴宗相近（僅是相近）的本體論主張，在肯定本體之餘又意識到與造物說有

別，並反對將「本體— 現象」對立，還是有參考價值。 

牟宗三在《佛性與般若》第五章〈楞伽經與起信論〉，對呂澂舉魏譯《入楞

伽經》之訛誤非難《起信論》有詳盡的批判，此不贅述。此外，牟宗三亦區別了

呂澂所宗的法相唯識學與《起信論》的真如緣起「只是兩個系統而已」。507他分

疏虛妄唯識系與真常唯心系的差別：虛妄唯識系屬於「經驗的分解」，以染心阿

賴耶識為主，出世淨種必待正聞熏習，屬於客，無法充分穩住由轉依而成佛的普

遍性與可能性。508真常唯心系屬於「超越的分解」，以真心為主，虛妄熏習為客，

充分肯定成佛的可能性。509 至於《起信論》所標舉的真心，是否一種創生論、

實體論形上學？牟宗三認為這只是一種嫌疑，而非坐實： 

 

                                                 
503 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頁 38。 

504 翕闢原是《周易》坤卦廣生之義，熊十力以翕指本體收攝凝聚的勢用，闢指本體流行無礙的

勢用。翕闢成變，變有三義：一、非動義，二、活義，三、不可思議義。（熊十力《新唯識論》[卷

上‧第四章]，頁 84下-88下） 

505 熊十力《新唯識論》（卷上‧第四章），頁 62下。 

506 例如：《新唯識論》（卷上‧第三章）將龍樹所說真諦當做本體論的「一真絕待」；護法「即用

顯體」的主張，因為以識統攝一切，所以熊十力將之視為「體— 用」相對；（卷上‧第四章）視

佛學舊師於一切行說無常，只是呵毀。 

507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326。 

508 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301、310-311、453、473。 

50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5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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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立的真心計有實體性的實有之意味，真心即性，此性，以今語言

之，便可有實體性的本體之嫌，以古語言之，便可有外道梵我之嫌。

但嫌疑畢竟是嫌疑，而不是真實。故須詳為抉擇。510 

 

牟宗三如何論證真心說「只是嫌疑」？考察《佛性與般若》的〈楞伽經與起信論〉

與《心體與性體》的〈佛家體用義之衡定〉，511有四點：一、佛教以緣起性空為

通義，各學派系統皆不能違背之。二、《起信論》的心真如是通過實相般若所見

之緣生法不生不滅，而以一切法繫屬於心，是剋就空如性而言的，是虛意的、抒

義的、作用的實體性。三、真心有空不空二義，如實空義是就遠離戲論而說，如

實不空義是就淨法滿足而說，如來藏必須是「無我如來藏」。四、在智顗圓教的

立場，《起信論》無我如來藏孤懸性的權教性格，512在進至圓教時可以打散。 

內學院與太虛、印順、熊十力、牟宗三的論辯，可以統攝在「真如緣起的本

體論是否屬於佛法」的爭議中。透過判教與有經論根據的詮釋，真如緣起可視為

佛教一系，關鍵的真如亦不得決定為教外的實體論、創生論。除了試圖消解實體

論嫌疑外，印順、牟宗三都引用《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說明大乘佛教安立真如、

如來藏的目的性。但是實體論的嫌疑並未因此得到無異議的消弭，513本體論的正

當性亦未在佛教內部獲得無爭議的認同；所以筆者將使用以觀詮教的原則，更為

                                                 
510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75。 

51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楞伽經與起信論〉，頁 435-48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佛家體用義之衡定〉，台北：正中，1983年 5月，頁 571-657。 

512 真心是「離妄歸真」，不與染法相即，故為孤懸。 

513 例如林鎮國便提出質疑：「中國傳統佛教果真不違此『緣起性空』共法嗎？牟氏顯然十分清楚

中國佛教，特別是《起信論》、華嚴宗、禪宗，所表現之強烈的真常心系傾向，其實體性形上學

的『嫌疑』十分濃厚，因此若說不違『緣起性空』共法，其詮釋必須有足以令人信服之處。〔⋯〕

牟氏對佛家各系統的判釋可稱得上善解，雖然在《起信論》與華嚴宗部分有『過渡詮釋』的可能。」

（《空性與現代性》，頁 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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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地說明《起信論》的真如緣起，開決《起信論》所代表的佛教式本體論的

正當性，並徹底地消除實體論嫌疑。 

 

三、以觀詮教的詮釋操作 

《起信論》開一心為二門，514心真如門是指一切法不可言說的本體，515心生

滅門是不生不滅的如來藏與生滅無明和合，為阿梨耶識。516二門都攝一切法：約

真如門而言，「一切法悉皆真」、「一切法皆同如」，517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說

「真如門是染淨通相，通相之外，無別染淨」，518所以真如門攝一切法。約生滅

門而言，由覺與不覺二義攝一切法，見圖表九： 

[圖表九]519 

                   攝出世四聖淨法 
           覺 
                   生淨法還滅出纏             攝一切法 
阿梨耶識    
                   生世間六凡染法             生一切法 
           不覺                            
                   生染法流轉生死 

 

本論所言「不覺義」，有根本不覺與枝末不覺，根本不覺是「不如實了知真如法

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520是依憑真如而起；由根本不覺生起枝末不覺：無

明業相? 能見相? 境界相? 智相? 相續相? 執取相? 計名字相? 起業相? 業繫

                                                 
514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

滅門。」（T32，p576a） 

515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T32，p576a） 

516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

名為阿梨耶識。」（T32，p576b） 

517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6a。 

518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2），T44，p251c。 

519 此表出自吳聰敏所編《大乘起信論義記提要》頁 18，乃上課講義，未出版。 

520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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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相。521所以追根究底，生滅門所攝一切染法都緣起於真如。本論所言「覺義」

是依本覺而立，本覺乃心體離念，指真如心；依本覺而有不覺，即上述「不如實

了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在不覺中，本覺有內熏求覺之功，名為

始覺，隨著始覺功深直至本覺朗現的究竟覺，能生出世淨法。522所以生滅門所攝

的一切淨法在根本上亦緣起於真如。 

由《起信論》二門各攝一切法的架構，顯示存有的終極真實是真如緣起。在

本論中，「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的真如，是透過「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

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說之極，

因言遣言」、「離一切法差別之相」、「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

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顯法體空無

妄」、「無有相可取」523而「強名之」，合乎智顗對別教但中佛性「不可思議、了

不可得」的界定，可以簡別計我實體論。 

此不可思議的真如是如何緣起諸法？即是上述生滅門中由覺與不覺二義生

起十法界染淨，《起信論》引起唯識家不滿的染淨相資為：「真如淨法實無於染，

但以無明熏習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有淨用。」

524對於論主以真如受熏、隨緣而生諸法，曇曠（唐人，生卒年不詳）《大乘起信

論廣釋》辯護說：「若說真如定常定一，則同外道所執神我。」525透過覺與不覺

皆依真如的論述，所以無漏與無明的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一切眾生本來

                                                 
521 九種染相的生起次第是邏輯上的，而非時序上的。 

522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

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

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

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T32，p576b） 

523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6a-b。 

524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8a。 

525 曇曠《大乘起信論廣釋》（卷 4），T85，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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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入於涅槃」。526 對於本體義的真諦真如與現象義的俗諦諸法，法藏《大乘起

信論義記》以四句消弭「能生— 所生」的對立，說明真如即諸法，諸法即真如的

道理，見圖表十： 

[圖表十]527 

約真無所遣… … … … 俗即真 

約真不待立… … … … 即俗之真，由俗顯真 

約俗無所乖… … … … 真即俗 

約俗不待立… … … … 即真之俗，由真成俗 

 

由此可徵，《起信論》論述以真如為本體緣起諸法之時，論主有意識地避免「本

體— 現象」、「能生— 所生」的實質對立，以簡別創生論。 

經過基本概念的疏理，接著就能進行以觀詮教的第一步— — 以教相判釋進行

客觀性的解構。由本文第伍章所論述智顗化法四教判的設準，《起信論》的真如

緣起說已經試圖在存有論方面建立諸法圓融的可能性，提出恒沙佛法佛性的概念

來圓具諸法，所說佛性（即真如）又經簡別不同於計我實體論、創生論，所以只

可能座落於別、圓教。《起信論》重點在發揮真如緣起以令聞者仰信真如，所以

並未明顯進至法界緣起，但其理相通。不論真如緣起、法界緣起，都以真如為緣

起的本體，儘管一再透過「真如即諸法、諸法即真如」來說明能所雙泯雙亡，在

佛果的朗現上同於性具圓教的「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非縱非橫，非一非異」

的不思議境，但是在眾生份位上所建立的對存有的關解，還是屬於分解地建立根

源。依據智顗將心、真如、佛性、阿梨耶、無明… … 生一切法的本體論系統都判

釋為別教的設準，可以判定《起信論》的真如緣起說屬於別教教相。所以，《起

信論》所說真如緣起的真理，是對別教而成立的，並非客觀、普遍的真理。 

                                                 
526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7a。 

527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2），T44，p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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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起信論》判為別教，牟宗三已經討論過了，甚至太虛判為法界圓覺宗、

印順判為真常唯心系也有類近之處。528筆者再次地討論《起信論》真如緣起屬於

別教，是為了要先確定其對機，才能使本論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落實，完成佛典的

對機實踐性。經由目的性與功能性的說明，將教相視為觀行指南，《起信論》由

權說別教而引起計我實體論的「嫌疑」，才能徹底消解。 

在以觀詮教的原則下，佛典語言必定是因某些目的性而施設的功能性語言。

《起信論》的目的性何在？可以參考論主自陳的八個目的：529 

一、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 

二、為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 

三、為令善根成熟眾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 

四、為令善根微少眾生，修習信心。 

五、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 

六、為示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 

七、為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 

八、為示利益勸修行故。 

八個目的所對應的論文，可參考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此不詳述。其中，一、

二、三、七是別教第一義悉檀；四是別教為人悉檀；五、六是別教對治悉檀；八

則含賅別教為人、對治、第一義三悉檀。除論主自陳外，根據《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所言，演示如來藏是為了「斷愚夫畏無我句故」、「開引計我諸外道故」，530即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所說：「大乘後期的如來藏說，點出眾生身中本有如來

藏，使『心怯弱』與『執神我』的眾生，能堅定學佛的信心」，531則亦有別教世

界悉檀，如智顗《摩訶止觀》言：「或作世界說心具一切法，聞者歡喜，如言三

                                                 
528 只是類近，因為太虛的法界圓覺宗與印順的真常唯心系，同時包括了天台性具與華嚴性起。 

529 法藏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5b-c。 

530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T16，p489b。 

531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  p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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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無別法唯是一心造，即其文也。」532所以《起信論》的目的性可以廣攝別教四

悉檀，至於具體的段落文句屬於哪種悉檀（單、複數皆可），則須逐一詮釋，此

不詳述。所以，《起信論》說真如緣起是在四悉檀的目的下而成立，並不是本質

性的指涉。 

要如何通達《起信論》的目的？在以觀詮教的觀點下，所有教相都是引導蕩

相遣執的功能性語言。真如門說一切法即真如，生滅門說一切法依真如而生；《起

信論》引導讀者觀察一切法皆是如實空又如實不空的真如，「一切諸法唯依妄念

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

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533，即著「心造一切法」而蕩相遣

執。論主令讀者觀察：因愛論與見論而起的差別境界，是依真如隨緣而造，以空

無自性又淨法滿足的真如為體，所以種種境界從本以來都是離念平等、空無自

性。「心體離念」534成為蕩相遣執的關鍵，有念的眾生要隨順契入真如的方法，

就是要「觀無念」，535以遠離戲論分別，隨順真如。徵如論主的自問自答：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眾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 

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

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536 

 

觀無念並非指有一個無念境界可觀，也不是無視於緣起差別，而是指「覺於

念異，念無異相」、「覺於念住，念無住相」，徵如印順的解釋：「佛法的修學者，

                                                 
532 智顗《摩訶止觀》（卷 9），T46，p54c。 

533 真諦譯《起信論》（卷 1），T32，p576a。 

534 真諦譯《起信論》（卷 1），T32，p576b。 

535 真諦譯《起信論》（卷 1）：「若有眾生能觀無念者，則為向佛智。」（T32，p576b） 

536 真諦譯《起信論》（卷 1），T32，5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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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心念的生、住、異、滅相，虛妄不實，無自體性，即是觀無念義。」537觀察

心念的生、住、異相空無自性，一切境界唯心所造，故一切法如鏡中之像了不可

得。即論文所言： 

 

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一切法皆從心起

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

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

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538 

 

真如門演示諸法當體即是空不空真如，故令聞者觀無念隨順之；生滅門演示

諸法生滅是依空不空真如而有，亦令聞者觀無念隨順之。《起信論》以真如為諸

法本，是要引導讀者隨順空有不二的真如，達到蕩相遣執遠離戲論的目的。種種

開演，都是功能性意義，而非陳述客觀的事實。例如受到內學院嚴厲指責的染淨

相資、真妄互熏（見圖表十一），亦是引導讀者觀察諸法以真如為體，真如亦有

亦空不可思議，故諸法亦有亦空不可思議。 

[圖表十一] 

a            ß  依 a 有 ß          a           ß    a熏 ß 
                        7 
 
                            3 
  業苦                                     妄心   

                      1                    4                6 
              真如           無明   

                                                          
                      2                                  妄境     

                                        5                       

 

                                                 
537 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頁 120。 

538 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T32，p5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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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院站在法相唯識為的本位，以為真如無為，不可受熏隨緣，責難《起信

論》的真如緣起之說，基本上是因為期待真理必須有客觀性，並在聯繫動詞式的

命題下進行思考，故不能容許異己。在以觀詮教的原則下，不只《起信論》的真

如緣起是引導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語言，唯識學的賴耶緣起亦必須是功能性語言，

否則唯識學就成戲論。 

總結上述，在以觀詮教的原則下，《起信論》建構一切法皆依於真如而緣起

的系統，是「對著別教根機，為了別教四悉檀的目的，令其觀察真如亦有亦空」

的功能性語言。而這個對別教施設的功能性教相，同時就是別教行者理解中的真

理。真如緣起，既是別教行者的觀行指南，亦是對其而言的存有真理。 

從以觀詮教的立場看《起信論》的真如緣起，回應內學院所質疑的三點： 

第一、真如、如來藏、阿梨耶識都是各系統為了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語詞，不是客

觀的「What」，而是因「To Who／Whom」、「Why」、「How」而成立，隨

不隨緣、受不受熏，各自有其系統性的考量，毋須執此非彼。 

第二、在教相的建立上，本體論雖然不如天台性具圓滿無諍，但是只要堅持不是

實體論，並回歸到佛典語言的對機實踐性、目的性、功能性，建立本體論

系統成為佛教內部體系之一，有何不可？並且，內學院所堅持的賴耶緣

起，雖一再強調是為了知識論上的轉依，但是對於生滅現象亦屬於本體論

式的說明，為何就不是「本體論的俗見」？ 

第三、《起信論》並非建立客觀、已然的靈明知覺，而是要行者就著心體離念觀

察諸法。不論是《起信論》所說心性靈明知覺或是瑜伽學派所說心性寂滅

寂靜，都是為了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語詞，並非如呂澂所謂：《起信論》說

「已然性」、唯識學說「可能性」。 

 



 192 

第柒章、結論 

 

第一節、以觀詮教的詮釋學定位 

 

以觀詮教原則是立基於二者：一、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二、以目的性、功

能性、對機實踐性為視角，對佛教體系的整全關懷。所以以觀詮教除了是可以具

體運用的詮釋原則外，基本上是一種佛教哲學的提出。以觀詮教代表筆者對佛教

體系整全的哲學關懷，是一種整全佛教教義的系統性建構：佛典語言是立基於對

機實踐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語言，而非「真理是什麼」的客觀性與本質性表述。筆

者是在這樣的哲學立場下，進行以觀詮教哲學的方法化（廣義的方法）論述，使

其成為佛典語言的詮釋原則，或是廣義的詮釋方法。 

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在本文有二個關鍵作用，第一、討論理解如何可能，論

證不同的理解並非破壞文本的意義同一性，不同的理解都合法成為文本真理的開

顯。這是進行建構以觀詮教原則的基礎反省與前提，以觀詮教必須立基於尊重詮

釋開放與意義多元之上，屬於佛典詮釋中有價值的原則之一，而不是符應客觀性

的正確詮釋方法。第二、建構以觀詮教時，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都必須落

實於對機實踐性而提出，對機實踐性則源自於應機說法與隨類得解所造成的「不

同理解的必然性」，不同的讀者對佛教教義會有不同的理解，成為詮釋教相時的

重要考量。 

以觀詮教是以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為基礎反省所建構的佛典語言詮釋原

則。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討論理解如何可能，並質疑由方法而通達真理的可能

性；依廣義的方法而言，以觀詮教無可否認地屬於一種佛典詮釋方法。那麼，本

文如何可能在高達美的詮釋學立場提出詮釋原則？ 

雖然國內已有部分論文將高達美的詮釋學主張當做「詮釋法」來使用，例如：

將詮釋的循環提出，成為詮釋的方法；或是將前理解提出，成為可以檢視的客觀

存在。但是筆者不認為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可以轉化或是應用成為某些詮釋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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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理解如何可能或理解結構的反省質變成為詮釋方法，就像狄爾泰將理解得

以發生的歷史性質變為理解的對象，都是不妥當的。所以筆者所建構的以觀詮

教，是以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為建構詮釋原則的基礎性反省，不使詮釋原則的建

構座落於符應真理觀的期待；而非將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質變為詮釋原則。高達

美的哲學詮釋學解構了詮釋的「主體— 客體」關係，真理既非被理解者所理解的

客體，也就不成為方法所能通達的對象。與其說這只是高達美對詮釋學方法論的

質疑，不如認為這是一種存有論哲學的主張與反省。哲學詮釋學是提供一種存有

論的觀點、視角，在高達美的主張下，吾人的世界是在吾人的整體存有網絡中開

顯，詮釋就是存有的開顯— — 包括詮釋者的存有與文本的存有。本文是在這樣的

詮釋學反省下，既不以為文本的意義來自讀者主觀賦予，亦反對文本有隔絕於讀

者之外的在其自身或藏於作者的客觀意義。既尊重文本的意義同一性，又允許詮

釋的開放性，這是筆者提出詮釋原則的基礎反省與前提。 

筆者由佛典內部建構不可忽視的詮釋原則，對於「佛典所說的是什麼？」的

詢問，不做「是什麼」的聯繫動詞式命題的回應，而主張從「對誰說」、「為何說」、

「如何做」來決定「是什麼」。佛典語言「是什麼」不再具有任何實體性意義，

而是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施設的觀行指南。這是一種對佛教體系的整全關

懷，亦是一種佛教哲學的主張。筆者將以觀詮教的哲學建構為詮釋原則，是將「佛

典語言是對機施設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語言」的哲學主張，建構為六十四門的具體

分類，成為可以應用於佛典詮釋的原則。所以，在詮釋學的定位上，以觀詮教同

時是佛教詮釋哲學539與佛典詮釋原則。 

                                                 
539 詮釋哲學（Hermeneutische Philosophie）與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不同。

林維杰〈理解的條件性——高達美對理解條件的說明〉（未發表）一文引舒爾茨（G. Scholtz）的

說明指出：詮釋哲學是詮釋的哲學思索，通過理解與解釋進行哲學思考，詮釋學對其而言是一種

哲學態度。哲學詮釋學則是一種以哲學的進行方式，針對理解、解釋和關於這兩者的條件的反省，

這種反省涉及精神科學的奠基工作及其方法論問題。 

以觀詮教是詮釋原則的同時，亦是對佛教體系的整全關懷，建構一種整全地解讀佛教教義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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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明，以觀詮教的哲學特色，是以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當

做佛典的內容意義，解構對真理的本質性與客觀在己的期待。從這種哲學主張所

轉化的詮釋原則：佛典語言是為了達到解脫目的所對機施設的觀行指南，既然重

視釋迦說法的目的，所以不是主觀主義的詮釋學立場；又強調教相因對機不同而

必有多元詮釋，所以不是客觀主義的詮釋學立場。但是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關心

「理解如何可能」的討論，並無「如何進行詮釋」的方法（廣義）論述，是故以

觀詮教不能直接歸屬於哲學詮釋學。若要為以觀詮教做詮釋學定位，則是兼具哲

學詮釋學反省與佛典詮釋方法（廣義）需求的詮釋學立場，屬於在高達美的哲學

詮釋學反省下所提出的不具有客觀性目的的詮釋原則。 

 

第二節、以觀詮教對佛教詮釋的價值 

 

以觀詮教在哲學基礎上，有強烈的去本質化特色。筆者所謂的本質，不只是

實體論的實體，還廣泛包含「是什麼」的客觀性表述或表詮。以觀詮教卻將任何

的佛教語詞都視作非本質性的表述，成為為了目的性而對機施設的功能性語言。

如此一來，佛典說明任何對象都不是對對象的本質作說明，尤其不是做客觀的說

明，只有目的性、功能性、對機實踐性的考量。如此一來，當真理的客觀性被解

構時，確定性亦隨之瓦解。佛性、涅槃、淨土、因果… … 都是功能性語言，那麼

事實在哪兒？佛教的宗教確定性是否不再穩固？ 

以觀詮教並不否定佛典所述是對應某種根機的主體性事實，亦不否定實存主

體隨觀行所開顯的世界是主體性的事實。為了當機利益所施設的觀行指南，既是

功能性語詞，亦是當機所視見的真理。只是這個真理並不是「本來如此」、「在那

兒」的客觀事實，而是隨著理解者而開顯的存有。沒有本來是什麼，只有理解者

                                                                                                                                            

系，是一種佛教哲學的主張，所以是詮釋哲學。詮釋哲學既然不是詮釋學，嚴格說來並不能將其

做詮釋學定位；但是以觀詮教的佛教哲學是針對佛典詮釋而提出，所以為其做詮釋學定位亦無不

可。 



 195 

所見是什麼，凡夫所見世界是對凡夫而言的主體性事實，二乘所見世界是對二乘

而言的主體性事實，釋迦所見世界是對釋迦而言的主體性事實。從來都沒有客觀

性的世界等著被視見，即使稱釋迦所見為實相，是指釋迦見諸法當體即空假中，

並不是指諸法本來的真相是空假中，然後釋迦因為覺悟所以如實見之。以觀詮教

保留了主體性事實，如同傅偉勳所說：「宗教真理是隨著心性體認的高低轉移而

形成的主體性道理」，為了不侷限在心性本位上，筆者修改為「宗教真理是隨著

視見層次而形成的主體性道理」。但是，保留主體性事實並不意味著真理是主觀

唯心的，這是為了解構客觀性而強調真理是在理解者的存有網絡中，即是本文多

次述及的：真理是存有在理解者存有網絡中如期所是地開顯。當在理解者理解中

所開顯的事實被承認，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就有合法成立的根據。 

主體性事實雖因開顯的真理觀而被保留，但是以觀詮教更關心的是釋迦演示

佛教真理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唯有緊扣佛典語言的目的性與功能性進行詮釋，佛

典語言才能免除成為戲論的危險，這是以觀詮教對佛教詮釋最重要的價值。筆者

認為，當宗教詮釋對於宗教真理的客觀性與確定性的期待崩解時，宗教詮釋的價

值與深度就獲得了釋放。以觀詮教的重要成分之一，就是考察了佛典語言必須遵

守般若智蕩相遣執的功能性，任何教相若不是為此目的則成戲論。釋迦說法必定

是為了四悉檀利益應機而說種種蕩相遣執的途徑，想在其中把握某些確定性的事

實，往往造成智顗所批判的「人師偏解，學者苟執，遂興矢石各保一邊，大乖聖

道也」。540所以，以觀詮教的去本質化特色，對佛教詮釋而言，是從渴求客觀事

實的窠臼中釋放出來，佛教教義的實踐價值、開放性與實存性深意，都可經由以

觀詮教獲得開顯與創造。 

 

                                                 
540 智顗《摩訶止觀》（卷 9），T46，p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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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當代佛教詮釋學的展望 

 

在高達美〈古典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一文簡介了詮釋學轉向，如緒論所言，

詮釋學從古代釋經學、法學的獨斷論傳統以來就開始了方法論意識；宗教改革的

路德教派更明確主張通過古典修辭學而提出詮釋學的方法學意識；到施萊馬赫、

狄爾泰更以方法論的建構確立詮釋學為精神科學的普遍基礎。從海德格開始，詮

釋學發展到一個關鍵點，經由對符應真理觀的批判，詮釋學現象的工具主義的方

法意義必須返回存有論上去，理解是構成人的此在的基本活動性。高達美在海德

格的存有論基礎上，主張理解是文本在存有者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這

是的雙方皆去主體性的事件。 

高達美雖然重視傳統、歷史的權威性，但不能否認他所建構的詮釋學空間亦

有對穩定性、確定性、正確性挑戰的力量，理解的差異在存有的差異中獲得有力

的論證支持。由於對理解的內緣研究，詮釋的開放性成為合法且必要，這是筆者

特別重視的面向。當代哲學思潮的重要姿態，就是徹底解構了真理的客觀性、先

在性、確定性，也就是符應的真理觀的崩解，並日益強烈地走向開顯的真理觀的

情調。當代哲學的特色在於自覺並強調不斷地差異思考、另類思考，不斷挑戰熟

悉的、已知的世界；真理是開顯的，甚至是創造的。高達美在討論對藝術品的詮

釋時，論述藝術品之所以獲得生命力，是因為理解者不斷地與藝術品進行創造

的、更新的、否定的、另類的、差異的、陌生的對話，這種觀點與當代哲學強調

不斷地進行批判、永遠正在進行否定的冒險遊戲，有聲氣相通之處。 

高達美的詮釋學已經為差異、另類、矛盾、不確定的詮釋帶來合法性，詮釋

不再是預設客觀性真理的存在而後盡力符應之。真理是開顯與創造的，而非客觀

先在的。所以差異、另類思考並非與已知、熟悉的思考進行正確性之爭，而是根

本沒有符應先在真理的正確，亦沒有不符應先在真理的錯謬。透過詮釋學轉向的

考察— — 從標舉必須朝向正確詮釋的古典詮釋學，轉向到文本的生命來自於與理

解者永不止息的差異對話的哲學詮釋學— — 當代的佛教面對佛典詮釋的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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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應該是什麼？古典詮釋學認為詮釋的任務在於重複，而當代哲學思潮下的詮

釋學，必須要承認另類又奠基、差異又重複的詮釋合法性，並承認哲學空間的生

命力來自正在進行的差異思考。 

傅科〈何謂作者？〉（Qu'est-ce qu'un auteur？）為言說性空間的作者下了註

腳： 

 

他們不僅只是致使了某種類比（重複）的可能，他們更致使了某種

差異的可能。他們為另類於他們的事物開敞了一片空間，而且這個

另類於他們的事物卻又隸屬於他們所奠基之物。541 

 

對於創造了一種允許重複更允許差異的言說性空間之人，傅科稱為「言說性奠基

者」。言說性奠基者所創造的言說性空間是由力場來定義的，以一些特異的力量

相互充塞、作用，來定義這個空間，力量到哪裡，空間就到哪裡。這些特異的力

量，其實是問題化作用，哲學的生命在於永無止息的問題化。傅科在《性史》（卷

2）指出，問題化是一種差異作用，知識的激情不僅在於保證認識的獲得，更在

於保證認識者永無止盡地陷自己於迷途中，因為真正的哲學思考是不斷地擺脫熟

悉的自我、已知的世界，永不停止地投向差異與另類的拓展。542假如空間內的張

力消失了，空間也就隨之消失，這個哲學的生命也就不存在。如何問題化或進行

問題化作用，就是如何製造一個充滿張力的空間的問題。製造問題與解決問題是

同一回事，換句話說，解決問題根本沒有減輕問題性，解決問題是對這個空間製

造一種獨特的縐折、製造獨特的運動。 

                                                 
541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nter-memory,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132.（中文翻譯：楊凱麟） 

542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2),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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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是否為一位言說性奠基者？佛教哲學的空間除了允許重複之外，有

無允許差異的力量或可能性？考察佛教在印度、中國二千多年來的發展史，釋迦

歿後，先有部派爭鳴，次有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的批判與創造，傳至中國後，

有天臺、三論、華嚴、唯識、禪宗、淨土、藏密等人才輩出，各勝擅場、各領風

騷。各學派、宗派的主張，有相融處，亦有矛盾處，相融是佛法，矛盾亦是佛法，

佛教的哲學生命，就在重複、差異中生生不息，並日益深廣。甚至可以大膽的說，

佛教哲學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斷問題化、不斷差異思考所創造。佛教哲學

這個充滿張力的問題性空間，不只源自於釋迦的原創性，詮釋者不斷地進行與重

複有詭譎關係的批判、否定、差異思考，無止地辯證，才是這個充滿張力、矛盾、

弔詭的空間的生命所在。當釋迦是一位言說性奠基者時，其原創的空間充滿著允

許既重複又差異的奇特力量，其後的印度論師、中國學者才能在釋迦的原創性沃

土中重複又差異、奠基又另類；也因為印度論師、中國學者的重複又差異地遊戲

於釋迦原創的奇特空間，不斷批判創造，才證成了釋迦是一位言說性奠基者。 

當代哲學思潮風格鮮明地標舉差異思考的價值，當代佛教詮釋學必須肯定差

異詮釋所創造的佛教生命。當吾人面對差異的佛教詮釋時，毋須預設佛教是一種

統一的哲學體系因而拒絕差異的正當性。以觀詮教的建構，始自於對本質性、普

遍性詮釋的批判，站在開顯的真理觀，支持理解的差異性，試圖建構一種去除客

觀性、普遍性、確定性，又能統攝佛典的詮釋體系。筆者自知，以觀詮教將一切

教相合理安置在對機差別的功能性與目的性中，雖然以非本質性的方式詮釋教

相，但仍然是一種穩定的開放體系，並未徹底地投入不可解、不確定、充滿矛盾

張力的特異力場中，接受不可統合的差異，以觀詮教只是讓佛教的言說性空間的

差異面向獲得了系統性的解釋。如何進一步創造佛教的問題化空間，使其差異在

己，而不以同一哲學的視角統合之，在差異力量的衝突與交織中，創造當代性的

佛教哲學，是筆者下一階段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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